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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與目的 

為協助國內航運業者確認航線別之實際成本，進而掌握成本控制之重點與營

運管理之方向，及提供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營運虧損補貼與費率審議之參據，本所

於九十年度與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合作辦理完成「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

制度之研究」計畫，除建立船舶運送業統一會計科目外，並進一步研訂船舶運送

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以及設計成本分攤計算所需表單格式，並初步開發

電腦程式軟體等。 

為落實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推動，本計畫透過徵求國內船

舶運送業者提供實際營運資料，參與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工作，期透過試

算過程的研究，從中確定本制度實務上之可行性，並持續對成本計算制度、成本

分攤計算所需表單格式及電腦程式軟體加以修正，以符實際應用之需求；此外，

並研訂航線別合理成本之評估分析方法，以供相關單位之參考應用。 

1.2 研究對象與範圍 

1. 研究對象 

（1）船舶運送業以經營固定航線及固定航次，運輸旅客於台灣本島與離島

或離島與離島之間為營業者。  

（2）依 91.6.19 通過「發展大眾運輸條例」，補貼對象適用於載客小船運輸

業，因此包含服務於離島與離島間經營固定航線及固定航次之載客小

船業者，皆在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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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線範圍 

包括金門縣、澎湖縣、琉球鄉、蘭嶼鄉、綠島鄉及連江縣等六離島與台灣本

島之航線，以及金門、澎湖、連江縣之離島對離島部分航線。 

1.3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1. 延續 90 年度建立之船舶運送業統一會計科目及成本計算制度，了解其實務

操作可行性。 

2. 以業者實際成本資料為實例，進行本制度之試算分析。 

3. 經由資料蒐集整理與實地訪查，彙整本制度相關問題，以及各業者與相關主

管機關之需求與建議。 

4. 成本計算制度之檢討與修訂。 

5. 成本分擔計算所需表單之檢討與修訂。 

6. 成本計算制度軟體之檢討與修訂(含業者端與主管機關端)。 

7. 研訂航線別合理成本評估分析方法。 

8. 提供自本計畫完成後為期一年之技術諮詢服務。 

1.4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 以業者實際成本為實例，進行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分析。其進行方式如下： 

（1） 彙集業者相關成本、會計及營業收入，實績等資料，事先經由設計之

表格及範例，提請業者參考整理，並函請主管機關代為通知配合請業

者提供相關實際資料。 

（2） 依不同航線歸類相關成本科目資料加以比較，以了解相關業者提供資

料之正確性與合理性。 

（3） 先構建琉興輪船公司之欣泰輪資料為基準，以作為示範觀摩對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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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作為其他業者之參考依據。 

2. 舉辦相關業者及主管機構座談會及說明會 

（1） 計選定台北及高雄辦理二場座談會，邀請主管機關、業者及學者專家

參與，針對有關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及統一會計科目

內容繼續研討修正，並且提出合宜之解決方式及處理原則，以作為成

本計算軟體修訂之依據。 

（2） 主動寄送相關資料及研訂之課題給業者及主管機關，提供事先意見之

諮詢。 

（3） 實際至各航線進行訪談，以了解業者想法及軟體功能之配合提供程

度，並可藉以彙整蒐集推動本制度可能面臨之相關問題，以及各業者

與相關主管機關之需求與建議。 

3. 成本計算制度之檢討與修訂 

（1） 基於成本動因之內涵，參照國內航線船舶運送業之經營特性，再行檢

討不同計算公式及方法之合理性及可行性。 

（2） 設定相關課題進行分析，以區分不同狀況考慮下之周延性及合理性，

如包括同一條航線由不同船舶運行，同一條船舶跑不同航線，客貨船

之合理分擔基準等。 

（3） 成本計算制度選擇採用之準則分析。 

合理性 資料取得便利性 公平性 未來適用性 

4. 成本計算分攤所需之表單檢討與修訂 

（1） 邀集相關業者之會計作業人員進行研討，以修正表單。 

（2） 配合成本計算制度內容之修正，設計所使用之表單。 

（3） 針對特殊個案，再行設計特殊表單，以符合個別需要。 

5. 成本會計軟體之再檢討與修訂 

（1） 召開座談會，針對使用者之需求，了解系統可能調整之功能與內涵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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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軟體使用功能上，配合政府 e 化之目標，思考應具備下列功能： 

進入網頁之設計，並具備網路線上作業（Web）功能 

設計使用操作選擇功能更具方便性及人性化 

設定內設數值範圍，超過則予反白或警告訊息，並列印整個警告訊息 

提供個別表格之列印功能 

可按月份輸入若干表單資料再予以彙總 

主管端統計功能及輸出功能之再強化 

特殊表格之選項建構 

（3） 撰寫系統化文件及使用操作安裝手冊 

選擇某一條航線進行輸入，以作為操作示範。 

6. 航線合理成本之分析方法 

（1） 現況問題之處理。 

檢討船舶運送業各項營運成本與航線別關係所可能面臨之問題 

現況不同航線間，不論經營公司、船舶數或船舶大小新舊皆有頗大差

異，以東港-小琉球航線而言，即有六家航運公司，台東-綠島-蘭嶼航線亦

有多家經營，但高雄-馬公航線或高雄-金門航線卻僅有一或二家經營，再

加上船舶噸數有近約 5000 噸，亦有不到百噸，不論就實務上之母體數或

母體本身之差異性，欲得到各項營運成本與航線別之關係，恐將有執行上

之困難，因此，本計畫透過以下方式來進行： 

 積極徵求國內船舶運送業者參與本計畫，經由其所提供實際營運資料所

得到之結果，並得於補貼審議完全認定而進行補貼，以鼓勵業者之參與。 

 依成本項目界定其特性，作為整體性或個別性之比較，如船舶噸數與配

置人力較與航線無關，故可採整體性比較分析；至於燃油消耗則可以船

舶主機之耗油效率值先行進行比較，再個別航線進行比較，如此藉由成

本特性之分項，將有助於對於各航線合理營運成本之掌握。 

客貨成本界定及委外操作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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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研究」中，已指出成本分

攤將面臨二航線船舶同時擔負客貨運送、一公司或車船管理處（所）同時

經營不同航線、公司或管理處（所）於同一航線中同時有不同船舶服務、

公司或管理處在航線上具有數個聯繫性之航程起迄點、公司間採聯營方式

之成本分攤、公司營運擔負軍運或地方交通之成本分攤等問題。藉由統一

會計科目及成本清楚之定義將能有效處理上述其中幾項問題，至於同時運

送客貨之合理營運成本攤提，在採預期收入為分攤基礎上，尚須業者實際

資料之提供與克服預期收入之計算方法，而一旦船舶服務若受政策性因素

影響，如何真實反映其合理成本或以其他方式平衡此一權重亦需重視。其

他尚有委外操作問題，尤其委外操作金額係跳脫成本基礎，且其成本效應

受當地政府在行政或人事上各種因素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在委外操作問

題之探討分析上，將採多面性之廣泛考量。 

（2） 13 項成本計算公式之檢討與修正。 

針對燃料用品、保險費、航次附支及折舊費用公式重新再檢討。 

（3） 分析同一條航線，成本差異性之原因及進行合理性成本分析。 

（4） 合理成本之檢核及評估方式建立。 

針對船價之認定，透過造船廠之訪談及相關航運團體之資料彙整，建立

合理船價可能對照範圍表，以供查核比較，並作為折舊費用計算基礎。 

對於其他成本之評估方式，藉由船公司之提供資料及其他航線之比較計

算其平均數及變異數，以及提供一套合理之計算標準及不合理成本刪減

方式，來提供相關成本認定之評估基礎及檢核依據。 

針對公民營船舶之成本差異，如船員配備人數、行政管理人員比例、加

班及退休成本、薪資結構及成本之不同加以檢討比較，釐清其可能分布

範圍及計算基礎，以研訂合理之檢核比較基礎。 

在成本計算軟體上，提供主管端一套檢核之依據或對照表，以作為審核

之考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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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 

相關研究步驟及流程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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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計算軟體

功能之修正 
成本計算制度

之修正 

網站功能測試 

航線合理成本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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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訪談整理 

2.1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 13 項成本分析 

2.1.1 成本項目檢討 

在「我國台灣地區海運國內航線運價及國內商港裝卸費率制度之研究」(台

灣省交通處，85.5)，初步針對船舶運送業成本整理出十八項成本，包括：1.燃料

用油、2.附屬用油、3.裝卸費用、4.港灣費用、5.船舶折舊、6.設備品消耗、7.船

舶小修、8.船舶歲修、9.航行人員、10.航行附支、11.船舶保險費、12.業務人員、

13.業務費用、14.各項設備折舊、15.員工薪津、16.管理費用、17.場站租金、18.

稅捐費用等。其後「大眾運輸(海運部分)營運之評鑑制度」(交通部中部辦公室，

89.1)研究報告中，則直接採用現行海運離島偏遠航線營運虧損補貼作業所規定的

成本項目(十三項成本)，並對各項成本之定義及所包含會計科目建議如下： 

1. 燃料用油：係指營業船舶耗用之燃油，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燃

料」以及「貨物運費」。其中貨物運費乃指運送燃料所需的成本。 

2. 附屬用油：係指營業船舶耗用之附屬用油，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

「油脂」及「貨物運費」。其中貨物運費是指運送附屬用油所需的成本。 

3. 港灣費用：係指碼頭碇泊、引水、拖船、帶纜、給水及垃圾清理等費用，所包

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港埠費」。 

4. 船舶折舊：專指船公司所擁有的固定營業船舶之折舊，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

行費用中的「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5. 航行人員薪津：係指航行人員的所有人事費用，如薪資、加班費、各項津貼、

獎金、補助費及退休金等，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用人費用」。 

6. 航行附支：係指每次航行時，航行人員之保險費、差旅費和其他航行費用，所

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用品消耗」以及業務費用中的「船用淡水費」。 

7.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係指每年定期因船舶保險所支付的費用以及每次出航為乘

客所投保的意外險，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交通運輸設備費」以



2 - 2 

及「責任保險費」。 

8. 業務人員薪津：係指營運站站務員工之各項人事費用，如：薪資、加班費、各

項津貼、獎金、補助費及退休金，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營業費用之「用人費用」。 

9. 各項設備折舊：係指營業用船舶之外的各項設備折舊成本以及維修費用，所包

含之會計項目為維持費用中的「什項設備修護費」以及「什項設備折舊」。運

輸設備耐用年限依稅法規定之折舊，船舶為十二年；本研究根據相關法規及現

行狀況，將「各項設備折舊及修理」重新定義為「係指營業用船舶之外的各項

設備折舊成本以及維修費用，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維持費用中的『什項設備維

修費』以及『什項設備折舊』。 

10. 員工薪津：係指管理部門員工的各項人事費用，如：薪資、加班費、各項津

貼、獎金、補助費及退休金，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業務費用中的「用人費用」。 

11. 管理費用：係指管理部門所支付之各種雜費，如：文具用品費、差旅費、水

電費、廣告費等，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航行費用中的「國內旅費」，業務費用

中的「工作場所電費」、「郵電費」、「旅運費」、「印刷裝訂費與廣告費」、「用品

消耗」、「營業稅」，以及管理費用中的「專業服務費」、「公共關係費」、「職業

團體會費」、「服裝費」等。 

12. 船舶修理：係指因船舶小修、歲修所產生的費用，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維持

費用中的「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13. 場站租金：指承租各場站所產生的租金費用，若該場站的的設立僅提供貨運

服務的相關事宜，則不列入。所包含之會計項目為業務費用中的「租金與利息」。 

若將前述成本項目進行比較，請參見表 2-1，檢討海運十八項成本與十三項

成本之差異，具體而論，海運十八項成本中多列出 18.稅捐費用，3.裝卸費用則

為考慮貨運部分之成本特性，至於 6.設備品消耗、8.船舶歲修、13.業務費用等三

項則僅歸類不同而已。因此，海運十八項成本與十三項成本並無太大差異，故建

議仍以十三項成本為原則，惟其中管理費用將調整為「其他業管費用」及員工薪

津調整為「管理員工薪津」，另為後續之費用項目編列明白起見，並將此一順序

進行調整，請參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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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汽車客運十八項成本與海運十八項、十三項成本比較 

 汽車成本  海運十八項成本  海運十三項成本 

1. 燃料 1. 燃料用油 1. 燃料用油 

2. 附屬油料 2. 附屬用油 2. 附屬用油 

3. 輪胎 3. 裝卸費用  (客運無裝卸費用) 

4. 車輛折舊 4. 港灣費用 3. 港灣費用 

5. 行車人員薪資 5. 船舶折舊 4. 船舶折舊 

6. 行車附支 6. 設備品消耗  (含於 12.其他業管費用)

7. 修車材料 7. 船舶小修 5. 船舶修理 

8. 修車員工薪資 8. 船舶歲修  (含於 5.船舶修理) 

9. 修車附支 9. 航行人員 6. 航行人員薪資 

10. 業務員工薪資 10. 航行附支 7. 航行附支 

11. 業務費用 11. 船舶保險費 8.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12. 各項設備折舊 12. 業務人員 9. 業務人員薪津 

13. 管理員工薪資 13. 業務費用  (含於 12.其他業管費用)

14. 管理費用 14. 各項設備折舊 10. 各項設備折舊 

15. 稅捐費用 15. 管理員工 11. 管理員工薪津 

16. 站場租金 16. 管理費用 12. 其他業管費用 

17. 通行費 17. 場站租金 13. 場站租金 

18. 財務費用 18. 稅捐費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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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海運營運評鑑制度十三項成本及本研究十三項成本比較表 

大眾運輸(海運部分)營運之評鑑制度

（89.1）建議十三項成本 
本研究建議十三項成本 

1. 燃料用油 1. 燃料用油 

2. 附屬用油 2. 附屬用油 

3. 港灣費用 3. 港灣費用 

4. 船舶折舊 4. 船舶折舊 

5. 船舶修理 5. 船舶修理 

6. 航行人員薪資 6.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7. 航行附支 7. 航行附支 

8.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8. 航行人員薪津 

9. 業務人員薪津 9. 各項設備折舊、修理 

10. 各項設備折舊 10. 場站租金 

11. 管理員工薪津 11. 業務人員薪津 

12. 業管費用 12. 管理人員薪津 

13. 場站租金 13. 其他業管費用 

2.1.2 客貨運成本分攤計算方式分析及檢討 

在虧損補貼計畫作業上，有關客貨分攤成本皆以實際收入來區

分，並經由成本動因的分析以及層級的選定，結果顯示除船用淡水費

及乘客的責任保險可直接歸屬至客運成本外，其餘的成本項目均須進

行分攤。就合理的客貨運成本分攤基礎項目而言，包括：客貨運實際

收入比例、客貨運預期收入比例、客貨運業務量比例、場地使用比例

及均攤等五種，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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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貨運實際收入比例  

此種 分攤 基礎 係 針 對 與 客貨 運的 實 際 收入 有直 接相 關 的成

本，如：營業稅。  

2.客貨運預期收入比例  

前期研究報告運用成本動因分析方法將航線成本予以分類，並

將許多與航次有關之成本，歸類為批次相關成本（ Batch-related 

Cost, B），此部分成本費用與「出航與否」有較直接的關係，如：

燃料用油、附屬用油、港灣費用、航行人員薪津、航行附支中的用

品消耗、船舶及乘客保險費中的交通運輸設備保險等費用之分攤。

若以客貨運的實際收入作為分攤比例，則將低估客運的成本，故此

類成本的分攤需以原船舶所設計的客貨艙位比例為基礎，然為避免

單位不同難以比較，故將客貨艙位統一以金錢來表示，即「預期收

入＝單位艙位之收益×艙位數」。  

3.客貨均攤  

客 貨 均 攤 的 使 用 多 屬 成 本 動 因 之 設 施 維 持 成 本

（ Facili ty-sustaining Cost, F）項目，該成本的產生通常與時間因素

或為維持營運有關，很難找出與客貨成本分攤有因果關係的準則，

故以平均分攤歸至各項成本標的，如：船舶折舊、各項設備折舊、

管理費用，惟在實務上，基於國內船舶運輸之特性及業者財務結

構，因此建議以「客貨預期收入」來取代。  

4.客貨場地使用比例  

此項目主要用於場站租金的分攤，考慮業者承租場站的目的，

一般而言，假設單位面積租金不變，場地愈大則租金愈貴。因此，

若是該場站兼具客貨運服務的提供，則可依其所佔用之面積比例作

為分攤之基礎。客運的部分如：售票亭、乘客等候區等。  

5.客貨業務量比例  

本分攤基礎主要針對人事費用部分，考慮若干員工之工作內容

實際上兼具客、貨運的服務或督導，故以其在客、貨運所耗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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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比例作為分攤的基礎；若其員工專門負責處理客運的相關業

務，則其成本將直接歸屬之。如：業務人員薪津、管理部門員工薪

津。使用客貨業務量比例分攤成本雖較合理，但實務上較難區分，

故建議用「客貨運預期收入比例」分攤之，以方便操作。  

表 2-3 為各項成本項目之分攤基礎彙總，該表顯示只有「營業

稅」的分攤係採客貨運的實際收入比例，其餘成本均不適用該分攤

基礎，因此，現行的補貼作業規定中，採實際收入比例以分攤客貨

運成本，實有再檢討之必要。  

表 2-3 船舶客貨運成本分攤基準彙總表 

成本項目 客/貨分攤基礎 

01 燃料用油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02 附屬用油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03 港灣費用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04 船舶折舊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05 船舶修理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06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可直接歸屬客運部分直接歸屬，否則依客貨預

期收入比例分攤 

07 航行附支 可直接歸屬客運部分直接歸屬，否則依客貨預

期收入比例分攤 

08 航行人員薪津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09 
各項設備折舊、修理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10 場站租金 客貨場地使用比例 

11 業務人員薪津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12 管理員工薪津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13 
其他業管費用 

客貨預期收入比例，至於營業稅部分則依客貨

實際收入比例 
 資料來源：「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0.12 

另經以台華輪為例，針對客貨運收入及預期收入之計算建議內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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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運收入係為人數及票價之乘積，故無法以貨艙與客艙空間噸比

例作為分攤基礎。基於實務運用之簡單性及方便性，建議以各艙

別客位 (人 )與其對應全票票價乘積加總為客運預期收入。  

(2)貨運收入係為貨載量及費率之乘積，船舶貨艙以載貨容積噸位

(Cargo Capacity Tonnage)為單位，基於實務運用上之簡單性及方

便性，在汽車預期收入上，建議以小客車容量為計算標準，如表

2-4 之計算分攤方式：  

表 2-4 客貨船之成本預期收入計算建議 

 預期收入計算 

客運預期收入 以船舶各艙等客位數乘上對應全票票價之總和。 

以載運一般

貨物為主 
以載貨容積噸位為主，依就其前一〜三年之平均單位載貨收

入為基礎，乘上載貨容積噸位後之總收入。 

貨
運
預
期
收
入 

可提供車輛

之載運 
1.貨運預期收入同前計算，就其一般貨物之前一〜三年平均

單位載貨收入為基礎，乘上載貨容積噸位後之總收入。 

2.車輛預期收入，以小客車之載車能量乘上小客車 2799cc
以下之票價，為其預期之收入。 

3.加總 1 及 2 後而得總收入。 
 

2.1.3 船舶主要合理成本計算方式回顧及檢討 

在國內航線船舶成本之統計中，以燃料用油、船舶折舊、航行人

員薪資及船舶修理佔所有成本之 70%~90%，如燃料用油可由佔公司

營運費用之 3.4%至 55.1%，船舶折舊可由佔公司營運費用之 0%至

46.6%，航行人員薪資可由佔公司營運費用之 1.0%至 56.2%，船舶修

理可由佔公司營運費用之 0.0%至 21.9%，故針對各成本項目檢討合理

計算方式，尤其是燃料成本提出新的公式計算方式，請參見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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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航運主要成本合理計算之檢討表 

成本項目 合理計算方式之分析 

每浬燃料成本＝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公克/馬力

/小時）×出廠馬力數×平均行駛時間(小時) ×平均油料價（元 /公克）

（新公式） 1.燃料用油 

每趟（年）油料價÷每趟（年）油料行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2.附屬用油 每趟（年）油料價÷每趟（年）油料行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3.港灣費用 每趟港灣費用(兩地港口)÷每趟行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4.船舶折舊 
每年應攤提之折舊費用÷每船平均年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是對船舶使用年限、船舶價格、航行浬程資料須經相關機關認定。 

5.航行人員薪資 

每浬航行人員每月薪資成本＝〔每人每月標準薪資×每船平均配置航

行人員人數×(1+每月提撥退休金)×(1+加發年終獎金÷12)〕÷每船每月

行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是船隻基本配備人員須以船舶大小增減合理僱用航行人員，而航行浬程資

料須經認定。 

6.航行附支 全年實際航行附支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維持原公式） 

7.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全年船舶及乘客保險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維持原公式） 

8.業務人員 

每浬業務人員每月薪資成本＝〔每人每月標準薪資×每船平均配置業

務員工數×(1+每月提撥退休金)×(1+加發年終獎金÷12)〕÷每船每月行

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船隻基本配備業務人員須以航線別合理僱用，航行浬程資料須經認定。

9.各項設備折舊 
公司全年設備折舊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是應注意已經提列折舊完畢之設備，應不再有折舊費用產生，避免

產生較高的成本。 

10.管理員工薪資 

每浬管理員工每月薪資成本＝〔每人每月標準薪資×每船平均攤列管

理員工數×(1+每月提撥退休金)×(1+加發年終獎金÷12)〕÷每船每月行

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相同的航線應擬定出固定管理人員數目，航行浬程資料須經認定。

11.其他業管費用 全年公司實際管理費用支出÷全年行駛總浬數（維持原公式）  

12.船舶修理 

每年歲修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是建議船舶修理納入小修、歲修，至於大修則不列入。其次一旦超

過一定的金額（依照稅法規定），則應將其修繕費用資本化，分

年提列折舊，不應一次全部作為當年度之費用，虛列成本。  

13.場站租金 
公司全年場站租金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維持原公式） 
但是航行浬程資料須經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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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船舶運送業統一會計科目表 

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一般行業統一通用會

計科目及代碼」，會計科目代號計有四碼，其編號原則為第一碼為大類，財務報

表要素分為：1 資產、2 負債、3 股東權益、4 營業收入、5 營業成本、6 營業費

用、7 營業外收支、8 所得稅，以及 9 非經常營業損益(含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

益、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等九大類；第二碼為中類，係就每一大類項下，

依其性質分別設置，例如資產項下依其流動性質分設流動資產、基金及長期投

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第三碼為小類，係就每一中類項下，再

依其不同之性質分別設置，例如流動資產項下，依其性質分設現金及約當現金、

短期投資、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存貨及預付費用等；第四碼為總帳科目，例如

1101 係庫存現金、1521 係房屋及建築，以上為會計科目之基本代號碼數。 

依偏遠地區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作業暨審議規定，有關補貼資料雖以公司

別來提送，但卻依「航線別」虧損情況來作為審議補貼對象，因此應增列一碼區

分航線別，以便針對不同公司之航線進行審議；另建議增列一碼以區分會計子科

目，即第五碼用以區分費用性質別會計子科目。 

另外虧損補貼金額主要因子為營運成本，在營運成本的合理計算上關係資源

的合理分配與公平性，若檢視各公司之費用明細表中，並無一定之費用分項，有

區分為航行費用、管理費用及營業外費用，或區分航行費用、維持費用、業務費

用及管理費用等不一之情況，惟檢視費用明細表，其中維持費用僅包括修理保養

與保固費，營業外費用則非補貼之範圍。至於部分公司並無業務費用，主要在於

公司規模較小，其管理及業務人員並無區分，在業務費用不高之情況下，便不再

區分管理與業務費用，惟為使會計科目架構能因應可能之需求及反映費用分配比

例，以便於掌握費用之合理性，乃建議區分之費用項目，包括航行費用、業務費

用及管理費用，以便於分類各會計科目之歸屬及分配。 

以上六碼為本研究所建議在會計科目設置上所應具備之基本碼數，另外本研

究檢討各航運公司之營運特性發現，由於現行審議係針對航線別來進行，對於同

一公司中，在同一航線中尚有不同之船舶服務(其噸數、設備或建造年份皆不

同)，對於此一情況，尤其在計算合理成本時，更需針對個別船舶為計算分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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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故本研究建議採預留一碼以為備用，此碼除可提供業主之經營分析外，並可

利於主管機關在審議時同時針對航線中不適之船舶(包括過時、功能不符等)來進

行輔導或強制汰換，有關所建議會計科目代碼之說明請參見圖 2-1。 

 
   大類 中類 小類 總帳：會計科目 
 

  5610-1-1-1 
                  a.  b.  c. 
5610：證期會之會計科目 
1 ：第五碼代號，此為本薪。 
1 ：第六碼代號，此為船舶別代號。 
1 ：第七碼代號，此為航線別代號 

圖 2-1 船舶運輸國內離島航線業者之會計科目代碼 

 

2.3 訪談整理 

為了解各相關單位對於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計畫，在

成本計算方式及軟體建構上有何問題，乃於 91 年 4 月至 5 月間分別訪談各航政

主管機關及相關公民營業者，以獲致具體建議及看法，作為本計畫之參考基礎。 

1.訪談目的  

（1） 了解業者及主管機關對於成本計算制度之推動看法及軟體功能操作

建議。 

（2） 蒐集業者實際輸入成本資料之細項內容、船舶型態及營運資料。 

（3） 對於統一會計科目之看法及配合意願。 

（4） 未來推動業者、港務處、港務局、車船管理處實際採用成本會計制度

軟體使用意願調查及具體改善方向與配套措施等。 

（5） 了解對於補貼審議規定及作法之建議。 

2.探討課題及訪談型態  

（1） 對於推動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會計制度及統一會計科目之具

體建議及配合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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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由實際軟體成本操作，提供成本會計軟體操作使用方式及功能之建

議。 

（3） 請業者協助提供船舶實際營運成本細項資料及船舶基本文件。 

（4） 參與成本計算制度軟體試算之意願及配套機制。 

（5） 了解分析現況營運過程面對之課題。 

3.訪談日期安排（ 91 年）  

（1） 四月十八日：高雄港務局，會議記錄如附錄一。 

（2） 四月十九日：金門縣政府車船管理處。 

（3） 五月三日：東琉線（含公民營業者），會議記錄如附錄二。 

（4） 五月十日：澎湖車船管理處，會議記錄如附件三。 

（5） 五月十五日：基隆港務局，會議記錄如附件四。 

（6） 五月十七日：連江公共車船管理處，會議記錄如附件五。 

（7） 五月二十四日：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記錄如附件六。 

（8） 五月二十四日：花蓮港務局，會議記錄如附件七。 

4.訪談結果彙整  

（1） 成本方面建議 
高雄港務局：  

 交通部希望經由 Web 作業環境下，將業者船舶成本資料傳送給港

務局，主管機關可以透過成本軟體作業系統，了解業者船舶成本狀

況，更重要的是提供船舶合理化成本計算公式，以進一步作為審查

依據標準。 

 有很多預算法案，地方議會都還沒開始審查，所以很多成本資料都

還是停留在草案階段。比較困擾的是業者成本估算的問題，例如金

門、望安三條航線在預算編列中採取分船制，但在決算時又不予分

船，故無法看出實際的成本為何。 

 業者若能按照 13 項成本類別分類編列船舶成本預算，應可獲取較

客觀的成本資料，提高船舶成本預算審查的準確度。 

 成本計算軟體中的填寫項目很詳細，可以降低預算偏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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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營業者私下包船的行為，嚴重影響到民營業者的實際營運成本，

如何能避免業者填寫的資料與實際狀況不合的情形。 

 審核預算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作業困難，例如台馬輪航線因為營運

虧損很高，故提送的預算也很高，所以經刪減後的預算仍是太高，

再加上政治壓力都增添作業的困難性。 

 主管機關不補貼之項目，是否可以不需要讓業者填寫。建議可先行

填寫 13 項科目，審核時再行刪減。 

 在計算船舶成本時，以燃料費、人事費、折舊費及維修費為比較關

鍵科目，而成本計算軟體主要是提供建議合理的成本估算基礎。 

 系統中的 Web Server 應建立近幾年船舶成本資料及平均值，並能

提供參考公式，經由軟體試算以提供主管機關查核的依據標準。 

 在維修費估算部份，可以向維修船廠詢問維修及用油費用，以便了

解業者估算成本時是否合理。 

 委託操作部分佔用太多的預算，所以在補貼預算編列不足的時刻，

更應重視成本合理化作業。 

 

東琉線欣泰輪： 

 船舶通常保固一年，定期會請相關機構進行檢查維修，本年度經檢

修後發現有可能有通風系統的問題，所以大修金額會稍偏高。以實

際經驗檢討，應可在機艙加裝抽風機，以降低耗油量，機艙溫度也

可下降，如此更利於船隻航行使用。 

 在申請預算金額時應具備更實際合理的成本，審議單位較能接受。 

 在船隻狀態不佳的情況下應該減少航行次數，避免船隻過度耗損。 

 問題：優待票的價格如何訂定？ 

回答：優待票是針對琉球鄉鄉民而言，65 歲以上及國小以下免費，

國小、國中（10 歲以上）打五折是＄30。若無特殊狀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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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公船的收支皆可平衡，僅查票管理要控制，至於其

他管理方面皆良好。因此，在加強驗票方面，希望能建立一

套 IC 刷卡系統之電子票證制度，以避免非琉球鄉民使用優

待票，但施行這套作業系統需要資金，不過此系統對公司助

益頗大，收入將可提昇。IC 卡也可考慮與銀行策略聯盟推

出聯合卡。 

 問題：東琉線若第二艘公船順利定案，是否考慮要加開晚上的航班 

福利鄉民，但可能需和計程車一樣要加成計費。未來依循一

鄉一特產行銷方案，配合既有方案（例如黑鮪魚觀光季），

是否推出新的行銷策略？此部份是否可與民營業者合作？

帶動更多的觀光人潮，增加其附加價值以共創雙贏局面。 

回答：在實際作業上可能會有點困難，主因是雙方的經營理念不

同，所以本來可以一票雙用（可選擇乘坐公船或民船），兩

邊業者最後到結算時再總結。但不管怎樣，公船的經營主旨

還是在服務鄉民，其次是促銷。 

 問題：東琉線第二艘公船若移撥後，航班頻次如何？6：45~9：30 

的空檔時間會不會太大，是否會造成成本的浪費？ 

回答：早上班次仍維持不變，僅再加開晚上航班，時間上盡量安排

在民船沒有開船的時間。以民營班次為主體將航班次排開，

加開的航班可讓鄉民更便利。 

 問題：碼頭的夜行設施是否足夠？ 

回答：提案時會連同碼頭夜行設施改善一併陳報。 

 問題：業務員九人各做些什麼？ 

回答：4 個公務員、4 個站務員及 1 個會計。 

問題：以一艘船 9 人為計，如果增加第二艘公船，人員是否會增加？ 

回答：人員不會增加，所以成本也不怎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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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單次票、來回票的成本怎麼算？ 

回答：鄉民（指優待票）沒有來回票，所以在 16 萬的成本裡，優

待票就佔了 13 萬。 

問題：載客量如何計算？ 

回答：以售票量來計算，不過免付票人數量需另外計算，有數值資

料可查閱。 

 

澎湖公共車船管理處 

 科目名稱對照，原先業者端為主計處公佈之會計科目、現在系統所

使用為證期會公佈的會計科目如何處理？ 

 對會計科目製作實例說明：如科目--油脂則說明為機油、潤滑油、

齒輪油等。 

 燃料用油不可能知道某一船的使用量(指一條船一條航線以上之狀

況)，只能由航行浬程估算。 

 證期會科目編號是否刪除或保留。 

 

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現行制度要求檢附會計師之簽證，以認定業者提供資料之正確性，

惟馬祖申請補貼的業者皆為小公司，無法提供詳盡的成本資料；此

外，馬祖方面亦無會計師可加以簽證，所以申請補貼資料要取得會

計師之認證將有困難。若真的在無法取得會計師簽證的情況下，有

爭議的成本項目可以參考其他航線的比較值做為參考，例如耗油量

的部分若有爭議，則可以採用理論耗油量做為參考。 

 問題：目前業者在接受了我們的委外操作費之後，業者屬於賺錢的   

情況，惟車船處仍需接收補貼才能支付業者的委外操作費，

如此一來，我們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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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目前若政府無法補貼的話，則無法維持固定航線、固定班次

的方式開航，必須視搭乘人數來決定開航時間及班次，以免

造成開航卻無人搭乘，或者是開航卻僅有少數人搭乘的狀

況，造成收支無法平衡，此開航方式有一點類似計程車營運

方式，待有客人後才開車。 

 目前委外操作費部分，委外操作費約僅包含每次開航的油料費部

分，每趟補貼 850 元，以維持業者的正常營運，如此一來，即使開

航時無人乘坐或僅有少數人乘坐的狀況下，業者也不至於虧損太

多，業者才願意定時定班的開航，以維持離島居民行的權利，達到

服務的目的。目前此部分是否建議業者仍先比照去年提出申請，再

由補貼審議委員做決定，但是先決條件仍要請業者提供 13 項成本

之資料。 

 目前連江縣本地的票價制度無法反應成本狀況，票價由議會法定程

序訂定之，無法藉由提高票價來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況。所以，即使

台馬輪滿載的狀況下仍然是虧損的。未來可能朝向發包制度，由我

們固定支付業者一定之費用，但收入歸我們，如此一來，可以明確

知道航行的收入、支出的狀況為何，不像現在我們一直在支出，無

收入，無法瞭解整個航線的收支狀況。 

 關於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方面的計畫，今年度為

「試算計畫」，在經費許可的狀況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預計明年

度推行「推廣及教育訓練計畫」，待以後交通部正式通過後，此會

計制度會正式實行，以後業者（尤其要申請補貼者）皆須以此為準。 

 

（2） 軟體方面建議 
高雄港務局： 

 86-89 年的船舶資料，再彙總上 90 年及 91 年的最新船舶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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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本軟體功能中增設年平均值欄位，以利於主管機關的審查作業

且更符合實際需要。此一軟體功能增設並無問題，只是所有資料庫

中的數值資料，將完全依照業者輸入而呈現。這也是業者常運用會

計作帳的手法，造成船舶成本預算估計不實的問題產生，所以通常

我們都只能採取最小年平均值為參考依據。一般而言公營船舶業者

因為是依據預算規定編列，故誤差還不至於太離譜，但是民營船舶

業者就差距很大。 

 經由業者輸入數值至作業軟體中，輸出至主管機關的資料表格，再

加上本研究提出建議的船舶合理化成本公式進行多層考核，便可檢

視出業者是否浮誇成本。 

 基本設計上應該在主管機關處架設一台主機，業者及主管機關都是

經由此主機進行作業。主管機關的主要功能在讓業者輸入相關資

料，所以針對業者資料有絕對的讀取權限，但就主管機關而言，主

要的目的是在查閱比較表作為審核參考依據；另一方面，業者一旦

將資料完成傳送就不能再進行修改工作。目前試驗過程中的作業主

機，先行架設在義守大學資管系上，但只要確定執行此方案之後，

將改由主管機關自行架設。 

 在軟體作業系統中應在船舶航線別變更部分增加擴充的功能，以便

於業者進行變更修改航線別的需要。此項功能增設沒有問題，但作

業程序上仍須一次完成。 

 在作業系統中能否有暫時儲存的功能，等輸入作業完成確認無誤後

再進行傳送資料，並可隨時進行前端輸入資料的自我查核動作。 

 系統功能中也應該可提供業者保留備份檔的功能，也就是說業者在

完成輸入資料作業傳送後，系統可顯示出視窗詢問是否要自己保留

一份備份檔，若有需要系統便會將備份檔轉寄至業者的 e-mail 帳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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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作業上應該可具有備份存檔、部分儲存、暫存列印等功能性。

上述功能在軟體設計上可以增設，另外會將某些欄位作特別設計，

太過離譜的數值系統會予以拒絕。 

 列印出來的資料是經由系統格式化後的形式，所以在功能設計上要

注意。 

 Web 作業下必須增設防火牆等資訊管理作業問題，在作業程序上是

否會太過麻煩，如此是否主機要架設在港務局資訊室，以便於維護

管理，但是在作業上又有可能造成實際審查單位的不便。針對此問

題在五月底或六月初的座談會，先行請交通部運研所發函邀請港務

局資訊室與會進行討論，對此一問題再進行深入探討。 

 主機應該可以獨立架設在主管機關，若有問題再請資訊室進行處

理。 

 目前網路使用方式是由業者撥接進來作業，若是依照一年提報一次

的預算作業習慣，就投資效益上而言是否合理？ 

 在資訊室架設主機系統，成本合理性及程序繁複性都須考量，所以

究竟主機要架設在何處？還須再和相關單位進行討論，另外，也要

安排主管機關及業者作相關的教育訓練。 

 成本細部分類是否涵蓋在成本計算軟體中的分類項目內，能否在系

統中點選出來？業者在輸入資料後，是否項目細部分類可列印出

來？這些功能都可增加在內部系統中，主要是內部會計科目分類的

問題還要解決。如果能將相對會計科目整理出來，可便於主管機關

審核。 

 成本項目可再精簡，以便於輸入為準則。另外，業者填寫項目完畢

後，系統會有符號顯示告知，未完成項目也會自動輸入預設值零。 

 系統中的 13 項科目期表格都有獨立欄位存在，欄位設計可以看出

相對科目，便於主管或業者一次就可看出全部資料。審核時只要看



2 - 18 

出總數即可，若要看細部資料也可另行點選出來查閱，省時又省力。 

 從使用者的觀點檢視軟體是否方便，表格多少是否符合規範需再討

論，13 項成本項目部份儘量集中在一起，格式需再討論，並請研

究人員王會計師檢視軟體中的會計問題。另外，誰來核發帳號及密

碼需要再行提出共同討論，可於五月底六月初進行座談時一併討

論。 

 一旦電腦出現問題該怎麼辦？另業者已用 web 作業，是否還需要

再送書面資料？若主管機關已修改過後，以哪一版本為準？業者可

連帶一齊送出書面資料，可依書面資料再整理。 

 在系統中可檢視業者的資料是否落差太大。系統設計上請保持一個

原則―「不要太複雜」。而船舶基本資料可提供，但面對預算估計

時，公家的折舊及修理費都不算，此種情況該如何解決？系統設計

時可將公、民營分類開來，表格輸入後總數加總時必須注意到公、

民營的不同，航次部份也要加上總航次項目。 

 

東琉線： 

 希望利用成本計算軟體提供更完善的成本配套措施，洪鄉長也說明

在公船班次維持不變之下，希望對民營業者進行協調以解決營運上

的困難。 

 鄉民在搭乘民船時都不願買票乘坐，造成嚴重的困擾。洪鄉長提出

IC 卡辨識系統，公民營業者均可受益。實際運用還需再行討論其

可行性。 

 船隻收購問須再協調，但公船一次就可載運 300 人，剩下的才由民

船去分攤，載運乘客數差距太大。輪流班次才會比較公平。洪鄉長

表示聯合營運可以接受。琉球鄉民代表曾開會就此議題表示不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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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船供給量過剩，所以基於雙方營運的考量下，應再積極進行協

商，在大政策不變之下，如何改善營運才是重點。 

 離線軟體需要壓縮功能，輸入方法希望改為依 13 大項為主，並將

網頁輸入改為一頁到底。 

 檢核會計科目不可能為零者，預設不可為零。 

 六月初有一工作會議，系統需建置成 BETA 版以試算。 

 

基隆港務局： 

 關於此會計制度軟體方面，業者的問題應該比較大，只要業者的資

料輸入沒有問題，基隆港務局部分亦不會有什麼問題，將盡力配合。 

 在港務局的立場來看，希望可以看到業者的收入、支出的原始資

料，在補貼審議作業上可以作為補貼審議委員的參考，所以此會計

制度軟體的操作上在主管端部分，希望可以提供以下之資料： 

A. 業者輸入之各項原始資料檔的資料，在原始各項資料欄輸入部

分。建議加入一欄「主管建議欄位」，可以提供主管機關填入建

議之合理成本資料。 

B. 業者輸入之資料，主管端部分可以看到異常資料告知之功能，

以提供主管參考。 

C. 相類似航線船舶各項成本之標準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

之資料。 

 

連江公共車船管理處 

 馬祖地區業者在申請補貼時，所提供的資料常常不完整，希望馬祖

連江航業公司或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可以作初審的動作，若初審

發現資料有不足的情況可以盡早請業者提供資料，初審完後再將資

料提供給港務局審查，以免港務局審查後發現資料不足需要業者補

充資料造成時間上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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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此會計制度軟體將會上網，只要業者可以上網，則可以填寫此

資料，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請各位先進將此會計制度軟體試操作，

若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隨時與我們研究小組聯絡，我們會盡力改

善。 

 未來設計上會在主管機關處架設一台主機，業者及主管機關都是經

由此主機進行作業。至於主機未來要架設在港務局、交通部、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或其他相關單位，將再研討。 

 此會計制度軟體操作上馬祖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比較大的為

受委託的業者，目前馬祖在與業者簽訂委外操作合約時並未要求業

者提供成本資料，亦未要求業者填寫補貼申請資料之表格，所以目

前業者皆以為申請補貼之資料應由馬祖自行填寫，未來在與業者簽

訂新合約時，會在合約中加入要求業者提供成本資料此一條款。 

 

座談會  
茲於九十一年六月十日在本所舉行第一次學者專家座談會，邀請產、官、學

代表共同與會，針對本計畫提供在成本計算制度及軟體建構之具體建議，相關資

料如附錄八所示。而在期中簡報會議結束後，彙整與會人員審議意見之資料函覆

如附錄十所示，並於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再舉辦第二次座談會，相關資料如附錄

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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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船舶運送業合理化成本分析 

本章乃檢討船舶運送業現行成本計算制度方式，並深入分析船舶運送業各項

合理成本。依本所 90 年之「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成本計算制度之研究」研究成

果，研擬合理成本之計算公式及制度，並且針對客貨收入進行計算，以作為客貨

成本分攤之基礎。以下即根據本年度計畫之重點，重新蒐集相關資料及考量實務

可行性加以分析，以提供作為實際執行試算計畫之依據。 

3.1 客貨收入分攤比例探討 

為了解前述有關客貨成本分攤計算在實務運用上的可能問題，以

下乃就國內客運航線較複雜之台華輪 (屬客貨輪並有載運車輛 )進行

探討，以作為後續成本分攤之基礎。  

1.台華輪客貨船營運資料  

表 3-1 為台華輪之相關營運數據或資料，台華輪貨艙之載貨容

積噸位為 800M3，載車能量小客車約 100 部；去年總載運貨物噸數

約 50,000 噸，總載貨收入約 42,965,703 元，總載運車輛數為 19,211

輛。若以台華輪合計 557 航次計算，其載運小客車容量約為 55,700

輛，因此，台華輪在車輛之載運效率上僅達約 35%。至於在實際客

貨運收入比例上，則約為 0.67：0.33。另依本計畫訪談台華輪在各

趟之貨物裝載噸數紀錄最高約為 255 噸，而此噸數僅為最高裝載量

並非為滿艙之裝載量，此亦反映船舶受限於貨源物問題，故無法達

到最有效率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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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台華輪(客貨船)營運資料 

1.配屬船員數 30 位 

2.去年小修及歲修金額(元/年) 18,125,957 

3.貨艙之載貨容積噸位 800M3 

4.可載運汽車數 80 部 

5.去年總收入(元/年) 128,280,703 

6.去年總載運貨物噸位數 50,000 噸 

7.去年總載運貨物收入(元/年) 42,965,703 

8.去年總載運汽車數 19,2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2.客貨成本計算參數問題  

在實際了解台華輪之營運資料後，發現在實際計算客貨成本上

將面臨以下問題：  

(1)貨運空間未明確區分貨物及汽車空間：在台華輪貨艙之載貨容積

噸位為 800M3 中，業已包括汽車之空間，並未明確區隔所謂貨

物及汽車空間，且因其空間可互為挪移使用，因此欲計算貨物及

汽車之預期收入確有其困難所在。  

(2)載貨收入未區分車輛與貨物：在台華輪本身之收入統計上，有關

貨物收入係將車輛與貨物合計之，因此並無法得到貨物之單位平

均載貨收入。  

3.客貨預期成本計算調整方案  

(1)方案一 (貨物不分類及考量車輛收入 )：即以前述總載運貨物收入

除上載運貨物噸位數，即可得到平均單位載貨收入，再乘上全部

載貨容積噸位及年總航次數，即可得到貨運之預期收入。其值

為： 42,965,703 元 ÷50,000 噸＊ 800＊ 557 趟次 /年 =382,910,345

元，若扣除約 20%之綑綁費或裝卸費則實際收入為 306,32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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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於客運以滿載 1,150 人，則其預期收入約 401,040,000 元 /

年 (假設平均每趟每人為 625 元 )，則其客貨運預期收入比例在前

者約為 0.57： 0.43。  

本方案對於並無運送車輛之客貨船亦可適用，故其貨運預

期收入將為載貨容積噸位、平均單位載貨收入與年總航次數之

乘積。基本上，本方案與航線之貨物類別及船舶貨艙有關，一

旦該航線所運載之貨物類別屬於較低經濟貨品或貨艙設備不足

(如無冷藏冷凍設備 )，將使該航線船舶所獲得客運補貼比例較

高，產生不公平現象；且在審議時每年之客貨運比例將因每年

平均單位載貨收入變動而調整。  

(2)方案二 (貨物不分類及採貨物運價計算 )：即以貨艙容積噸位數直

接乘上平均每噸貨物運費，即貨物平均運費為 600 元 /噸 (其中含

裝卸費約 100 元 )，則單純貨物之總預期收入為：500 元＊ 800＊

557 趟次 /年 =222,800,000 元。同樣客運預期收入約 401,040,000

元 /年，則其客貨運預期收入比例在前者約為 0.64： 0.36。  

本方案對於並無運送車輛之客貨船亦可適用，其貨運預期

收入將為載貨容積噸位、平均每噸貨物運費與年總航次數之乘

積。基本上，本方案與航線之貨物類別及船舶貨艙無關，在此

基礎上，將使同航線具有較佳貨艙設備船舶獲得客運補貼比例

較高，可鼓勵較佳之服務品質；且在審議時每年之客貨運比例

並不變動，僅在客貨運有調整時方需重新計算。  

(3)方案三 (貨物分類 )：在前述台華輪之載貨容積噸位，本計畫曾私

下商請該公司就其空間約略估計，其大約空間配置各佔 50%，若

以此為標準，則單純貨物之總預期收入為： 500 元＊ 400＊ 557

趟次 /年 =111,400,000 元；汽車部分，假設平均每車運費為 1315

元 (不含綑綁費 444 元 )，則有關車輛總收入為： 100 輛＊ 1315＊

557 趟次 /年 =73,245,500 元。合計貨運總預期收入為 184,645,500

元。同樣客運預期收入約 401,040,000 元 /年，則其客貨運預期收

入比例在前者約為 0.6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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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僅對有運送車輛之客貨船適用，其貨運預期收入包

括一般貨物及車輛。基本上，本方案在實際執行上面臨較多困

難。  

4.客貨預期成本計算公式建議  

上述不同方案之比例若與台華輪於 87 年所提之客貨收入比例

為 0.80:0.20、 88 及 89 年所提之 0.71:0.29 及 90 年客貨實際收入

0.67:0.33 相較，建議以方案二為客貨預期收入之計算，其有關客貨

預期成本計算說明請參見表 3-2 所示。  

表 3-2 客貨運預期收入建議說明 

 預期收入計算 

客運預期收入 以船舶各艙等客位數乘上對應全票票價之總和。 

貨運預期收入 以載貨容積噸位為主，就平均每噸貨物運費為基礎，乘上

載貨容積噸位後之總收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分析。 
 

3.2 燃料用油合理成本探討與建議 

依國內航線船舶業所提送成本資料顯示，燃料用油之成本甚至可

佔該公司營運費用之 50%以上，而在本所 90 年之「船舶運輸業國內

航線成本計算制度之研究」案，針對燃料用油之成本計算提出新的計

算方式，以下即就此一公式進行試算及檢討，以決定是否作為後續成

本制度軟體之計算依據。  

1.船舶燃油消耗計算說明  

就船舶每小時或每日航行之燃油消耗量的計算，最精確的算法

係依據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換算而得，部分船

舶主機、發電機係屬合併運轉設計，因此其耗油量即為兩者之消耗

(如欣泰號 )，部分船舶主機與發電機則分開運轉 (如七美輪 )，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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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計算原則下自應合併加總計算，但往往發電機所佔耗油量不到

10%，因此，在考量資料取得及計算效率性，建議後者可以主機為

主進行計算。  

一般在船舶主機之原始文件中，皆會提供該型主機之耗油效率

值，惟燃油消耗率並非固定值，而係與主機運轉之馬力有直接關

係，因此，精確而言，並無所謂單一值的燃油消耗率，而係須與馬

力運轉情況來對照，請參見圖 3-1。  

基於推估耗油合理值之需要，建議統一採其最大馬力值運轉時

所 對 應 之 燃 油 消 耗 率 來 計 算 。 例 如 某 船 主 機 之 燃 油 消 耗 率 為

150g/Kw/Hr(公克 /仟瓦 /小時 )，透過主機最大馬力數導入公式後，

即可得知當航次之耗油量。  

2.船舶主機燃油消耗分析  

燃料用油之建議公式為每浬燃料成本＝依據船舶主機或發電

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公克 /馬力 /小時） ×主機或發電機出廠

的馬力 ×平均行駛時間 (小時 ) ×平均油料價（元/公克）。為了解國內

航線船舶主機之耗油情況，乃透過船舶公司及主機代理商等，就國

內主要噸位之船舶主機燃油效率資料進行蒐集及分析，除希望能從

中發現船舶噸數與燃油消耗之關連性外，亦從中選擇一船舶計算其

由前述公式與其所提供補貼文件之燃油費用差異性，以檢視本公式

作為合理成本推估之適用性。  

表 3-3 為國內航線各主要船舶所使用主機廠牌、型式及配合業

者所提供燃油消耗率所整理之燃油消耗率，至於馬力數在各港務局

之 船 舶 事 項 表 皆 有 登 錄 ， 在 表 中 之 燃 油 消 耗 率 多 介 於

200~300g/KW/Hr 之間，若與船舶噸數作一分析，如圖 3-2 所示，

與船舶噸位數之關連性似乎並不高，因此，建議在船舶之燃油費用

推估上仍以單獨之主機消耗率配合馬力及航行時數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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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欣泰號船舶主機(MTU 12V 396 TE74L)燃油消耗效率圖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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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內航線各船舶主機廠牌及型式整理 

輪船公司 輪船別 噸數 廠牌 型式 主機數 燃油消耗率

(g/KW/Hr) 
出力： 

琉興輪船 欣泰號 198 MTU 12V396TE74L 主機數量：二部 214 4000HP 

澎湖車船處 七美輪 128 DEUTZ TBD 604BV12 柴油機 主機數量：二部 206 3360HP 

澎湖車船處 恆安一號 197 DEUTZ TBD 620V12  柴油機 主機數量：二部 201 3940HP 

馬祖連江航業 順 風 號 98.55 MAN D2842LE408 主機數量：二部 216 2000HP 

競強輪船 東昇號 123.73 MTU 16V396TE74L 主機數量：二部 212 4080HP 

飛馬輪船 飛 馬 號 124.83 GM 16V149 主機數量：二部 225 3600HP 

觀光輪船 觀 光 輪 142 三菱 16V 柴油機 主機數量：二部 282 4400HP 

東信輪船 東 信 輪 117 MTU 12V183 主機數量：三部 223 2457HP 

眾益輪船 眾 益 輪 126 GM 24V71 主機數量：二部 230 3600HP 

浯江輪渡 富 國 號 64.6 Detroit Diesel 6-71 主機數量：二部 239 480HP 

浯江輪渡 浯 江 號 127.3 YAMAHA ME580TI 主機數量：二部 181 400HP 

浯江輪渡 太 武 號 198 CATERPILLA
R 

U.S.A. PITAV12 主機數量：二部 217 1650HP 

望安車船所 望安號 18.88 VOLVO TAMD122P 主機數量：二部 211.4 610HP 

望安車船所 益安號 18.88 VOLVO TAMD122P 主機數量：二部 211.4 610HP 

望安車船所 益安三號 19.89 CATERPILLA
R 

3406E(9WR01134P) 主機數量：二部 208 600H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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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船舶主機耗油量分佈(L/Hr) 

 

3.燃油合理成本計算與檢討  

為了解有關燃油合理成本計算之適用性，在本小節乃以公營

之欣泰號為例，實際透過公式計算過程來實際驗證以檢討公式之

合理性外，亦比較澎湖縣公共車船管理處之七美輪、望安鄉車船

管理所之望安號、益安號及益安三號之實際與推估燃油成本，透

過較多樣本來檢視本公式之適用性。  

(1)欣泰號船舶基本資料  

欣泰號係琉興有限公司所經營東港 -琉球之定期客船，噸位數

為 198 噸，航程 8.9 浬，單趟平均航行時間約為 30 分鐘，有關

船舶主機之相關性能除由表 3-4 中。基本上，該船舶之燃油消耗

量為 206~216g/kw-H，馬力數為 1500KW，主機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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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泰號船舶燃油費用計算  

由於燃油消耗量之單位為 g/kw-H，且油價計費單位為公升

(L)，因此除在馬力數單位上需為 KW 以外 (部分船舶登錄為

HP)，並需換算油品比重。現計算如下：  

  HP=KW*3/4   1500KW＊ 2(部 )=3000KW。  

 L/Hr=KW＊ g/KW-Hr/1000/0.85(比重換算 )   

      3000KW＊ 206/1000/0.85=730 L/Hr 

 年燃油費用=730＊ 0.5(航行時數 )＊ 13.5(油價 )＊ 2211(航次 ) 

           =10,894,703 元 /年 (採 206 g/KW-Hr) 

  年燃油費用=762＊ 0.5(航行時數 )＊ 13.5(油價 )＊ 2211(航次 ) 

                  =11,423,572 元 /年 (採 216 g/KW-Hr) 

(3)欣泰號實際費用與理論計算費用比較  

依補貼文件所提供之資料顯示，欣泰輪在 89 年之燃燃料用

油費用為 11,685,258 元，經比較其與經由公式所推算之燃油費

用，實際費用皆較理論值為高，此應屬合理，因在實務上船舶

仍會有額外行駛情況，惟其差距並不大，因此，透過燃油計算

公式來作為檢核船舶公司所提報燃料用油之參考，應屬可行，

其比較表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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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欣泰號船舶主機規格及性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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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船舶實際燃油費用及推估費用之比較 

 欣泰號 七美輪 望安號 益安號 益安三號

燃 油 消 耗 率
(g/KW/Hr) 

214 206 211.4 211.4 208 

出力 4000HP 3360HP 610HP 610HP 600HP 

90 年度用油(公升) - - 30,990.57 38,995.49 18,900.66

航行速度(浬/時) - 23.35 25 25 25 

年航行浬程 - 9048 3992 4548 2362 

年燃油實際費用 11,685,258 2,666,766 445,841 556,159 269,374 

年燃油推估費用 10,894,703 2,588,210 490,923 559,298 281,114 

差距 6.8% 2.9% -10.1% -0.6% -4.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分析。 
 

4.燃料用油審核建議  

如前所述，船舶之燃料用油可以透過船舶主機及馬力數來推算

每小時或每日之燃油消耗量，進而依此核計船東所提報的船舶燃料

用油量是否正確。惟在審核時部分資料尚須船舶公司提供以作為審

核之輸入參數，以下即就實際執行方式說明如下：  

(1)主管查核基本資料  

由燃料用油之分析可知，若能依據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

的燃油消耗率規格來換算其行駛浬程之耗油量，將能有一客觀

之查核基準，因此，對於船舶客運業於營運中之船舶，皆需提

供該船舶原始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文件，

主管機關只需將船舶主機馬力數 (船舶事項表已記載 )，導入公式

後，推算該年之燃油消耗量亦可得知當航次之耗油量，此一為

基準值，並可作為日後之參考數據。此一資料在提送一次以後，

除非船舶更換或主機、發電機有變動，否則便無須再提送，如

此可相對節省作業及資料之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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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者提送會計資料  

在實務上，考量船舶除於正常航線行駛外，其他如來往碇

泊區與載客碼頭間或如小修及歲修等航行，故可要求各客運業

者應提出購油憑證以為相關申報及審核依據，此一會計上之費

用，可與前述主觀單位所建檔基準值相對照，若差異不大，自

以業者所提送之資料為考量基準。  

3.3 船舶折舊合理成本探討與建議 

在本所 90 年之「船舶運輸業國內航線成本計算制度之研究」案，

對於船舶折舊合理成本之計算公式 (每年應攤提之折舊費用 ÷每船平

均年駛浬數），並無新的計算建議方式，但是對船舶使用年限、船舶

價格、航行浬程資料則建議需經相關機關認定，此一部份往往也關係

到補貼費用的多寡，因此有必要針對此各項影響折舊費用因素進行探

討。  

1.船舶價值  

有關船舶之折舊費用，主要關鍵因素為船舶價格、船舶使用年

限，其中船舶價格之估算一般應參考買賣市場交易成功之船舶價

值，此可留意船舶買賣雜誌如 FAIRPLAY(週刊 )、LLOYD'S LIST(日

報 )、日刊海事通信及我國之「海運月刊」和海事報導等所刊載之

船舶買賣資料，亦有參考造船市場之造價資料，至於廢船價值因與

船價相比差異甚大，幾乎可忽略不計 (實務上要預估亦不容易 )。由

於前述在參考買賣市場資料時，若要尋找同船種、同齡 (非新船或

該年份製造 )、同大小及同船速 (可能搭載不同主機 )之船舶已屬不

易，加以國內航線所使用船舶多屬小噸數 (200 噸以下 )且艘數亦不

多，因此，實務上欲藉由其他船舶價值來估算目標船舶價值，有其

困難性亦不符經濟原則。因此，建議在新船部分，直接引用各港務

局所管轄之有關「船舶事項表」或業者提供交易購買憑證，其中對

於船舶價值已有記載，以此登載之船舶價值作為新船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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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購買舊船重新整理使用 (即二手船 )，由於包括有整修或特

殊裝備安裝之成本，因此，對於船舶價值之認定較有問題，而依本

研究之訪查瞭解，基本上可採二方面進行：  

(1)以船舶保險單載明之船價為參考  

凡船體、機器及其屬具配備均可投保，現行船舶保險承保

範圍係採用倫敦保險人協會 1983 年 10 月 1 日製訂之保單及條

款，船舶定期保險常用的有下列幾種條款：  

Institute Time Clauses-Hulls 協會船舶保險時間條款簡稱 ITC

條款，其承保範圍包括船舶之全損、船舶損壞之修理費、 3/4

碰撞責任、共同海損、救助費用及損害防止費用等。   

FPAU(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Unless... .) 本 條 款 適 用  

ITC-Hulls 條款但對船舶之部份損壞修理費用僅限於直接由

於火災、雷閃、爆炸、觸礁、擱淺或與他船或他物體碰撞等

原因所致者始負賠償責任，其餘原因所生之部份損壞保險人

不負賠償責任。   

Institute Time Clauses-Hulls-Total Loss, General Average,and 

3/4ths Collision Liability(Including Salavage, Salavage 

charges andSue and Labour)本條款承保範圍僅包括船舶之全

損、共同海損、 3/4 碰撞責任、救助費用及損害防止費用。   

Institute Time Clauses-Hulls-Total  Loss Only(Including 

Salavage,Salvage Charges and Sue and Labour)本條款承保範

圍僅限於船舶之全損、救助費用及損害防止費用。   

Institute Time Clauses-Hulls-Disbursements and Increased 

Value(Total  Loss Only,  Including Excess Liabilities)本條款承

保船價增值，使用船舶所發生費用、運費及船東超額之責任

等項目，此項無形之保險標的其保險金額原則上以不得超過

船舶價值之 25%為限。  

Institute War and Strikes Clauses-Hulls-Time 本條款承保兵險

及罷工險等。   



3 - 14 

Institute Time Clauses-Hulls-Port Risks 港口險條款其承保範

圍除碰撞責任為 4/4ths 及加保部份船東責任險外，大致與

ITC-Hulls 條款同，惟航行範圍以約定港口內為限。  

由於國內航線船舶噸位多較小以及營運環境，不至於保全

險 (保險業者亦不致承作 )，多屬 Total Loss Only 之類別，但不論

如何，只要業者有進行船舶保險，則保單即有保險理賠之船價，

此一船價保險業者一般多會參考業者所提供購買證明文件或適

當船價證明，以及透過類同船舶之價格參考 (部分會經過公會業

者開會決定 )，最後與船舶業者取得一共識船價，是以，此一船

價亦無絕對客觀性，主要係依據業者所提供船價，保險公司再

判定其合理性，只要保險公司認定船價不至過於離譜即可。因

此，若政府部分係依據保險單來做為參考，其主要作用即在於

借重保險公司之專業，摒除不合理之船價申報。  

(2)委託相關船舶公證機構統一估價  

由於國內船舶噸位數較小，且以往鑑價之需要性不高，因

此在國內對於此一部份之鑑價並不多，除國內如財團法人性質 -

中國驗船中心或船籍協會外，部分民間之船舶買賣專業經紀公

司亦多僅對所屬客戶提供有關船舶鑑價之服務，對於單屬船舶

鑑價部分則因以往市場需求並不高，故多非其主要業務之範

圍。而此一部分鑑價費用多為數萬元或幾百元美金，若業者僅

提供一次之情況下，其負擔上應不至過於嚴重。  

2.船舶使用年限之探討  

一般而言，當船舶失去營運價值時，其因素主要可分為實體因

素及功能性因素，實體因素包括因使用而磨損及因自然力作用而殘

舊，功能性因素包括能量不足及過時陳舊，基本上，實體因素決定

船舶的最大使用年限、功能性因素則決定船舶的使用年限。在國內

客運申請補貼之航線上，除馬祖連江航業有限公司委託台灣航業股

份有限公司代為操作之台馬輪噸位達 8134 噸以外，其餘船舶噸位

數多低於 300 噸以下。在國內偏遠地區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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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對於業者已要求由政府購置之船舶在「船舶折舊」乙項不可

提列，但「船舶修理」乙項可予照列（但需扣除人為因素造成損害

之維修費用），對於自行購置之船舶則採「直線折舊法」提列「船

舶折舊」，並需說明折舊年期，至於「船舶修理」則僅提列當年度

經常性之維修費用。  

審視各計畫書在「船舶折舊」乙項之說明欄多註提「按規定年

限攤提」，但公營或民營單位實際上對於攤提之使用年限引用依據

不同，公營單位如澎湖車船管理處引用行政院主計處對於財產分類

法之規定，見表 3-6 所示，因此，恆安一號採十五年攤提 (因屬客

貨船 )、七美輪則採十四年攤提 (屬客船 )，但琉興有限公司 (屏東縣

琉球鄉公所 )之攤提年限則採十五年，由於該規定為最低使用年

限，因此無法統一；連江航業公司委託台航操作之台華輪，其中台

航對於固定資產折舊，係按直線法依估計耐用年限計提，其中交通

及運輸設備為五至二十五年，一旦固定資產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

用者，依原折舊方法按估計可繼續使用年限計提，現因公營單位船

舶多由政府編列預算購置，因此「船舶折舊」乙項在補貼上不可提

列，故問題較小。至於民間則多依所得稅法規定，運輸設備耐用年

數，客船為十年，至於客貨船在一萬噸以下十二年、一萬噸以上為

十八年，請參見表 3-7 所示，只要攤提年限在十二年以上即可 (因

噸位數皆低於一萬噸 )，如東昇號 (競強 )以十二年攤提，且審視其歷

年之船舶折舊提列，金額亦大致相近，但以東信輪而言，每年折舊

費用皆有不同，以民國 86 年而言，船舶折舊為 4,020,350 元，民國

87 年為 3,007,441 元，民國 88-89 年平均而言，為 4,346,630 元，

並無一規律之數額。  

另國內航線船舶船身質料頗多係屬於 FRP 船，如富國號、東昇

號、眾益號、飛船號、觀光號等，因此，如就稅法規定而言，只要

耐用年限以五年以上來攤提即可，但此一作法，在實際面若業者採

用低於十二年之使用年限攤提，即產生不公平情況。因此，就折舊

年限而言，建議可規定民營公司之船舶折舊仍以十二年來進行攤

提，至於公營單位則依其所適用之規定，如此，不論公營或民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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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可有較公平之攤提基礎。  

表 3-6 行政院財產分類有關交通及運輸分類明細表 

名稱 單位 主要材資 最低使用年限 

水運設備 

  船舶及設備 

    客輪 

      客輪 

 

    客貨船 

      客貨輪 

 

 

 

艘 

 

 

艘 

 

 

 

鋼鐵(一萬噸以上) 

鋼鐵(一萬噸以下) 

 

(同客輪) 

 

12 

15 

18 

14 

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財產分類法規定。 
 

表 3-7 所得稅法暨附屬法規有關船舶耐用年限規定 

號碼 細目 新修正耐

用年限 

2011 鋼鐵造船 

  (1)浮塢船客船 

    客貨船、貨船         (1)一萬噸以上 

    全貨櫃船半貨櫃船     (2)未滿一萬噸 

  (2)液體化學品船、漁船、駁船 

  (3)水翼船、遊艇 

  (4)油船、挖泥船及其他 

 

十 

十八 

十二 

八 

八 

八 

2012 FRP 船、無動力船、動力木船、動力鐵木合造船及其他 五 
資料來源：所得稅法暨附屬法規 

 

3.二手船舶折舊年限之探討  

若船舶折舊上，若依造價折舊法計算船舶營運價值的公式分

析，則其公式如式一所示  

L=（X-Y）（A-B） /A+Y………………………（式一）  

P=L+特殊裝備安裝後的折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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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船舶的基本價格  

P=船舶的營運價值  

X=船舶造價；會計上，請船公司提報購船成本資料  

Y=廢船價。廢船價可用當年廢鐵價格計算  

A=推敲後的使用年限 (如二十年 )或如稅法規定。  

B=建造完工算起的船齡  

前式可演化如下得（ 2）式：  

L=（X-Y）（ 1-B/A）+Y 

 =X-Y+Y-（X-Y）B/A 

L=X-（X-Y）B/A……………………………….（ 2）  

 

前述公式，對於購買船舶屬於新船者，計算並無問題，但對於

購置舊船 (即二手船 )營運者，雖政府對於船舶購買年齡已有限定 (即

自國外購入之船舶船齡不得超過 14 年，國內間則無限制 )，但在折

舊年限取 12 年情況下，一旦購入時其使用年限已超過 12 年或加上

特檢 (一次為五年 )已超過 12 年，則需加以調整。一旦購入時其使

用年限大於 12 或加上特檢 (一次為五年 )已超過 12 年，則折舊價值

之攤提建議以特檢之 5 年再加上 1 年為母數進行攤提，一旦其使用

再達五年後，則以最後一年之未折舊費用再次以特檢之 5 年再加上

1 年為母數，如此有關補助之金額會逐次減少，有利於業者汰舊換

新；一旦購入時其至今未超過 7 年，則以 12 年扣除已使用年限再

加上 1 年為母數。  

4.折舊費用審議建議  

(1)主管查核基本資料  

在各港務局之「船舶事項表」皆已登載有船舶價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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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現有之船舶仍以登錄價值為主，但對於新開闢航線或船

舶，建議皆應委託相關船舶公證機構統一估價，透過該次估價

及適用年限之認定，作為後續船舶折舊費用攤提之參考，此一

資料在提送一次以後，除非船舶主體有變動，否則便無須再提

送，可相對節省作業及資料之處理時間。  

(2)業者提送會計資料之要求  

在實務上，要求各客運業者應提出當時購船原始成本資料

憑證，若屬舊船，則尚需提供所委託相關船舶公證機構估價之

資料 (僅第一次申請提送即可 )，並統一採用直線折舊法，將折舊

年限予以明列。  

3.4 航行人員薪資分析 

無論是在哪一種產業中，人事薪資成本所佔的比例都是相當高的

一項成本負擔。在船舶運送業中亦是如此，因此有關人事薪資成本的

審查制度的建立，是一重要的查核事項。每一個航運公司必定有其人

事作業規章，其內容應包括員工的任用、請假、休假、考績、獎懲、

辭退、資遣、調職、留職停薪、退休金的提領、薪資計發、代扣款項

等作業的規定。  

有關人事薪資的審查事項可以包括直接人員薪資與間接人員薪

資部分同時進行查核程序。其程序包含下列幾個要項：  

1.核閱人事政策：船舶運送公司成立時應有其人事政策之檔案，審查

之初可以先調閱公司之組織圖與員工討論，並觀察員工工作之情

況。  

2.人員的任用：在船舶運送業中，直接人員的任用包括船長等直接與

出航時必須搭配的員工，查核時必須注意這些相關人員的聘用是否

符合資格，並且依其航行的航線審視其配置是否適當，過多或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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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宜。間接人員的任用，依公司基本規章與公司營業規模大小，

檢視其情況。  

3.員工基本資料查核：船舶運送公司必須建立員工基本資料檔案，並

編製員工編號，以供查核時備查，除員工基本資料檔案之外，查核

時另外可抽查部分員工之撫養親屬表與親屬健保加保表，來互相勾

稽查核是否實際聘僱該員工。  

4.員工出勤紀錄查核：直接人員的出勤紀錄，可以出航紀錄表上的簽

名與時間來檢視其出勤紀錄，而間接人員的查核則可以出勤紀錄表

（如打卡或刷卡紀錄）來審查，如該公司未設置打卡鐘，僅是以簽

到方式來代表出勤，則可建議其使用刷卡機器設備，以紀錄員工完

整的出勤紀錄。  

5.薪資計算之審查：依據公司既定之人員聘用薪資，抽查一年中某一

月份的薪資計算方式，搭配那個月的人事出勤紀錄表，計算其是否

按照聘僱員工數與其實際出勤時數加以計算，驗算其正確性。  

6.薪資發放的審查：抽查上述某月的薪資計算方式無誤後，調閱其發

放薪資的紀錄，如轉帳證明或是以現金方式發放的話，應設立有薪

資發放表，上面應有員工領具之簽章，確認領薪之員工與聘請之員

工基本資料相符。  

7.輔佐查核之其他事項：  

(1)勞健保費用的查核：查詢勞健保的加保人數與費用和其原來的敘

薪標準是相同，亦即查閱勞健保加保級距表與公司應負擔的部

分。  

(2)退休金提撥之查核：如船舶運送公司定有退休修辦法，則應檢視

其是否按照既定比率提撥退休金，並且調閱其退休金撥存紀錄

（應存至中央信託局，並且會每三個月由中央信託局寄發對帳單

以供查閱）。  

(3)查核薪資扣繳紀錄表：依據稅法規定，如薪資的給付百分比超過

稅法規定的起扣點，則應辦理扣繳，故若符合稅法規定達起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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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薪資，則應有扣繳紀錄，並且會有扣繳申報書以供查詢。  

(4)加班查核：若超過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上班時間仍在工作，則應

在人事政策中訂立加班津貼的發放標準，或予以補休假替代。超

過稅法規定的加班時數，則應予扣繳。  

(5)獎金查核：船舶運送公司的人事政策中應明定獎金發放的制度，

如年終或是三節獎金的發放，並審視其是否按照人事規章所訂立

的標準發放。若有異常，則應提請說明。  

(6)紅利查核：船舶運送公司中若有規定員工有紅利分配制度，則審

視其計算方式是否符合標準成本制度與稅法的標準，檢視其中某

月份的紅利發放是否符合。  

基於上述的查核準則，本研究建議對於離島航線的補貼政策之薪

資方面的查核可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別是航行人員與非航行人員。

亦即成本制度中的直接人工（航行人員）與間接人工（非航行人員），

茲將其分析探討如下。  

 

3.4.1 航行直接人員薪資探討 

依據國內航線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表，計算不同的職位在

各船舶等級上應有標準配備人數之航行人員薪資計算金額，如表 3-8

列示：  

表 3-8 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表（單位：元） 

職稱 船長 輪機長 

大副、

大 管

輪、 

經理 

船副、

管輪、

副理、

事 務

長、報

務人員

水手長、副水手

長、餐勤長、銅

匠、機匠長、副機

匠長、電匠、冷氣

匠、通用長、副通

用長、服務員領班

幹 練 水

手 、 舵

工 、 機

匠 、 大

廚、通用

員、機械

士 

水手、副

通用員、

副機匠、

二廚、廚

工、服務

員、洗衣

工、事務

員 

薪資 29,127 28,020 24,144 19,715 18,055 16,394 15,840 
資料來源：薪資資料交通部審議製定中，表列為暫定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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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 91 年 9 月 25 日交通部令：訂定「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

全配置標準」  

第  1 條   本標準依船員法第七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3 條   本標準所稱船員指下列船員：  

1.甲級船員：指持有交通部核發適任證書之航海人員、船舶電信人

員及其他經交通部認可之船員。  

2.乙級船員：指除甲級船員以外之其他船員。非經交通部核發當值

適任證書者，不得擔任當值職務。  

實施通用乙級船員制度之船舶，其通用乙級船員指下列各級海

員：  

1.通用長。  

2.副通用長。  

3.通用員。  

4.副通用員。  

第  4 條   為維護船舶及航行安全，雇用人應依規定配置足夠之合格

船員，始得開航。  

本標準依船舶航行之航線、種類、大小分為下列三種：  

1.國際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應依附表一之規定配置。  

2.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應依附表二之規定配置。  

3.動力、非動力工作船船員最低安全配額，應依附表三之規定配置。 

依據第 4 條第二項的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以及國內

航線僱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表計算之離島航線標準航行

薪資成本如表 3-9 所示。總金額之計算公式為：  

薪資總額＝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 ×(12 月 +年終獎金 1.5

月 )×（ 1＋（退休金提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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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之航行人員  

種類 總噸位數（噸） 合計員額（人） 總金額（元） 

客船 500 以上未滿 1000 9 2,664,426 

客船 1000 上未滿 3000 15 4,171,346 

客船 3000 以上未滿
5000 

19 5,181,031 

客船 5000 以上未滿
10000 

21 5,678,266 

客船 10000 以上 21 5,678,2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交通部（民 91）訂定之「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 

釋例說明：  

航行人員的薪資標準以上述的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以及各職位的薪資水準作為衡量標準。以東琉線（東港 -琉球）為例，

因為東琉線之航行船隻均未達 500 噸，而交通部所定例的國內航線船

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是以 500 噸以上開始計算，故本研究以最低的標

準進行，計算結果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 東琉線航行人員補貼薪資審核表（單位：元） 

船名 航線 標準航行人員薪資 91 年度申請 審核情況 

觀光輪 東港-琉球 2,664,426 1,900,000 通過 

競強輪 東港-琉球 2,664,426 1,874,400 通過 

東信輪 東港-琉球 2,664,426 1,860,000 通過 

欣泰號 東港-琉球 2,664,426 7,730,100 
刪減至標準或請

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 

飛馬輪 東港-琉球 2,664,426 2,208,000 通過 

眾益輪 東港-琉球 2,664,426 1,995,000 通過 

若考慮到船舶歲修，航行人員可能面臨無法出航的問題，可以以

下列方式考慮進行：  

總薪資 =固定薪資 +航行津貼  

固定薪資：採用公家機關航行人員薪資本俸或公教人員薪資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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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俸為標準。  

標準配備人員：依照中華民國客船證書上記載之船員配額為標準

配備人員。例如：東信輪之船員配額為七名，故以七人為標準船員配

額。  

航行津貼：可以各航行人員出航次數、時數或是依照航行的距離

計算航行津貼。計算方式以每月應航行海浬或是時數，次數來計算當

月的航行津貼。例如：每月應航行（海浬、時數） ×每海浬之航行津

貼=當月航行津貼  

各航次人員應有每月基本工作時數（或航行海浬），若未達工作

時數（或航行海浬）者，以實際航行工作時數給付航行津貼部分，另

加上固定本薪後為總薪資。此為基本薪資部分，若是逢海象不佳無法

出航，或是船舶大修時，可以節省船舶運送公司的人事成本，而且不

致使員工生活沒有保障。  

3.4.2 非航行人員間接人員薪資分析 

其計算方式加以說明如下列程序：  

1.先估計過去三年度之平均薪資，並依此推算出過去年度之船舶運送

人員之標準包括高標、均標和低標。  

其中，  

高標：本研究之目的乃是以補貼較少為原則，故可將申請航行補貼

船舶運送公司之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由低至高排名前 50﹪

的公司，取其平均值設定為高標。  

均標：將所有申請航行補貼的船舶運送公司之非航行人員平均薪

資，取其全部平均值為均標。  

低標：可將申請航行補貼船舶運送公司之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由低

至高排名後 50﹪的公司，取其平均值設定為低標。  

2.計算步驟計算方式以及建議採行要項如下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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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以二階段方式作為經費調整刪減之處理步驟：  

步驟一：估算出各船舶運送公司前三年平均非航行人員薪資之高

標、均標以及低標之後，據本年度的預算狀況採行其中一

項標準為非航行人員之平均薪資。  

步驟二：將航行薪資總平均成本採上步驟所計算出的採行標準（如

高標、低標或均標）與行政院公佈的同一行業之平均薪資

予以比較，若不超過服務業部門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薪資

則不予以刪減。否則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差異之原因，若

無任何合理說明應將其高估的員工薪資，適度刪減至平均

薪資。  

其原則之基本公式為：  

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  

MIN（前三年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之高標或均標或低標，行政

院公佈的運輸倉儲業之平均薪資）  

其中，  

MIN：選取最小值。  

至於行政院公佈的運輸倉儲業之平均薪資，詳如表 3-11 所示。

表中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普查局第四科之各行業受雇員工每

人每月平均薪資。其中，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5,020

元 ,較民國 89 年增加 1.44％ ,除工商服務業微減 0.20％外，各業平均

薪資均呈增加，其中以運輸倉儲及通訊業增加 3.68％居首，金融保

險及不動產業增加 3.30％次之，批發零售及餐飲業與工商服務業平

均薪資年增率分別由民國 86 年之 4.47％、6.32％降至為民國 90 年

之 0.17％、負 0.20％，已連續四年呈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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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非航行人員薪資審查步驟彙整表 

第一步驟 第二步驟 

審核標準 建議做法 審核標準 建議做法 

達標準者（高標

或均標或低標） 通過初審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

佈之運輸倉儲業之

平均薪資相比較，

較低者 

通過審查，給予補助 

達標準者（高標

或均標或低標） 通過初審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

佈之運輸倉儲業之

平均薪資相比較，

較高者 

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

減預算到運輸倉儲業

之平均薪資部分予以

補助 

未達標準者（高

標或均標或低

標） 

刪減至標

準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

佈之運輸倉儲業之

平均薪資相比較，

較低者 

通過審查， 

給予補助 

未達標準者（高

標或均標或低

標） 

刪減至標

準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

佈之運輸倉儲業之

平均薪資相比較，

較高者 

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

減預算到運輸倉儲業

之平均薪資部分予以

補助 

釋例說明：本研究擬以東琉線（東港 -琉球）為例，進行此一步驟

之說明，詳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東港—琉球線非航行人員標準成本計算過程釋例 

船名 航線 過去三年平均薪資（元） 計算區域 

觀光輪 東港-琉球 806,917 後 50﹪ 

競強輪 東港-琉球 519,750 前 50﹪ 

東信輪 東港-琉球 902,250 後 50﹪ 

欣泰號 東港-琉球 4,052,325 後 50﹪ 

飛馬輪 東港-琉球 776,250 前 50﹪ 

眾益輪 東港-琉球 751,000 前 50﹪ 

由表 3-12 可以看出同樣皆為東港 -琉球航線，船隻的總噸數相

差亦不大（皆為 500 噸以下），但是欣泰號的非航行人的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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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其他航運公司 5 倍以上，可先請其函覆說明，若理由可接受，

則加入計算的區域，否則剔除。  

 假設納入計算，則可算出：  

高標： (519,750+776,250+751,000)/3=682,333 

低標： (806,917+902,250+4,052,325)/3=1,920,497 

均標： 1,297,808 

 若是採取高標為標準，第一步驟之審核結果如表 3-13 所示： 

表 3-13 東港—流球線非航行人員薪資審核步驟一彙整表（單位：元） 

船名 航線 非航行人員標準 91 年申請補助 審核結果 

觀光輪 東港-琉球 682,333 
 

1,053,241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

標準 

競強輪 東港-琉球 682,333 
 

1,028,000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

標準 

東信輪 東港-琉球 682,333 
944,750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

標準 

欣泰號 東港-琉球 682,333 
 

4,908,400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

標準 

飛馬輪 東港-琉球 682,333 
 

900,000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

標準 

眾益輪 東港-琉球 682,333 
 

1,150,000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

明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

標準 

步驟二：若送審單位未補充說明差異之合理原因，則依據行政院主計

處公佈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薪資 54,090 元為準。經上述航

線刪減至標準後，計算每人的平均薪資，均未達 54,090，予

以通過。故以 682,333 元為補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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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各行業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單位：元） 

行業別 民 86 年 民 87 年 民 88 年 民 89 年 民 90 年 年增率(%) 

總             計 38,562 39,736 40,870 41,874 41,961 0.21 

工   業    部   門 36,256 37,277 38,409 39,447 38,940 -1.2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9,167 40,692 42,065 43,543 44,487 2.17 

製造業 35,456 36,436 37,686 38,792 38,277 -1.33 

水電燃氣業 78,450 85,816 90,025 89,591 94,689 5.69 

營造業 37,031 37,888 38,070 38,893 37,746 -2.95 

服  務  業  部  門 40,982 42,291 43,415 44,379 45,020 1.44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35,048 36,234 37,058 37,806 37,870 0.17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7,355 49,470 50,899 52,172 54,090 3.68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55,981 55,275 56,634 57,596 59,495 3.30 

工商服務業 47,776 49,491 51,041 51,840 51,735 -0.20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業 37,218 39,173 40,526 42,338 42,713 0.8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普查局第四科薪資及生產力統計資料（民 91） 

3.5 船舶維修合理成本探討與建議 

船舶修理包括小修、歲修及大修，其中前二者屬例行性維護，大

修則多屬船舶因意外或特殊情況方需進行，由於大修之金額較高，其

修護費用並屬於資本化，可列為船舶成本，且往往可透過保險方式來

降低此一負擔 (有自負額額度 )，但若船舶運送業為節省成本而忽略此

一避險方式，則其費用似不宜由政府來負擔，因此，建議船舶修理納

入小修、歲修，至於大修則不列入，在此情況下，會計上將要求船舶

業者提供費用修船憑證並經會計師確認，以為審議之用。  

3.6 乘客保險是否列入補貼成本之探討 

在現行補貼文件之成本項目，船舶與乘客保險係合在同一項目，

現行海運責任保險是船公司任意投保並不強制，故僅人身傷害險有強

制性，由於法律規定是採過失主義，因此航業法訂定人身傷害保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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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乃由運送人代旅客投保，所產生的保險費加到票價裡面。依據

「航業法」第 17 條以及「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都提

到乘客保險是一種強制險，所以一定要投保，「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

租業管理規則」並規定意外險需投保 200 萬，業者可將投保金額加諸

在票價上。一般業者基於穩健經營的角度多會投保意外險，同時也會

投保乘客險，由於業者訂定票價時，會將所有成本費用都納入考慮。

因此乘客保險費在名目上係自行出資來保險 (因已加到票價 )，但實際

上則是分攤其他成本 (類似於交叉補貼 )，故以下將就法律面及經營面

來探討保險是否要列入補貼成本。  

1.法律面  

(1)海商法第 81 條規定：「旅客於實施意外保險之特定航線及地區

均應投保意外險，保險金額載入客票，視同契約，其保險費包括

於票價內並以保險金額為損害賠償之最高金額。前項特定航線地

區及保險金額，由交通部定之。」  

(2)海商法第 82 條規定：「旅客除前條保險外，自行另加保意外險

者，其損害賠償依其約定。但應以書面為之。」  

(3)依航業法第 17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旅客運送者，應為旅

客投保人身傷害保險。前項投保方式及投保金額，由交通部會商

有關機關定之。」  

(4)依客船管理規則第 123 條第三項規定：客票上應記載「特定航線

及地區投保旅客意外險應記載之事項。」  

(5)依客船管理規則第 125 條規定「客票內之票價，如供應膳食者應

包括膳食費用，特定航線及地區投保旅客意外險之保險費用，應

於客票內註明之。」  

(6)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規則第 27 條第一項規定：「船舶

運送業者經營旅客運送者，應於開始營運前為旅客投保人身傷害

保險，並將合約報當地航政機關備查，每一旅客保險金額為新台

幣二佰萬元，但保險法令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並應於客票上記

載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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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面：  

(1)船舶運送業者為降低意外事故發生時，對公司經營及財務衝擊之

影響及法令上強制規定，一定得為旅客投保人身傷害保險二百萬

元，所以乘客保險費是船舶運送業者必要成本，故為十三項成本

之一。  

(2)船舶運送業者訂定票價時通常考慮其營運成本及費用與預計利

潤，並參酌市場競爭情形，因是其票價均應考慮十三項成本（包

括燃料費、折舊費、修理費、薪資及保險費……等），一般而言

乘客保險費占十三項成本比例很小。  

(3)實務上船舶運送業者經營客運航線，部份業者考量降低保險費成

本，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船舶險時會同時投保該船舶乘客意外險

二百萬元，而非採船舶險與乘客意外險分開投保方式，因此乘客

意外險保險費成本金額不大且確屬經營所必需成本。  

(4)船舶運送業者除投保乘客意外險外如另有投保其他責任險其雖

非屬強制險，或雖僅依海商法規定所應負責任為限，惟因責任險

確係為降低經營上風險，因此其保險費成本應可列入十三項成本

內。  

(5)至於海商法第 82 條，旅客自行另加保意外險係旅客依個人需求

自行加保，縱然投保係由船舶運送業者代辦亦僅係船舶運送業者

代收代付項目，故應由旅客自行負擔保險費不應列入船舶運送業

者成本。  

3.7 小結 

1.客貨運成本分攤計算方式檢討及建議方面  

(1)有關客貨運成本分攤計算上，經以台華輪 (屬客貨輪並有載運車

輛 )來探討有關客貨成本分攤，發現在實際計算客貨成本上將面

臨以下問題： 貨運空間未明確區分貨物及汽車空間； 載貨收

入未區分車輛與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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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透過三種方式計算客貨運預期成本，方案一採貨物不分類及考

量車輛收入、方案二採貨物不分類及採貨物運價計算、方案三採

貨物分類，其分別所計算之客貨運預期收入比例為 0.57：0.43、

0.64： 0.36 及 0.68： 0.32。  

(3)方案一及方案二適用於有無運送車輛之客貨船，方案三則適用有

運送車輛之客貨船；其中方案一與航線之貨物類別及船舶貨艙有

關，一旦該航線所運載之貨物類別屬於較低經濟價值貨品或貨艙

設備不足 (如無冷藏冷凍設備 )，將使該航線船舶所獲得客運補貼

比例較高，產生不公平現象，且在審議時每年之客貨運比例將因

每年平均單位載貨收入變動而調整。  

(4)方案二與航線之貨物類別及船舶貨艙無關，在此基礎上，將使同

航線具有較佳貨艙設備船舶有所獲得客運補貼比例較高，可鼓勵

較佳之服務品質；且在審議時每年之客貨運比例並不變動，僅在

客貨運有調整時方需重新計算。方案三在實際執行上面臨較多困

難。  

(5)經考量資料取得及計算方便性，客貨預期成本計算公式建議客運

預期收入以船舶各艙等客位數乘上對應全票票價之總和；貨運預

期收入則不另計車輛部分，統一以載貨容積噸位為主，就平均每

噸貨物運費為基礎，乘上載貨容積噸位後之總收入。  

2.燃料用油合理成本探討與建議方面  

(1)在燃料用油合理成本探討方面，燃料用油之建議公式為每浬燃料

成本＝依據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公克 /馬

力 /小時）×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馬力×平均行駛時間 (小時 ) ×平均

油料價（元 /公克），有關船舶主機性能基本文件需要求船舶運送業

者提送。  

(2)在整理國內航線各主要船舶所使用主機廠牌、型式及燃油消耗率

與船舶噸數作一分析，其間關連性並不高。建議在船舶之燃油費

用推估上仍以各主機消耗率配合馬力及航行時數來計算。惟燃油

消耗率並非固定值，而係與主機運轉之馬力有直接關係。基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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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耗油合理值之需要，建議統一採其最大馬力值運轉時所對應之

燃油消耗率來計算。  

(3)欣泰輪在 89 年之燃燃料用油費用為 11,685,258 元，在主機耗油

採 216 g/KW-Hr 及 206 g/KW-Hr 下，經由公式所推算之燃油費

用 10,894,703 元、 11,423,572 元，與實際費用差距僅 6.8%及

2.2%，幅度頗小，因此，透過燃油計算公式來作為檢核船舶公

司所提報燃料用油之參考，應屬可行。  

(4)燃料用油審核建議，船舶運送業需提供該船舶原始船舶主機或發

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文件；並要求各客運業者應提出購油

憑證以為相關申報及審核依據。  

3.船舶折舊合理成本探討與建議方面  

(1)船舶價值部分，實務上建議現有船舶直接引用各港務局所管轄之

有關「船舶事項表」，新購船舶部分，新船由業者提供交易購買

憑證外，並輔以船舶保險單載明之船價或提供相關船舶公證機構

估價證明。  

(2)公營單位如澎湖車船管理處引用行政院主計處對於財產分類法

之規定，民間則多依所得稅法規定，惟因公營單位船舶多由政府

編列預算購置，因此「船舶折舊」乙項在補貼上不可提列，故在

船舶折舊年限，建議規定民營公司之船舶折舊仍以十二年來進行

攤提，至於公營單位則依其所適用之規定，並採直線法攤提折舊。 

4.航行人員薪資分析方面  

航舶運送業人事薪資成本的審查制度是一重要的查核事項，其

審查事項可以包括直接人員薪資與間接人員薪資查核程序。基於查

核之準則，本研究建議對於離島航線的補貼政策之薪資方面的查核

可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別是航行人員與非航行人員，亦即成本制

度中的直接人工（航行人員）與間接人工（非航行人員）。其中，

航行人員的薪資標準以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以及各職

位的薪資水準作為衡量標準。至於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則取前三

年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之高標或均標或低標，以及行政院公佈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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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倉儲業之平均薪資之最小值為合理成本之計算基準。  

5 船舶維修合理成本探討與建議方面  

船舶修理包括小修、歲修及大修，其中前二者屬例行性維護，

大修則多屬船舶因意外或特殊情況方需進行，由於大修之金額較

高，其修護費用並屬於資本化，可列為船舶成本，故建議船舶修理

納入小修、歲修，至於大修則不列入，會計上要求船舶業者提供費

用修船憑證並經會計師確認，以為審議之用。  

6 乘客保險是否列入補貼成本之探討方面  

我國偏遠地區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作業中，補貼金額係以每

航次浬合理營運成本減每航次浬實際營運收入，再乘以航次數及航

線浬合理營運成本，而在經由法律面及經營面來探討保險是否要列

入補貼成本後，本研究建議應考慮納入補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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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船舶運送業成本計算軟體之建構 

4.1 系統目的簡介 

本章所介紹之軟體為本所開發之「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

電腦應用系統，期望藉由本系統能協助業者確認航線別之實際成本，並提供航

政主管機關辦理營運虧損補貼、及費率審議等相關作業之合理成本評估的電子

化運作環境。 

本系統的核心主要依據本所 90 年度研究計畫之「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

成本計算制度」之研究成果，將現行船舶運送業之十三項成本歸屬及計算方式

電腦化。十三項成本項目分別為燃料用油、附屬用油、港灣費用、船舶折舊、

航行人員薪資、航行附支、船舶及乘客保險費、業務人員、各項設備折舊、管

理員工薪資、管理費用、船舶修理及場站租金。 

本系統對船舶運送業者將有下列三點助益： 

1. 暸解公司各航線營運成本狀況：輸入公司原始成本資料，經過成本分攤運算

後，可得知公司某一營運航線所花費之成本質。藉此可瞭解公司各航線營運之

成本狀況，哪一航線成本較高、何項成本花費較多，藉以作為訂定營運策略之

基礎。 

2. 將公司航線資料電腦化：藉由輸入公司之航線資料，可將各航線資料數位化，

作為查詢或日後發展其他系統之基礎。其中一項應用即為航政主管機關辦理

營運虧損補貼及費率審議等相關作業之合理成本估計之電腦軟體系統。 

3. 存查公司成本資料：對於公司之成本資料，亦以數位化儲存，除方便保存，

亦有存查容易之優點。本項優點為提供電子化設備與環境，讓業者送審船舶

之資料皆能有效的管理保存於主管機關單位，減少業者不必要之成本負擔，

又能享有電子化資料存查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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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本系統之分析與設計分於下列各節介紹：第 4.2 節系統功能與建構介紹包

含系統使用者、系統需求、系統架構、系統設計原則內容及畫面示範說明；第

4.3 節簡介本系統之驗證方法；第 4.4 節則就未完成之需求做說明。 

 

4.2 系統功能及建構介紹 

4.2.1 系統使用者 

本系統使用者依系統運作的需求分為最高主管機關、執行主管機關與船

舶運送業者及系統管理單位四類使用者： 

1 最高主管機關 

交通部，主要的功能為系統參數的設定，包括所有帳號的管理、業者輸入資料

的年度期間設定等；另外，亦擁有對於所有類別使用者資料之查詢權限。 

2 執行主管機關 

各轄區港務局，目前包括基隆、台中、高雄與花蓮等四處港務局。主要功能為

審查轄區內業者航線虧損補貼作業、更正業者船舶輸入的資料與查詢業者輸入

的資料。 

3 船舶運送業者 

澎湖車船處、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東琉線聯營辦公處、琉興有限公司和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等業者。主要功能為輸入公司的營運資料、查詢公司

歷年營運資料和計算出來的衍生資料。 

4 系統管理單位 

交通部指定單位，主要的功能為電腦系統的實際建置與維護，並協助其它三類

使用者進行船舶補助之決策、執行與申請相關運作。 

4.2.2 系統需求 

1.系統管理單位端 

伺服器端統一由交通部指定之系統管理單位建立，系統之需求分為基本

軟硬體、資訊安全及資訊專員三部份考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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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軟硬體要求包括： 

A. 位於 Internet 上之電腦伺服主機一部 

B.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C. IIS 5.0 Web Server 

D.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E. JMAIL 外掛程式模組 

(2) 安全方面的要求包括： 

A. 防火牆 (含 IP 設定) 

B. 防毒軟體 

C. 資料加密、解密 

a. Server 端的認證 CA/SSL，或者 

b. 程式內部加入加密解密資料功能 

(3) 專人系統管理和維護 

維持系統正常運作所需之網路管理、系統管理、資料庫管理等資訊管理專

業人才之配置。以指定系統管理單位設置一套為主，交通部、各港務局及各業

者之三類使用者均連線進入該主機作業。 

2. 執行機關端與最高主管單位端系統需求 

執行者機關與最高主管機關端僅是一般使用者，系統需求為簡單之個人

電腦一部，並內含： 

(1) Microsoft Windows 98 以上之作業系統 

(2) Internet Explorer 5.0 以上之瀏覽器 

(3) 網路連線 

3. 業者端系統需求 

業者端亦是一般使用者，其系統需求如同執行機關端與最高主管單位

端。然而，考量民營業者端許多未使用電腦、且具電腦者大多並無網路連線之

現況，本計畫預定於推廣測試時期，根據現有 Web 版系統提供離線軟體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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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功能，業者可透過離線軟體於單機電腦上輸入資料後，將資料儲存在磁

片上，再郵寄到所管轄的港務局，而後將資料匯入到資料庫。 

事實上，業者端、執行主管機關端及最高主管機關端的作業平台不一定

要是微軟的 Windows 作業系統，其他作業平台如 UNIX、Linux、Macintosh 等

只要有瀏覽器，並可上網即可進入網站伺服器操作本系統。至於離線軟體目前

暫定為去年所使用 Visual Basic 單機作業環境，這部分就必須是微軟的作業系

統，但相信一般使用者端的作業平台多半是微軟的環境，應該不會有問題。  

4.2.3 系統架構 

 

圖 4-1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系統 

 

本系統採 Web-based 主從式(Client-Server)架構，全部資料和程式由交通

部指定單位之一台中央伺服器來控管，其他三類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線到中

央伺服器來進行操作。系統架構如圖 4-1 所示，網路資料庫程式系統建置於交

通部指定單位之伺服器上，包含一集中式資料庫、業者端模組、執行主管機關

模組與最高主管機關端模組，所有業者、港務局審查人員，均可透過網際網路

連線及適當之使用者模組操作本系統。另外，交通部指定單位可直接於主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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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系統維護與之操作本系統管理模組與中心資料庫。 

所有模組共用同一伺服器上之資料庫，以利於資料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不同使用者，登入系統之首頁亦不同，以下就業者端、執行機關端、最高主管

端與系統管理者端說明其功能結構，最後並就集中式與分散式系統架構做一比

較說明為何採用集中式系統架構。 

 

1. 海運業者端使用者模組 

輸入會計科目資料

輸入營運分攤資料

每月輸入資料

輸入前兩年成本資料

輸入公司基本資料

輸入船舶基本資料

輸入資料

查詢會計科目資料

查詢營運分攤資料

查詢公司基本資料

查詢船舶基本資料

查詢原始資料

查詢分攤計算資料

查詢計算資料

查閱資料

修改每月輸入資料

修改公司基本資料

修改船舶基本資料

修改輸入資料資料

輸入修改請求

查詢修改請求

至執行主管機關單位

輸入問題

至軟體製作小組

反映問題

修改資料

補貼書

三年分析表

金額概算書

產生及列印附件一

補貼總說明

成本及費用說明

船期表

產生及列印附件二

產生申請貼補貼書

海運業者使用模組

圖 4-2 海運業者使用模組功能結構圖 

 

業者端的功能如圖 4-2 所示，主要分資料輸入、查詢資料、修改資料與產

生補貼申請書四大類功能。其中，資料的輸入作業為業者端提供本系統運作最

核心之任務，而申請書的產生也事業者端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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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資料 

A. 每月輸入資料：申請補貼當年，每月提供之會計科目資料。 

c. 輸入當期十三項成本會計科目資料：會計科目相關資料。 

d. 輸入營運分攤基本資料：與營運及分攤基礎相關之資料。 

B. 輸入前兩年13項成本：第一次申請補貼時，民(公)營單位需提供前兩(一)

年十三項成本資料。 

C. 輸入公司基本資料：與公司相關之基本資料，第一次建立後變動機會不

大。 

D. 輸入船舶基本資料：與航線船舶相關之基本資料，第一次建立後變動機

會也不大。 

(2) 查閱資料 

A. 查詢原始資料 

a. 查詢每月輸入資料：查詢『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每月輸入資料』。 

b. 查詢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輸入公司基本

資料』。 

c. 查詢船舶基本資料：查詢『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輸入船舶基本

資料』。 

d. 查詢前兩年成本資料：查詢『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輸入前兩年

13 項成本資料』。 

B. 查詢計算資料 

a. 查詢依分攤基礎資料系統計算之衍生資料，並顯示出公司歷史的資料

成本比較表。 

(3) 修改資料 

A. 修改輸入資料 

a. 修改每月輸入資料：修改『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每月輸入資料』。 

b. 修改公司基本資料：修改『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輸入公司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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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c. 修改船舶基本資料：修改『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輸入船舶基本

資料』。 

d. 修改前兩年成本資料：修改『輸入資料』功能大類中之『輸入前兩年

13 項成本資料』。 

e. 反映問題 

A. 反映問題至執行主管機關端 

i. 輸入問題：輸入修改請求，目前僅限於每月輸入資料部分，

因為有其輸入時間限制，其餘皆可自行修改。 

ii. 查詢結果：查詢修改請求之處理狀況。 

B. 反映問題至軟體製作小組 

i. 輸入問題：提供測試本系統之回饋意見。 

(4) 產生申請補貼書：本功能為協助業者準備申請補貼書，並可列印彙整後送

出。 

A. 產生及列印附件一 

a. 產生補貼書 

b. 產生三年分析表 

c. 產生金額概算書 

d. 產生及列印附件二 

B. 產生補貼總說明 

a. 產生成本分析費用 

b. 產生船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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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主管機關端使用者模組 

 

開啟統計圖

匯出文字檔

營運分析

審查意見表

成本分析明細

審查單一航線船舶

補貼情形一覽表

開啟統計圖

匯出文字檔

成本比較表

查詢同一航線船舶資料

匯出文字檔

當期比較表

匯出文字檔

三年比較表

查詢跨航線比較表

審查補貼作業

查詢業者資料

修改會計科目資料

刪除船舶航線

查詢業者端請求

更新業者端修改請求

管理業者端申請

處理業者修改請求

業者端管理介面

套用至全區

套用至此船

設定檢查值參數

設定參數

登入查詢

跨轄區查詢

執行主管機關端使用者模組

 
圖 4-3 執行主管機關端功能結構圖 

 

執行主管機關端的功能如圖 4-3 所示，主要分補貼審查作業、業者端管理

介面、設定參數及跨轄區查詢四大類功能。其中，補貼審查作業為執行主管機

關最核心之任務，功能也較完整。 

(1) 審查補貼作業 

A. 審查單一船舶資料 

a. 營運分析：該船舶之基本之審查資料彙整。 

i. 開啟統計圖：以統計圖表之呈現方式。 

ii. 匯出文字檔：將數據匯出文字檔，以便利自行分析。 

b. 審查意見表：審查結果之彙整說明。 

c. 成本分析明細：依據十三項成本，補出說明審查過程中之紀錄。 

i. 開啟統計圖：以統計圖表之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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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匯出文字檔：將數據匯出文字檔，以便利自行分析。 

B. 查詢同一航線資料 

a. 補貼情形一覽表：條列同一航線船舶之補貼情形。 

b. 成本比較表：條列同一航線船舶之成本分析比較表。 

i. 開啟統計圖：以統計圖表之呈現方式。 

ii. 匯出文字檔：將數據匯出文字檔，以便利自行分析。 

c. 查詢比較表 

i. 各項成本比較表：分當期與三年期之比較。 

ii. 匯出文字檔：將數據匯出文字檔，以便利自行分析。 

(2)  管理業者端介面 

A. 查詢業者資料：查詢範圍相當於業者端『查閱資料』部分的功能。 

B. 處理業者修改請求 

a. 修改十三項成本會計資料：依據業者之修改請求，更新十三項成本之

會計資料。 

b. 刪除航線船舶基本資料：依業者之請求，刪除某一航線船舶資料。 

c. 管理業者端申請 

i. 查詢業者修改請求：查詢業者提出之修改請求，可分處理狀態

及申請編號查詢。 

ii. 更新業者修改請求結果：登錄業者之修改請求之處理日期與結

果說明。 

(3) 設定參數 

A. 設定檢查值參數：設定個別會計科目之合理值上下限。 

a. 套用至特定船舶：設定值之套用可僅限於所選定之船舶。 

b. 套用至全區：設定值套用於該主管機關端轄區內所有航線之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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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轄區查詢 

A. 查詢登入：經最高主管機關端之授權後，可登入查詢其他轄區之業者端

資料，所有登入並將紀錄下來。 

3. 最高主管機關端使用者模組 

查詢業者資料

查詢執行機關端資料

查詢資料

設定維護帳號

設定成本合理值

設定跨轄區讀取權限

設定補貼會計年度月份

設定系統管理端權限

參數設定

最高主管機關端使用者模組

 

圖 4-4 最高主管機關端功能結構圖 

 

最高主管機關端的功能如圖 4-4 所示，主要分查詢業者與執行機關端資

料、暨決策參數設定相關功能兩大類。換言之，最高主管機關為在船舶補貼作

業之角色為監督與重要決策之層面，並不參與其中執行作業之運作。 

(1) 查詢航線資料 

A. 查詢業者端資料：查詢範圍相當於業者端『查閱資料』部分的功能。 

B. 查詢執行機關端資料：查詢範圍相當於執行主管機關端『補貼審查作業』

部分的功能。 

(2) 設定參數 

A. 設定帳號：使用者帳號密碼之管理維護。 

B. 設定成本合理值：十三項成本合理值建議之相關參數設定。 

C. 設定跨轄區讀取權限：容許執行機關端查閱不同轄區之業者端資訊之相

關權限設定。 

D. 設定補貼會計年度月份：重設補貼會計年度之起訖月份，預設為前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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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起至當年之 11 月 30 日止。 

E. 設定系統管理端權限：授權予系統管理端協助相關參數之設定權限，預

設為不授權而由最高主管機關端自己設定。 

4. 指定系統管理單位功能 

安裝系統

備份資料運作

防毒軟體 防火牆

維護安全運作

維護網路運作

維護系統運作

維護系統

非本系統功能系統

設定維護帳號

設定成本合理值

設定跨轄區讀取權限

參數設定

系統管理端模組

 

圖 4-5 系統管理單位端功能結構圖 

系統管理者端的功能如圖 4-5 所示，主要分非本系統提供之維護管理功

能、及最高主管機關端授權的功能選項兩大類。換言之，系統管理者端為船舶

補貼作業之輔助支援角色，並不直接參與其中之作業運作。 

(1) 非本系統功能管理 

A. 安裝系統：本系統完整之安裝與運作測試。 

B. 維護系統 

a. 維護系統運作：維持電腦作業系統環境正常之運作。 

b. 備份資料運作：例行之資料庫與系統備份。 

c. 維護安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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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裝維護防毒軟體：防毒軟體與病毒碼之例行更新及感染處

理。 

ii. 安裝維護防火牆：防火牆之設定與調整。 

d. 維護網路運作：維持網路系統之通暢與頻寬速度之管控。 

(2) 設定參數：最高主管機關端授權下方可使用之功能 

A. 設定帳號：使用者帳號密碼之管理維護。 

B. 設定成本合理值：十三項成本合理值建議之相關參數設定。 

C. 設定跨轄區讀取權限：容許執行機關端查閱不同轄區之業者端資訊之相

關權限設定。 

5. 系統集中管理和分散管理比較表 

此處的主要考量為伺服器集中於交通部指定某一管理單位或是分散各港

務局建置管理之差異比較。表 4.1 條列部分考量因素之比較，本研究建議集中

管理的原因分述如下： 

A. 資料規模：整體而言，本系統儲存處理的資料量屬於小型的規模，集中

管理是很自然的設計考量，尤其在網路連結與操作速度上，資料量並不

會造成太大的時間效益問題。 

B. 建置成本：以目前四所港務局的角度來看，分散式的硬體建置成本投資

是集中式的四到五倍。從本計畫研究與推廣的時程與角度來看，實無必

要投入數倍之建置成本做分散式之設計。 

C. 權限問題：交通部最高主管單位，但審議補貼之權限乃授權於各港務局

之執行主管單位。系統之設計，也是朝此分工合作的角度設計權限，不

會改變原先流程與運作機制。尤其是交通部指定單位擔負系統維護與管

理的責任，藉此分工之電子化建置，也可讓其他港務局能專注於業務執

行上的效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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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風險問題：網路連線失敗的問題，在今天的環境裡，發生機率相較以往

以大幅降低；而本計畫審議成本補貼與營運虧損作業也並非如金融證券

交易必須是不可斷線的嚴格要求。另外，任何已輸入或更改之資料，大

多採取即時更新的方式儲存於資料庫中，資料遺失的機率與數量也很

小。 

E. 運作管理：集中式管理是簡單又可降低複雜度的設計，如採取分散式設

計，不但投資成本增加，各港務局與交通部間之溝通聯繫的作業流程與

時間相對增加，且複雜度提高，反而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之管理風險。 

表 4-1 管理方式集中與分散式比較 

      管理方式 

考量因素 
集中管理 分散管理 

系統主機數目 僅需交通部指定單位一套 各港務局一套 

資料庫資料數目 資料僅有一份 各港務局皆有一份 

資料庫資料管理 資料集中，一致性 資料分散、不一致 

資料查詢功能 可以跨管轄區域查詢資料 單一管轄區域資料查詢 

各項參數設定 只需設定一次 各主機皆要設定 

網路資料傳送速度 速度跟分散管理差不多 速度稍快一點 

系統維護管理 由交通部單位負責 各港務局皆需資訊部門 

所需費用 僅需一套主機和網路費用 各港務局需負擔此費用 

 

4.2.4 系統設計原則 

本研究多次蒐集使用者需求並彙整後，一方面從系統設計的角度，落實

使用者導向的設計，以提昇使用者在最後對系統之滿意接受程度；另外，本系

統開發完成前，使用者即已從設計角度預先了解本系統開發完成後之功能。因

此，以下介紹本系統四大項設計原則與部分說明： 

1. 自動檢查警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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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保資料輸入完整性：業者端輸入時，會提供查閱資料之功能選項，其中

包含空白資料之警示。 

(2) 提供合理值判斷，分下列兩種情況處理： 

A. 根據本研究所訂定的合理化的成本計算方式，提示執行機關端審查

時之建議值。 

B. 根據執行機關端所輸入的合理值資料，檢查業者端之會計資料輸

入，並於送出確認前警告其中可能之異常資料。 

2. 使用者線上說明 

(1) 系統功能導覽：提供系統架構和完整的系統功能說明。 

(2) 操作畫面相關功能或字彙說明，分下列兩種情形提供： 

A. 每一個畫面都會有線上使用說明的超連結，提供使用者需要之說

明。 

B. 每一項輸入資料欄位都會有完整的說明，例如各會計科目的說明、

各項非會計科目說明和計算結果的數值說明。 

C. 成本項目之計算結果，亦將提供計算之資料明細與計算公式之過

程，以供使用者線上即時驗證計算之正確性。 

D. 提供主計處與證期會之會計科目比照表，以利業者準備補貼申請

書。 

3. 模擬手工操作流程 

(1) 審查流程：系統操作方式流程會跟手工審核資料的流程相似；目前主要根

據高雄港務局所提供審查表格的格式加以設計。 

(2) 各項報表：系統所輸出的畫面僅根據高雄港務局審核資料的報表型式來顯

示，並無其他港務局所需求之報表樣本。 

(3) 業者端輸入會計項目畫面，依澎湖縣望安鄉公共車船管理所之意見，以成

本項目分類，並採一頁到底的方式設計資料輸入。 

(4) 業者端輸入或執行機關審查之流程中，有資料輸入畫面處皆有儲存或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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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及列印功能，使得使用者皆可確認資料輸入之正確性，並可列印留存

一份書面結果之憑證。 

4. 使用者基本能力之假設 

(1) 所有使用者(僅)需具備基本電腦操作技能，包含 windows 作業系統、微軟

IE 瀏覽器、滑鼠點選與鍵盤中文輸入。 

(2) 避免使用者不必要之輸入：所有已存於中心資料庫之資料，於使用者輸入

時，均不要求使用者以鍵盤輸入，而採滑鼠點選下拉式選單、核取方塊、

按鈕或超連結方式。 

(3) 所有原始資料第一次輸入時，將依資料產生來源而定，由業者端、執行機

關端、最高主管機關端或交通部指定單位之系統管理者端自行輸入。爾後

資料之使用，則採上述第（2）點之處理原則。 

5. 業者端離線作業 

(1) 為解決類似東琉線琉興公司等業者沒有網路的作業方式，本計畫未來將提

供離線輸入軟體，再儲存到磁片上郵寄到所管轄的港務局來匯入資料庫。

離線輸入軟體畫面將依據 Web 版網頁輸入的型式來設計，預計於下一年

度後續計畫中實施。 

(2) 離線軟體預期使用流程 

A. 船舶運送業者安裝離線軟體， 

B. 船舶運送業者輸入當期補貼審查資料， 

C. 船舶運送業者將資料匯出至磁片，寄送到所管轄之港務局， 

D. 港務局將船舶運送者所輸入得資料匯入到本系統的資料庫。 

4.2.5 系統示範畫面 

本年度軟體系統的進度，主要以業者端及執行機關端兩類使用者之作業

流程與畫面為主，並搭配部分系統管理單位及最高主管單位簡單之功能模組。

雛形系統可於 http://140.127.182.135/ship/login.asp 之 URL 處執行。以下僅就本

年度部分重要之系統畫面，從操作流程角度作適當的畫面解說，以助讀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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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計與運作方式，完整之畫面及操作請參閱附錄之使用者操作手冊。因此，

使用者模組流程畫面介紹之順序為最高主管機關端、系統管理端、業者端及執

行主管機關端，並以欣泰輪為例說明如下： 

1.  最高主管機關端 

(1) 最高主管機關端首頁畫面 

依據最高主管機關之登入帳號進入本首頁，圖 4-6 畫面最上方將顯示

交通部名稱及帳號登記使用姓名；並歡迎該使用者進入本系統之最高主管

機關端功能選項畫面，本畫面中右方有一業者端系統架構導覽說明之超連

結，介紹說明本畫面之功能。 

 

圖 4-6 最高主管機關端首頁畫面 

 

(2) 最高主管機關端設定帳號畫面 

圖 4-7 顯示最高主管機關設定欣泰輪帳號之畫面，包含公司名稱、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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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密碼、使用者稱謂、所屬港務局及船舶屬性。其中「所屬港務局」及

「船舶公民營屬性」為已知選擇範圍，故以下拉選單方式呈現；其餘資料

則視業者端提供之訊息為主，無法預知，故以輸入文字方式呈現。 

最高主管機關端可設定本系統所有使用者模組帳號，且同一單位可有

多個帳號，只要註明「使用者稱謂」即可。 

 
圖 4-7 最高主管機關設定帳號畫面 

 

(3) 最高主管機關端設定系統管理者端權限畫面 

圖 4-8 呈現最高主管機關開放系統管理者端代理執行之權限範圍，可

依其權限行使狀況個別設定開放港務局跨轄區查詢參數設定、船舶耗油參

數設定、帳號管理及港務局端審查值參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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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最高主管機關設定跨轄區讀取權限畫面 

 

(3) 最高主管機關端設定系統管理者端權限畫面 

圖 4-9 呈現最高主管機關授權個別執行主管機關端跨轄區查詢之範

圍，可依執行機關端需要分開授權設定。 

圖 4-9 最高主管機關設定跨系統管理端權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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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高主管機關端設定成本項目合理值建議所需之參數畫面 

圖 4.10 呈現最高主管機關設定合理值建議之參數畫面，目前僅限於燃

油成本及人員薪資成本之合理值建議需設定參數。 

 
圖 4-10 最高主管機關設定成本合理值建議參數畫面 

 

2. 系統管理端首頁畫面 

現階段系統管理單位端，主要負責本系統運作之安裝維護工作，而最高

主管機關授權之前，是不直接參與船舶補貼作業之運作。一但授權執行最高

主管機關之功能時，其首頁與功能畫面類似最高主管機關端，故不在此贅列。 

3. 業者端畫面 

(1)業者端首頁畫面 

依據業者登入帳號，圖 4-11 畫面最上方將顯示業者公司名稱及帳號登

記使用姓名；並歡迎該使用者進入本系統之業者端功能選項畫面，本畫面

中右方有一業者端系統架構導覽說明之超連結，介紹說明本畫面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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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業者端首頁畫面 

 

(2)業者端輸入船舶基本資料畫面 

圖 4-12 上半部為欣泰輪經理輸入欣泰輪之船舶基本資料表，下半部為已

建立之欣泰輪船舶航線資料。欣泰輪業者第一次登入本系統時需先建立該公司

之船舶航線基本資料，始可使用本系統後續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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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業者端輸入航線船舶資料畫面 

(3) 業者端輸入前兩年之十三項成本資料畫面 

圖 4-13 分成上下兩頁框，上頁框顯示某公司航線船舶於某一期間之選

項，下頁框則輸入該年度之各成本項目值。因欣泰輪第一次申請補貼作業，故

將強迫引導至此，又因欣泰輪建立時之「船舶屬性」為公營(圖 4-7)，故僅需

補輸入前一年而非前兩年之十三項成本，以便審查作業進行。如船舶屬性為民

營，則需強制補輸入前兩年之 13 項成本。如未輸入則強制無法像下繼續作業。 

 
圖 4-13 業者端前兩年成本項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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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者端輸入會計資料畫面 

圖 4-14 輸入會計資料分成上下兩頁框，上頁框顯示某公司航線船舶於

某一期間之選項，下頁框則顯示輸入會計科目之畫面，會計科目乃依 13 項

成本分類，會計科目名稱均有超連結功能，可線上提供其說明等相關資訊。

可於同一畫面中輸入所有會計科目與金額資料，最後按下右下角之「輸入

完成」按鈕，將有如圖 4-15 確認畫面警示輸入錯誤，可送出或列印備存。

 

圖 4-14 業者端輸入會計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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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業者端會計資料輸入確認畫面 

(5)業者端查閱輸入之某月會計資料畫面 

圖 4-16 上半選擇欣泰輪航線與曾建立會計科目之月份，下半頁顯示資料

庫內之儲存欣泰輪該月之會計科目資料。 

 
圖 4-16 業者端查閱當月會計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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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業者端查閱輸入之某期間成本項目之計算而得資料畫面 

圖 4-17 顯示計算出之欣泰輪於所選擇期間之十三項成本，此結果與執行

機關端審查作業中所建之當其成本項目資料相同。 

 
圖 4-17 業者端查閱計算資料畫面 

(7)業者端反映問題執行機關端畫面 

圖 4-18 顯示欣泰輪業者可輸入修改申請，由執行機關端處理。輸入完成

並送出後，可至需求申請主畫面查詢以輸入之請求清單及執行主管機關端之處

理狀態，如圖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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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業者端修改申請之輸入畫面 

 

 
圖 4-19 業者端修改申請之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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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業者端補貼申請書製作畫面 

本系統提供補貼申請書所需知附件一及附件二共六種表單畫面。圖 4-20

顯示欣泰輪業者可利用本系統製作附件一中之該年度補貼申請書，畫面中第一

至第四項資料可由資料庫中抓取產生，其餘則需欣泰輪業者自行輸入，列印後

送給執行機關端審查。 

本系統僅儲存該船舶最新一份之申請書資料，業者每年新申請時可沿用

上一年度之資料作修改，減少重複性資料輸入時間。執行主管機關端可查詢該

年度欣泰輪送來紙本申請書或線上所保存之電子申請書，兩者之間之時間差異

可由該申請書名稱旁之時間流水號比對得知。 

 
圖 4-20 業者端產生申請書附件一補貼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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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行主管機關操作首頁 

(1)執行主管機關端首頁畫面 

類似業者端首頁，依據執行主管機關之登入帳號，圖 4-21 畫面最上方

將顯示港務局名稱及帳號登記使用姓名；並歡迎該使用者進入本系統之執

行主管機關端功能選項畫面，本畫面中右方有一業者端系統架構導覽說明

之超連結，介紹說明本畫面之功能。 

 
圖 4-21 執行主管機關端首頁畫面 

(2) 執行主管機關端審議作業流程主畫面 

執行主管機關端審議之各功能畫面乃模擬高雄港務局所提供之範例表

格製作。圖 4-22 主畫面也分成上下兩頁框，上方頁框顯示某公司航線船舶

於某一年度之選項，下方頁框則顯示該船舶之某項表格之內容畫面，預設

為『審查分析表』。 

執行主管機關端高港局之審議人員，可選擇畫面上頁左邊之「單一船舶

資料」、中間「單一航線之船舶」或右邊之「跨航線之比較表」之相關功能，

進行資料高整合性之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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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執行主管機關端審查作業主畫面 

 

(3) 執行主管機關端『營運分析表』畫面 

圖 4-23 所示之下方頁框則顯示審議船舶『營運分析表』之畫面，其中

之 13 項成本乃依輸入之會計與營運分攤基礎等資料計算而得。該『營運分

析表』顯示欣泰輪 91 年度之十三項成本預估值及 90 年度之歷史資料，初

審合理成本由高港局審議後填寫，於燃油、折舊及人員薪資部分下方並有

系統建議之合理成本值供審議人員參考。 

各成本項目後面並有公式說明、明細與彙總計算等輔助功能：「公式說

明」功能，如圖 4-24 所示查尋該成本項目之計算公式與說明；列出會計「明

細」，如圖 4-25 所示顯示計算該成本項目之所有會計資料來源；列出會計「彙

總」，如圖 4-26 所示顯示計算該成本項目之各會計科目之年度總和，及所有

會計科目之總和，也就是該成本項目值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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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欣泰輪營運分析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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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燃料用油成本計算公式和說明跳出視窗畫面 

 

圖 4-25 列出會計「明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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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列出會計「彙總」畫面 

(4) 執行主管機關端『審查意見表』及『成本分析計算明細』畫面 

執行主管機關端高港局之審議人員，可選擇畫面上頁左邊之『審查意

見表』(參見圖 4-27)或『成本分析計算明細』(參見圖 4-28)之連結中填寫，

並可直接於該分析表最後一欄之初審合理成本填寫最後審議結果。 

 
圖 4-27 高港局輸入審查意見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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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高港局輸入成本分析計算明細畫面 

(5) 執行主管機關端審議-單一航線船舶比較 

執行主管機關端高港局之審議人員，可選擇畫面上頁中間「單一航線

之船舶」之「補貼情形一覽表」(參見圖 4-29)及「成本比較表」(參見圖 4-30)

參考其他同一航線之船舶補助資料，進行合理化評估基礎的參考。 

 
圖 4-29 檢視補貼情形一覽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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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檢視成本比較表畫面 

 

(6) 執行主管機關端審議-跨航線成本比較 

執行主管機關端高港局之審議人員，可選擇畫面右邊之「跨航線之比

較表」相關之「檢視各項比較表」功能，進行合理化評估基礎的參考。圖

4-31 顯示執行主管機關端之當期航線別平均成本運算比較表，針對所有航

線船舶作平均成本比較，包含每浬成本、每航次成本及每人成本。三年期

成本比較表形式如同期成本比較表，但內容上含括三年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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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執行主管機關端當期比較表畫面 

(7) 執行主管機關端檢查值設定首頁 

 

圖 4-32 執行主管機關端管設定會計科目檢查值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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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顯示執行主管機關端可設定業者端輸入會計科目資料之上下限

範圍，作為檢查警示之規則。這些檢查值如圖 4-32 所示可套用至「單一船

舶」或該執行主管機關端轄下「全區」之所有航線船舶。 

 

圖 4-33 執行主管機關端管設定檢查值套用範圍選項 

(8) 執行主管機關端跨轄區登入查詢畫面 

各執行主管機關端一旦最高主管機關端授權，可查詢其它轄區之業者

資料，需先進行登入跨轄區查詢之動作，以確認如圖 4-32 其授權範圍。 

 

 
圖 4-34 執行主管機關端管跨轄區查詢登入後授權範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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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設計驗證 

本軟體系統之驗證計畫分為開發小組間測試、研究成員之測試及使用者端

之測試三部份。本年度主要完成前兩部分之驗證流程，亦即開發小組間測試與研

究成員間之測試；雖有部分業者端與執行機關端參與雛形系統(Prototyping)開發

過程中之形成性(Formative)測試，但完整之使用者之總和(Summative)測試有待系

統正式建置於交通部指定單位時，才能有效全面進行之。以下即針對本年度之驗

證測試規劃介紹。 

4.3.1 測試方法 

1. 測試資料準備 

根據蒐集到的東琉線業者之觀光輪、競強輪、東信輪、欣泰號、飛馬輪及

眾益輪九十一年度之補貼申請書之成本項目、及澎湖車船處不同航線之吉貝輪

與恆安一號基本資料，由開發小組自行任意拆解分配至各會計科目，作為開發

測試之資料基底。 

2. 開發小組測試 

各個單元功能之測試，除由撰寫系統程式之三位人員自行測試。完成後之

整合功能測試，由協同主持人陶幼慧副教授從各使用者模組之操作流程，檢視

輸入與處理過程與輸出結果正確性。 

3. 研究成員測試主要分成三部分： 

A. 本計畫研究員王世坤會計師擔綱會計項目輸入、成本項目計算、成本分

攤計算及會計科目合理值警示等核心功能之輸入與輸出之正確性檢查。 

B. 本計畫協同主持人陳昭宏副教授擔綱人員薪資成本之合理值建議之正

確性檢查。 

C. 本計畫研究員林建文經理擔綱燃油及折舊成本之合理值建議之正確性

檢查。 

4.3.2 核心測試功能說明 

軟體系統的驗證與測試是繁雜全面性的，本節案報告中僅就正要的核心功



4 - 37 

能之驗證作說明如下，較完整之驗證程序請參閱附錄十五。 

1. 十三項成本計算 

本系統之核心功能為十三項成本計算之提供，正確性依賴業者端之會計科

目輸入與執行機關端審查之十三項成本彙整。因此，針對此驗證過程，本研究

將之驗證過程設計成可線上一次(one-stop)進行，說明如下： 

(1) 業者端於『輸入資料』畫面 

A. 點選線上「會計科目比照表」超連結，並依跳出說明視窗，查對主計處

與證期會之會計科目比照表，確認會計科目項目之正確性。 

B. 依月份及成本項目類別，分別輸入當月之會計科目數值與營運資料。 

C. 至『查閱資料』畫面進行當月資料之核對。 

(2) 審查機關端於『審查作業』之『營運分析』畫面，依十三項成本項目 

A. 點選跳出說明視窗，內容包含成本項目定義、原始計算公式與以會計科

目為基礎之計算公式，以了解該成本項目之意涵及計算方式。 

B. 點選「會計科目明細」之按鈕，查閱該成本項目相關會計科目之 12 月

份之會計科目值，以明瞭成本項目計算之資料來源。 

C. 點選「會計科目成本公式」之按鈕，該按鈕將依會計科目匯總當年 12

月份之會計科目數值，並以數值替代「以會計科目為基礎之計算公式」

中之會計科目名稱部分，以清楚顯示資料來源匯總並帶入公式之結果。 

D. 『營運分析』畫面中當年度之十三項成本值，即可由(C)直接計算而得，

獲自(B)自行加總後，再代入以「會計科目為基礎之計算公式」計算而

得。 

依據上述業者端及執行主管機關端之流程設計，測試人員可輕易自業者

端輸入資料後，至業者端使用『查閱資料』功能檢查會計科目之正確性，亦可

至執行主管機關端使用『審查作業』功能檢查 13 成本計算之正確性。本開發

小組驗證時以澎湖車管處之吉貝輪與恆安一號驗證即無誤，而研究員王會計師

以本開發小組所提供之業者端與執行主觀機關端帳號，進行系統化但隨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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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之驗證而無誤。 

2. 分攤基礎之成本分析表驗證 

本研究由王世坤會計師所設計之跨航線船舶之成本分析表，無論在當年期

或三年期之比較，輸出格式上都有成本分析項目之個別值與相互計算結果值列

於不同欄位中，例如計算每浬成本時，表格中會計算出「總成本」、「航浬數」

及從成本除以航浬數之「每浬成本」三個欄位供參考，故可輕易比較部分計算

過程。開發小組驗證時以澎湖車管處之吉貝輪與恆安一號驗證 16 張表單無

誤，而研究員王會計師亦以至少相同之樣本數進行驗證亦無誤。 

3. 人員薪資成本合理值建議驗證 

本研究由陳昭宏副教授所設計之人員薪資合理值建議方法，因需比對行政

院主計處公佈之運輸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故於最高主管機關端可設

定目前所蒐集到的平均薪資數據。本系統測試以吉貝輪與恆安一號為對象，經

開發小組測試驗證無誤。 

4. 折舊成本合理值建議驗證 

本研究由林建文先生所設計之船舶折舊成本合理值建議方法，因需依據

船舶之新購與否、新建與否及船舶使用年限分類，有六種不同之測試條件。本

開發小組以吉貝輪為例，於業者端之船舶基本資料畫面修改六次不同測試條

件，測試折舊成本合理值建議之正確性。 

5. 燃油成本合理值建議驗證 

本研究由林建文先生所設計之燃油成本合理值建議方法，因需比對船舶引

擎耗油資料，故於最高主管機關端可設定目前所蒐集到的引擎資料。在本系統

開發測試此項功能時僅蒐集到十六種不同引擎型號之資料，故需進行十六種不

同之測試條件。因燃油成本合理值計算與其它會計科目無關，故以吉貝輪為

例，修改十六次不同之船舶引擎基本資料，測試燃油成本合理值建議之正確

性。經開發小組驗證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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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未完成需求說明 

本年度計畫系統開發過程中透過對業者與港務局的實地訪談、台北與高雄

兩次座談、其中報告審查意見及 10 月 8 日交通部報告蒐集到 67 項使用者需求，

詳見附錄十四需求明細計其處理說明，其中未能完成項目將在本節中說明如下： 

1. 因交通部指定單位尚未確定，且 Web-based 雛形系統的開發也仍在進行，本年

度計畫結束時，尚有正式之系統整合安裝及本系統 Beta 版使用者測試兩項重

要任務留待下年度計畫之前四個月完成： 

甲、正式系統整合安裝：一旦交通部指定單位確認後，本計畫開發人員須與

其資訊部門討論基本系統電腦網路設備等需求外，尚需了解其安全防護

方面之支援為何。爾後才能進行系統軟體之安裝設定暨整合測試，其中

的重點在於 SQL Server 與 ASP 網路程式之安裝測試、防毒軟體及防火

牆之安裝設定、及網路系統使用之順暢及穩定性了解。 

乙、Beta 版軟體之使用者測試：有了固定伺服主機，本系統可設定所有參與

測試單位之帳號密碼，讓參予測試人員可在機密與安全之環境下進行正

式資料的測試。本測試其實配合者使用者教育訓練進行，一分面轉移系

統使用之知識與技能，另一方面蒐集使用者操作回饋，以提供本開發小

組進一步之修改參考。 

 

2. 鑒於業者端、執行主管機關端及最高主管單位要求本系統能實際被業者採用的

考量下，對於無法上網之業者，本開發小組將依據今年度 Web-based 系統的業

者端功能，提供單機操作之離線軟體給無網路連線之業者使用。預定下年度計

畫搭配系統整合安裝所需時程，將於前兩個月內完成，以配合使用者測試之進

行。屆時，仍將調查需使用離線軟體之業者，並進行簡單之需求分析後才進行

離線軟體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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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表欄位重排在資料庫 SQL 語法與網路程式邏輯上並不困難，但要放在使

用者介面上讓使用者依其興趣調整順序，然後告知程式進行重排，在系統操作

介面上較為困難，且不亦達到適用性的目標。開發小組鑒於本年度時間限制

下，尚無法提供本功能。留待下年度系統測試時，如仍有欄位重排之需求，可

請使用者就屆時之操作介面描述其欄位重排之方式與要求，本開發小組可與使

用者溝通可能之程式修改程度。 

 

4. 某些欄位之離群值篩選在統計程序上來講，較其他如最大值、平均值與變異數

等僅需計算之統計值，來得複雜。本系統目前僅提供會計科目輸入之上、下限

檢查警示，因此離群值之需求也留待下年度計畫再進一步與使用者討論其需求

之明細。 

 

5. 船舶委外操作在軟體設計之需求並不明確上，需由成本計算制度面探討某種可

行之解決方案後，開發小組方可依據研究結果進行相關功能之開發。 

 

6. 會計科目預設值不為零，目前本系統雖然皆預設為 0，但仍會警示未輸入非零

欄位。實際可行之預設值，需仰賴本系統運作一段時間，蒐集相當之經驗數據

後，由執行主管機關端或本計畫研究人員，進一步討論可行之預設值產生方

式，才能提供開發小組支持預設值之產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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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合理化成本分析 

1. 有關客貨運成本分攤，經由成本動因之探討，僅「營業稅」分攤

應採客貨運的實際收入比例，其餘成本建議採客貨預期收入比例。 

2. 經以台華輪 (屬客貨輪並有載運車輛 )探討有關客貨成本之分攤，發

現實際計算客貨成本上將面臨： 貨運空間未明確區分貨物及汽車

空間及 載貨收入未區分車輛與貨物等問題。  

3. 客貨預期成本計算公式之建議，在客運預期收入方面以船舶各艙

等客位數乘上對應全票票價之總和；貨運預期收入則不另計算車

輛部分，而統一以載貨容積噸位為主，即就平均每噸貨物運費為

基礎，乘上載貨容積噸位後之總收入。  

4. 在燃料用油合理成本探討方面，燃料用油之建議公式為：        

每浬燃料成本＝依據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

（公克 /馬力 /小時） ×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馬力 ×平均行駛時間 (小

時 ) ×平均油料價（元/公克），以作為審核參考，應屬可行。  

5. 在整理國內航線各主要船舶所使用之主機廠牌、型式及燃油消耗

率與船舶噸數作一分析，發現其間關連性並不高。因此，建議在

船舶之燃油費用推估值，仍以各主機消耗率配合船舶馬力及航行

時數來計算。  

6. 依據比較欣泰輪在 89 年所提報之燃料用油費用，與本研究建議公

式所推算燃油費用之差距頗小，顯示透過燃油計算公式來作為檢

核船舶公司所提報燃料用油之參考，應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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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燃料用油之審核，建議業者需提供該船舶原始船舶主機或發

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等規格文件；並要求各運業者應提出購油

憑證，以作為相關申報及審核之依據。  

8. 有關船舶價值部分，建議現有船舶可直接引用各港務局或主管機

關所轄管各該船舶之「船舶事項表」所登錄的船價為依據。另新

購船舶部分，新船除應由業者提供交易購買憑證外，並輔以船舶

保險單載明之船價或提供相關船舶公證機構估價等佐證。  

9. 有關船舶折舊年限部分，建議民營公司之船舶折舊仍以十二年進

行攤提。若一旦購入時其使用年限已超過 12 年，或加上特檢 (一

次為 5 年 )已超過 12 年，則折舊年限需另加以調整，而其折舊價

值則建議以特檢之 5 年再加上 1 年為母數進行攤提。若一旦其使

用年限 5 年期滿後，則以最後一年之未折舊費用，再次加上以特

檢之 5 年加 1 年為母數進行攤提。至於公營單位所有船舶，則依

公務單位所適用之折舊規定，並採直線法攤提折舊。  

10.船舶修理部分建議納入小修及歲修等費用，至於大修則不予列

入。在會計審核程序上，並要求業者提供修船費用等憑證，並經

會計師確認以為審議之用。  

11.現行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審議作業中，補貼金額係以審議委員

會所核定之每航次浬營運虧損金額為基礎（每航次浬營運成本減

掉每航次浬營運收入），乘以業者預估航次數而得，並以業者實

際航行次數覈實撥發。惟業者常以收入低報、成本高估等方式爭

取較高之補貼金額，因此，未來在業者配合建立較為完整的資料

庫後，應可得到更可靠合理之每航次浬營運成本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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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成本計算軟體之建構 

1. 為配合政府 e 化政策，及因應本成本計算軟體使用者分散於全國

各地的現況，軟體系統部分承前年度之單機版 Visual Basic 運作環

境，配合使用者實際測試之需求與建議，加以重新轉換成今年度

Web 版網路程式之運作方式。  

2. 本年度透過各船舶運送業者及港務局之實地訪談，與舉辦台北、

高雄兩次座談會，並配合雛形系統於網際網路上實質測試及意見

回饋等三種管道，所蒐集到的系統需求，不論在質與量方面均較

去年提昇許多。因此，也相對地擴大了軟體系統設計考量的範疇

與難度。  

3. Web 版網路運作方式及擴大之設計範疇，於資料庫與網路程式的技

術門檻與規模上，均較去年度提供單機使用之 Visual Basic 程式語

言環境高出許多，所需要使用到之軟硬體資源也更多。  

4. 從系統使用性 (Usabili ty)的角度來看，因本年度使用者實際參與本

軟體雛形系統測試的過程，使用者意識 (Awareness)與對系統互動

(Interaction)的要求均大為提高。換言之，使用者不但提出功能性

的要求，也提出許多非功能性要求，如性能績效、安全性、穩定

性等層面之需求。  

5. 本研究所開發之系統雛形，已配合完成大多數使用者的需求與建

議進行設計與開發。惟回顧本軟體開發與測試之過程，因受限於

研究時程與經費的限制，及為配合使用規模與系統內容之需求，

可以發現軟體開發人力仍有不足；因此，相對的尚有部分使用者

所希望增加的功能及測試工作，並無法於本年度完成。  

6. 本年度軟體系統的成果為所有使用者可用同一 URL 網址

http://140.127.182.195/ship/testwork 登入本系統，不同類別使用

者有自己的使用者介面。功能上容許主管機關進行帳號及相關系

統參數之設定管理工作；船舶運送業者可透過網際網路線上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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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補貼作業所需之所有資料，並可線上製作申請書，直接列印

送港務局審查；港務局審議人員，亦可於線上進行單一船舶之審

議工作，並透過同一介面，查詢同一航線所有船舶補助情形與分

析資料，甚至可掌握所有船舶之成本分析資料，進行申報合理成

本值判定之參考。  

5.2 建議 

1.  本研究建構的成本計算系統受限於研究期程與經費之限制，目前

已完成初步版本，雖經多次確認及驗證，但仍需相關使用者配合

實地操作與測試，方能回饋提供較為正確完整的修正建議。因此，

未來本系統仍有調整空間，亦需配合後續研究進一步作更實質的

推廣與教育訓練工作，才有更好的應用價值與推廣意義。  

2.  基於簡化系統管理流程及維持系統穩定性之考量，本年度軟體與

系統均已朝集中式管理架構進行設計與開發，建議軟體系統應持

續採取集中式之管理架構。  

3.  本研究完成後，建請交通部儘速核定系統指定管理單位，以方便

作系統建置與操作測試。本研究建議由四個港務局中符合系統管

理系統需求者，輪流或擇一擔任交通部指定系統裝置管理單位，

不失為一折衷之措施。  

4.  本研究在軟體開發與測試期間，由於提供使用者測試之網站

（http://140.127.182.195 為協同主持人系上的教學主機）並無完

善之防火牆等安全防護措施，頻受到駭客與病毒之侵襲，導致研

究期間該網站曾一度受損維修。建議未來在後續研究計畫進行

前，可提前確認系統管理單位，並完成建置本軟體系統與必要之

需求安全防護設備。  

5.  為解決本年度軟體開發人力稍嫌不足的現象，及預期下年度正式

測試與修改之人力需求，建議未來研究計畫可考慮納入一名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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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軟體研究員，以其具軟體開發及系統整合導入之經驗，降低

本系統實際導入應用時之風險。  

6. 建議未來應賡續進行相關之研究，以延續建置船舶運送業國內航

線別成本計算制度與系統之完整性，並就相關軟體功能之加強與

應用推廣，邀請業者與主管機關作實質的培訓與使用。  

7. 後續研究方向建議可加強完成第 4.4 節中所提部分未完成需求之

總結性系統測試成果，並於未來推廣宣導本軟體系統同時，以前

四個月時間作為系統安裝、離線軟體開發、使用者教育訓練及全

面測試之第一階段，後段時間則進行使用者意見回饋之軟體系統

修改之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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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86 年 3 月），八十六年度大眾運輸補貼計畫之執行

評估。 

6.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80 年 6 月），大眾運輸營運評鑑辦法。 

7. 交通部（民國 84 年 5 月），運輸政策白皮書。 

8. 交通部（民國 91 年 1 月），交通政策白皮書--運輸。 

9. 張有恆（民國 85 年 11 月），運輸業經營與管理，華泰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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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雄港務局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pm 2：00 

地點: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辦事處 

主持人：李樑堅  教授 

參加人員：如下表所示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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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內容：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交通部運研所希望經由 web 作業下將業者船舶成本資料傳送給港務局作

業，主管機關可以透過成本軟體作業系統了解業者船舶成本狀況，更重要的是提

供船舶合理化成本計算公式，以進一步作為審查依據標準。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其實有很多相關法案，議會都還沒開始審查，所以很多資料都還市停留在草

案階段。比較困擾的是業者成本估算的問題，例如金門、望安三條航線在預算編

列中採取分船制，但在決算時又不予分船，故無法看出實際的成本為何。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王世坤 會計師 

業者若能按照 13 項成本類別分類編列船舶成本預算，應可獲取較客觀的成

本資料，減低船舶成本預算的偏實。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根據原有 86-89 年的船舶資料，再彙總上 90 年及 91 年的最新船舶資料，並

在成本軟體功能中增設年平均值欄位，以利於主管機關的審查作業且更符合實際

需要。 

義守大學資管系  莊順斌 同學 

此一軟體功能增設並無問題，只是所有資料庫中的數值資料將完全依照業者

輸入而呈現。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這也是業者常運用會計作帳的手法造成船舶成本預算估計不實的問題產

生，所以通常我們都只能採取最小年平均值為參考依據。一般而言公營船舶業者

因為是依據預算規定編列，故誤差還不至於太離譜，但是民營船舶業者就差很多

了。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成本計算軟體中的填寫項目很詳細，可以降低預算偏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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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民營業者私下包船的行為，嚴重影響到民營業者的實際營運成本，如何能避

免業者填寫的資料與實際狀況不合的情形。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經由業者輸入數值至作業軟體中輸出至主管機關的資料表格，再加上提供建

議的船舶合理化成本公式進行多層考核，便可檢視出業者是否誇張預算。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其實審核預算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作業困難，例如台馬輪航線因為營運虧損

很高，故提送的預算也很高，所以就算刪了又刪後的預算還是太高，再加上關說

壓力都增添了作業的困難性。另外，軟體作業的主機是要裝在何處。 

義守大學資管系  莊順斌 同學 

基本設計上應該在主管機關處架設一台主機，業者及主管機關都是經由此主

機進行作業。主管機關的主要功能在讓業者輸入相關資料，所以針對業者有絕對

的權限，但就主管機關而言主要的目的是在查閱比較表作為參考依據，另一方

面，業者一旦將資料完成傳送就不能再進行修改工作。目前試驗過程中的作業主

機先行架設在義守大學資管系上，但只要確定執行此方案之後，將改由主管機關

自行架設。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在軟體作業系統中應在船舶航線別變更部分增加擴充的功能，以便於業者進

行變更修改航線別的需要。 

義守大學資管系  莊順斌 同學 

此項功能增設沒有問題，但作業程序上仍須一次完成。 

義守大學企管系  陳昭宏 教授 

在作業系統中能否有暫時儲存的功能，等輸入作業完成確認無誤後再進行傳

送資料，並可隨時進行前端輸入資料的自我查核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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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系統功能中也應該可提供業者保留備份檔的功能，也就是說業者在完成輸入

資料作業傳送後，系統可顯示出視窗詢問是否要自己保留一份備份檔，若有需要

系統便會將備份檔轉寄至業者的 e-mail 帳號中。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系統作業上應該可具有備份存檔、部分儲存、暫存列印等功能性。 

義守大學資管系  莊順斌 同學 

上述功能在軟體設計上可以增設，另外會將某些欄位作特別設計，太過離譜

的數值系統會予以拒絕。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列印出來的資料是經由系統格式化後的形式，所以在功能設計上要注意。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Web 作業下必須增設防火牆等資訊管理作業問題，在作業程序上是否會太過

麻煩，如此是否主機要架設在港務局資訊室以便於維護管理，但是在作業上又有

可能造成實際審查單位的不便。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針對此問題在五月底或六月初的座談會，先行請交通部運研所發函邀請港務

局資訊室與會進行討論，對此一問題再進行深入探討。 

義守大學企管系  陳昭宏 教授 

主機應該可以獨立架設在主管機關，若有問題再請資訊室進行處理。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目前網路使用方式是由業者撥接進來作業，若是依照一年提報一次的預算作

業習慣，就投資效益上而言是否合理。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在資訊室架設主機系統，成本合理性及程序繁複性都須考量，所以究竟主機

要架設在何處還須再和相關單位進行討論，另外，也要安排主管機關及業者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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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教育訓練。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分別細部分類是否涵蓋在成本計算軟體中的分類項目內，能否在系統中點選

出來？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王世坤 會計師 

業者在輸入資料後，是否項目細別可列印出來？ 

義守大學資管系  莊順斌 同學 

這些功能都可增加在內部系統中，主要是內部會計科目分類的問題還要解

決。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如果能將相對會計科目整理出來，可便於主管機關審核。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成本項目可再精簡，以便於輸入為準則。另外，業者填寫項目完畢後，系統

會有符號顯示告知，未完成項目也會自動輸入預設值零。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主管機關不補貼項目，是否可以不需要讓業者填寫。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王世坤 會計師 

可先行填寫 13 項科目，審核時再行刪減。 

義守大學資管系  莊順斌 同學 

系統中的 13 項科目期表格都有獨立欄位存在，欄位設計可以看出相對科

目，便於主管或業者一次就可看出全部資料。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審核時只要看出總數即可，若要看細部資料也可另行點選出來查閱，省時又

省力。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從使用者的觀點檢視軟體是否方便，表格多少是否符合規範需再討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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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成本項目部份儘量集中在一起，格式需再討論，並請王會計師檢視軟體中的會

計問題。另外，誰來核發帳號及密碼需要再行提出共同討論，可於五月底六月初

進行座談時一併討論。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萬一電腦出現問題該怎麼辦？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業者可連帶一齊送出書面資料，可依書面資料再整理。另外，業者已用 web

作業，是否還需要再送書面資料？若主管機關已修改過後，以哪一版本為準？ 

義守大學企管系  陳昭宏 教授 

在計算船舶成本時，以燃料費、人事費、折舊費及維修費為比較關鍵科目，

而成本計算軟體主要是提供建議合理的成本估算。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系統中的 web 有近幾年船舶成本資料及平均值表，並能提供參考公式，經

由軟以提供主管機關查核的依據標準。 

義守大學企管系  陳昭宏 教授 

在系統中可檢視業者的資料是否落差太大。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系統設計上請保持一個原則―「不要太複雜」。而船舶基本資料可提供，但

面對預算估計時，公家的折舊及修理費都不算，此種情況該如何解決？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系統設計時可將公、民營分類開來，表格輸入後總數加總時必須注意到公、

民營的不同，航次部份也要加上總航次項目。 

義守大學企管系  陳昭宏 教授 

在維修費估算部份，可以於維修船廠詢問出維修及用油費用，以便於了解業

者估算成本時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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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東琉線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日 Am 10：40 ~ Pm 3：30 

地點:東琉線聯營辦公處辦公室 

主持人：李樑堅  教授 

參加人員：如下表所示（紀錄：許雅婷）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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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琉興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計畫中的委託操作部分消化掉太多預算，所以在預算吃緊的時刻更應重視成

本合理化作業。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船舶船隻通常保固一年，定期會請相關機構進行檢查維修，經檢修後發現有

可能有通風系統的問題，所以大修金額會稍偏高。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在申請預算金額時應具備更實際合理的成本理由，審議單位較能接受。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在船隻系統不佳的情況下應該減少航行次數，避免船隻過度耗損。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以實際經驗作檢討，應該可以在機艙加裝抽風機，如此可以降低耗油量，機

艙溫度也可下降，如此更利於船隻航行使用。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優待票的價格如何訂定？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優待票是針對琉球鄉鄉民而言，65 歲以上及國小以下免費，國小、國中（10

歲以上）打五折是＄30。 

琉興有限公司 洪義詳 鄉長 

若無特殊狀況的情況下，公船的收支皆可平衡，僅查票管理要控制，至於其

他管理方面皆為良好。因此再加強驗票方面希望建立一套 IC 刷卡系統制度，避

免不是琉球鄉民的民眾魚目混珠使用優待票，但施行這套作業系統需要資金，不

過此系統對公司助益頗大，收入將可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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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IC 卡也可考慮與銀行策略聯盟推出聯合卡。 

琉興有限公司 洪義詳 鄉長 

若第二艘公船順利定案，考慮要加開晚上的航班福利鄉民，但和計程車一樣

要加程計費，所以希望再加上對某些觀光發展行銷，並和民營船業者共創雙贏局

面，帶動更多的觀光人潮，增加其附加價值。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依循一鄉一特產行銷方案，再配合既有的行銷方案（例如黑鮪魚觀光季）推

出新的行銷策略。此部份是否可以與民營合作？ 

琉興有限公司 洪義詳 鄉長 

在實際作業上可能會有點困難，主因是雙方的經營理念不同，所以本來可以

一票雙用（可選擇乘坐公船或民船），兩邊業者最後到結算時再總結。但不管怎

樣，公船的經營主旨還是在服務鄉民，其次是促銷。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第二艘船若發落下來後，航行班次會不會增加很少？ 

琉興有限公司 洪義詳 鄉長 

早上班次仍維持不變，僅再家開晚上航班，時間上盡量安排在民船沒有開船

的時間。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6：45~9：30 的空擋時間會不會太大，是否會造成成本的浪費？ 

琉興有限公司 洪義詳 鄉長 

以民營班次為主體將航班次排開，加開的航班可讓鄉民更便利。 

高雄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馬如龍 先生 

碼頭的夜行設施是否足夠？ 

琉興有限公司 洪義詳 鄉長 

提案時會連同碼頭夜行設施改善一併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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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業務員九人各做些什麼？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4 個公務員、4 個站務員及 1 個會計。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王世坤 會計師 

以一艘船 9 人為計，如果增加第二艘公船，人員是否會增加？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人員不會增加，所以成本也不怎會增加。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林建文 先生 

單次票、來回票的成本怎麼算？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鄉民（指優待票）沒有來回票，所以在 16 萬的成本裡，優待票就佔了 13

萬。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林建文 先生 

載客量如何計算？ 

琉興有限公司 李上益 經理 

以售票量來計算，不過免付票人數量需另外計算，有數值資料可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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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五家民船聯營處訪談記錄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希望利用成本計算軟體提供更完善的成本配套措施，洪鄉長也說明在公船班

次維持不變之下，希望何民營業者進行協調以解決營運上的困難。 

東琉線聯營處 鄭雅芳 小姐 

鄉民在搭乘民船時都不願買票乘坐，造成嚴重的困擾。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洪鄉長提出 IC 卡辨識系統，雙方業者可受益。 

東琉線聯營處 鄭雅芳 小姐 

實際運用還需再行討論其可行性。 

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福 船長 

船隻收購問須再協調，但公船一次就可載運 300 人，剩下的才由民船去分

攤，載運乘客數差距太大。 

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洪世界 船長 

輪流班次才會比較公平。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洪鄉長表示聯合營運可以接受。 

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福 船長 

琉球鄉民代表曾開會就此議題表示不同意。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蘊量民船過剩，所以基於雙方營運的考量下，應再積極進行協商，在大政策

不變之下，如何改善營運才是重點。 

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洪世界 船長 

依循藍色公路計畫進行也不一定能賺錢，所以若要轉型經營也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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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五月底六月初舉辦座談會時，將針對離島航線補貼部分邀請業者、主管機關

及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研討。 

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福 船長 

船票要如何改革才會利於雙方生存？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如果虧損補貼不合理，那定價就須考慮是否要重新定價。 

東琉線聯營處 鄭雅芳 小姐 

琉球鄉民的習慣是搭乘公船。 

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福 船長 

有無優待票的問題需要嚴加檢查。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公船處也了解此問題的嚴重性，一方面進行嚴查，另一方面則需積極進行觀

光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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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澎湖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日 

地點: 澎湖縣望安鄉公共車船管理所辦公室 

主持人：李樑堅  教授 

參加人員： 

 

澎湖車船管理處 

處長    陳阿彬 

業務科長   歐仲櫃 

會計主任   周怡秀 

 

望安鄉公所科員  許振作 

 

海研會    李樑堅 

    林建文 

張世勳 

莊順斌 

 

運研所 陳一平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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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澎湖縣望安鄉公共車船管理所訪談記錄： 

1. 離線軟體需要壓縮功能 

2. 輸入方法希望改為依 13 大項為主 

3. 將網頁輸入改為一頁到底 

4. 檢核會計科目不可能為零者，預設不可為零 

5. 科目名稱對照，原先業者端為主計處公佈知會計科目、現在系統所使用為證

期會公佈的會計科目 

6. 對會計科目製作實力說明 

如科目--油脂則說明為機油、潤化油、齒輪油等 

7. 燃料用油不可能知道某一船的使用量(指一條船一條航線以上之狀況)，只能

由航行浬程估算 

8. 證期會科目編號是否刪除或留 

9. 六月初有一工作會議，系統需建置成 BETA 版以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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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基隆港務局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二時整 

地點:基隆港務局會議室 

主持人：陳韜  教授 

紀錄：何寶鳳 

參加人員：如下表所示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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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內容： 

主持人 陳韜 教授 

此次座談會是希望介紹本套成本計算軟體給各位使用者試用，並希望瞭

解各位對此會計制度軟體之使用意願及對此軟體功能的操作上、實用性上是

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基隆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課長  許國慶 先生 

1. 關於離島地區業者填寫此會計制度軟體資料，是否會有困難。 

2. 關於此會計制度軟體方面，業者的問題應該比較大，只要業者的資料輸

入沒有問題，基隆港務局部分亦不會有什麼問題，我們會盡力配合。 

基隆港務局航政司監理課  黃豔秋 小姐 

1. 在港務局的立場來看，希望可以看到業者的收入、支出的原始資料，在

補貼審議上可以作為補貼審議委員的參考，所以此會計制度軟體的操作

上在主管端部分，希望可以提供以下之資料： 

（1） 業者輸入之各項原始資料檔的資料，在原始各項資料欄輸入部

分。建議加入一欄「主管建議欄位」，可以提供主管機關填入建

議之合理成本資料。 

（2） 業者輸入之資料，主管端部分可以看到異常資料告知之功能，以

提供主管參考。 

（3） 相類似航線船舶之各項成本之標準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

之資料。 

2. 馬祖地區業者在申請補貼時，所提供的資料常常不完整，希望馬祖連江

航業公司或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可以作初審的動作，若初審發現資料

有不足的情況可以盡早請業者提供資料，初審完後再將資料提供給港務

局審查，以免港務局審查後發現資料不足需要業者補充資料造成時間上

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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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陳韜 教授 

1. 未來此會計制度軟體將會上網，只要業者可以上網，則可以填寫此資

料，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2. 請各位先進將此會計制度軟體試操作，若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隨時

與我們研究小組聯絡，我們會盡力改善。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一平 先生 

未來設計上會在主管機關處架設一台主機，業者及主管機關都是經由此

主機進行作業。至於主機未來要架設在港務局、交通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或其他相關單位，將再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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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整 

地點:漁會 

主持人：陳韜  教授 

紀錄：何寶鳳 

參加人員：如下表所示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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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內容： 

主持人 陳韜 教授 

此次座談會是希望介紹本套成本計算軟體給各位使用者試用，並希望瞭

解各位對此會計制度軟體之使用意願及對此軟體功能的操作上、實用性上是

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未來此會計制度軟體將會上網，只要業者可以上網，

則可以上網登錄資料。 

馬祖連江航業公司  陳芳萍 小姐 

1. 雖然未來此會計制度軟體可以上網登錄資料，但是如何認定此登錄資料

之正確性為何。 

2. 現行之制度有要求要會計師之簽證來認定業者提供之資料的正確性，但

是由於馬祖申請補貼的業者皆為小公司，無法提供詳盡的成本資料；此

外，馬祖方面亦無會計師可以來加以簽證，所以馬祖的業者要申請補貼

的資料要取得會計師之認證有困難。 

主持人 陳韜 教授 

若真的在無法取得會計師簽證的情況下，有爭議的成本項目可以參考

其他航線的比較值做為參考，例如耗油量的部分若有爭議，則可以採用理論

耗油量做為參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一平 先生 

未來業者應提供完整之成本資料，才可以申請補貼。 

馬祖連江航業公司  陳芳萍 小姐 

1. 此會計制度軟體操作上我們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比較大的為受

委託的業者，目前我們在與業者簽訂委外操作合約時並未要求業者提

供成本資料，亦未要求業者填寫補貼申請資料之表格，所以目前業者

皆以為申請補貼之資料應由我們自行填寫，未來在與業者簽訂新合約

時，會在合約中加入要求業者提供成本資料此一條款。 

2. 目前業者在接受了我們的委外操作費之後，業者屬於賺錢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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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業者就無法申請補貼，但是我們仍需要補貼的金額才有辦

法支付業者的委外操作費，如此一來，我們應如何處理？ 

北竿海運行  袁麗仙 小姐 

目前若政府無法補貼的話，則無法維持固定航線、固定班次的方式開

航，必須視搭乘人數來決定開航時間及班次，以免造成開航卻無人搭乘，或

者是開航卻僅有少數人搭乘的狀況，造成收支無法平衡，此開航方式有一點

類似計程車營運方式，待有客人後才開車。 

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姚醒吾 處長 

目前委外操作費部分，委外操作費約僅包含每次開航的油料費部分，每

趟補貼 850 元，以維持業者的正常營運，如此一來，即使開航時無人乘坐或

僅有少數人乘坐的狀況下，業者也不至於虧損太多，業者才願意定時定班的

開航，以維持離島居民行的權利，達到服務的目的。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一平 先生 

目前此部分是否建議業者仍先比照去年提出申請，再由補貼審議委員做

決定，但是先決條件仍要請業者提供 13 項成本之資料。 

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姚醒吾 處長 

1. 目前本地的票價制度無法反應成本狀況，票價由議會程序訂定之，我

們亦無法藉由提高票價來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況。所以，即使台馬輪滿

載的狀況下仍然是虧損的。 

2. 未來可能朝向發包制度，由我們固定支付業者一定之費用，但收入歸

我們，如此一來，可以明確知道航行的收入、支出的狀況為何，不像

現在我們一直在支出，無收入，無法瞭解整個航線的收支狀況。 

主持人 陳韜 教授 

請各位親自嘗試操作，若有任何問題請盡早告知我們以利做後續的修

改，若未來此會計制度軟體正式上線後，可能就無法再做修改，所以請各位

務必親自嘗試操作，若有任何問題請盡早向我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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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一平 先生 

關於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方面的計畫，今年度為「試算

計畫」，在經費許可的狀況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預計明年度推行「推廣及

教育訓練計畫」，待以後交通部正式通過後，此會計制度會正式實行，以後

業者（尤其要申請補貼者）皆須以此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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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整 

地點: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 

主持人：何寶鳳 研究員 

紀錄：何寶鳳 

參加人員：如下表所示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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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內容： 

主持人 何寶鳳 研究員 

此次座談會是希望介紹本套成本計算軟體給各位使用者試用，並希望瞭

解各位對此會計制度軟體之使用意願及對此軟體功能的操作上、實用性上是

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育昌  先生 

1. 由於此會計制度系統涉及到整個公司的會計分類制度系統、會計師認證

等相關程序，公司必須整個再討論過，所以我們只能說盡量配合。 

2. 建議會計科目分類上是否可以再簡化。 

3. 目前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與馬祖連江航業公司的合約於九月份到期，

到時馬祖連江航業會重新招標，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並不一定可以得

標。 

主持人 何寶鳳 研究員 

謝謝您的幫忙，若您在此會計制度軟體的使用上有任何的問題或建議，請您

隨時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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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花蓮港務局訪談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三十整 

地點:花蓮港務局會議室 

主持人：陳韜  教授 

紀錄：何寶鳳 

參加人員：如下表所示 

報告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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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內容： 

主持人 陳韜 教授 

此次座談會是希望介紹本套成本計算軟體給各位使用者試用，並希望瞭

解各位對此會計制度軟體之使用意願及對此軟體功能的操作上、實用性上是

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花蓮港務局  徐啟運  組長 

1. 以後是否直接透過電腦審查，不需要再送文件資料。 

2. 此系統要特別注意病毒侵襲的問題。 

3. 建議業者的資料是否先送各港務局，在經由港務局送至電腦主機端，可

避免擁塞、網路不穩的問題。 

4. 未來是否有使用說明手冊，使用手冊內容是否涵蓋成本的計算方式之說

明。 

5. 建議業者端的基本資料輸入部分應分成（1）公司基本資料及（2）船舶

基本資料，內容至少應包含以下各項基本資料： 

（1） 公司基本資料部分： 

. Ⅰ 公司名稱。 

. Ⅱ 公司負責人。 

. Ⅲ 公司聯絡電話。 

. Ⅳ 公司地址。 

（2）船舶資料部分：（如後附參考資料） 

. Ⅰ 船名。 

. Ⅱ 船籍港。 

. Ⅲ 船舶所有人。 

. Ⅳ 總噸位、淨噸位。 

. Ⅴ 船舶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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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 主機種類。 

. Ⅶ 主機數目。 

. Ⅷ 主機馬力。 

. Ⅸ 船員人數（包含各級船員人數、各級船員薪資）。 

. Ⅹ 乘客定額。 

. ⅩⅠ 船舶下水年月。 

. ⅩⅡ 船舶尺寸（長、寬、深）。 

. ⅩⅢ 最大速力。 

6. 建議主管端畫面部分分成以下幾個部分做分類： 

（1） 基隆航政轄區的船舶資料。 

（2） 台中航政轄區的船舶資料。 

（3） 高雄航政轄區的船舶資料。 

（4） 花蓮航政轄區的船舶資料。 

（5） 全台灣的船舶資料。 

如此一來，各航政轄區可以只看自己轄區內的船舶資料，亦可以看全部

的船舶資料。 

花蓮港務局  謝美智  小姐 

電腦資料計算彙整部分請提供彙整之計算方式以供檢核之用。 

主持人 陳韜 教授 

1. 基本上未來會朝向電腦審查方式，文件資料為備查使用。 

2. 未來會提供使用手冊，可在使用手冊內加入成本的計算方式之說明。 

3. 若各位在此會計制度軟體的使用上有任何的問題或建議，請您隨時與我

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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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第一次座談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日 

地點：臺北市敦化北路 240 號 5 樓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會議室 

主持人：李樑堅 教授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報告：略 

與會人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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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發言紀錄： 
交通部中部辦公室 賴新田 科長 
1. 在人力有限的範圍內，許多工作事項有待偏勞各港務局來運作執行。 
2. 實際執行需要業者及相關單位的合作互動。 
3. 今年補貼申請將訂定一個業者補件的日期，且「逾時不收」，以避免行政作業

的困擾。 
 
高雄港務局航政組 馬如龍 先生 
1. 建議該項申請作業軟體可提供主管機關審核前，業者可自由上網更正其資料且

不限次數，若已審核完畢後欲更改資料者，則需先遞送書面或傳真相關更正資

料至主管機關，再由主管機關端進行修正作業。 
2. 為提供線上作業方式便利性，建議增添離線申請資料的作業方式。 
 
高雄港務局資訊室 劉順能 先生 

在未來系統實施上主張「單一主機，單一架構」，並配套 MiAB 系統管理機制。 
 
基隆港務局航政組 黃艷秋 小姐 
1. 業者在輸入資料內能包含其基本資料。 
2. 建議合理成本的欄位設計上能增設備註欄，以便作業說明。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陶幼慧 教授 

此功能可於系統中增設，且欄位大小具有動態調整欄位大小功能。 
 
基隆港務局資訊室 王中美 小姐 
1. 各單位提供的資訊繁多，交通部應儘早確定一個統一的大方向來進行，只是在

今年的預算上購置相關軟硬體可能來不及實施，不過在這過程中各單位可先行

協調配合，以便日後有所因應。 
2. 確定試算計劃的實施大方向後，應採取集中式的管理較為理想。 
 
花蓮港務局航政組 徐啟運 組長 
1. 各項表格抬頭不一致的問題，應於第一頁內作調整。 
2. 航政管理系統方面，各港務局斷線如何處理應有一套解決方案。 
3. 採集中式管理風險較大，改採分散式管理且將資料分別送達中央系統管理應較

為有效益。 
4. 資料建置方面屬分別建置，在其他基本資料的建構上較不完整。 
5. 成本比較表中的科目名稱與會計科目並不全然相同，是否不同會計科目所代表

的會計意義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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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陶幼慧 教授 
在計畫執行上還是偏向於集中管理較為適當，畢竟業者傳送的資料檔並不龐

大，故分散式管理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花蓮港務局資訊室 賴意利 先生 

資料安全性及系統維護問題，可採取防火牆等防護措施進行資料庫保護。 
 
台中港務局航政組 楊明寬 先生 

目前台中港無申請補貼航舶，但因應未來作業需求，將會配合了解辦理。 
 
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陳芳萍 小姐 
建議設立諮詢單位提供相關資訊。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本研究屬於試算計畫，明年會有一個推廣性計畫，預計在 93 年才會全面實施，

因此將會委派相關作業人員進行訓練。 
 
台東公共車船管理處 林榮漢 先生 
1. 台東縣政府擁有一艘新船名為「東方輪」，現停靠於台東新港，原擬採行委外

操作方式經營，且台東縣政府每月亦欲向業者收取 10 萬元的租金，但一直發

包不出去，最後由蘭嶼鄉公所接手經營。 
2. 提供蘭嶼鄉公所在經營船舶運送業方面的資料及資訊。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船舶規劃上為同一條航線，實際航行時卻是不同航線，如此成本如何計算。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林建文 先生 

上一年度計畫中是以航線別來作區分，在此計畫中將採浬程數計算其成本。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先生 
1. 全力配合業者端需要輸入其資料。 
2. 在系統中的項目歸類應更明確清楚。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王世坤 
1. 在船舶折舊費用估算方面，任何單位皆不作提供，但在購船合約中有訂定其

購買起訖時間不超過 12 年，所以一般以 10 年來攤提折舊是合理可行的。其

實只要船舶維護合宜都可繼續使用，只要依政府規定於 12 年內折舊完畢即

可。 
2. 合理化成本指標可參酌相關資料建置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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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合理化成本指標標準建構不易，例如耗油量及維修費等可參酌檢修廠的相關資

料，故在擬定成本合理指標上仍需參酌相關業者的實際支出費用而定。 
 
交通部中部辦公室 賴新田 科長 

「二手船」船價訂定上有其差異性，且許多船隻進一步維修提升其附加價值，

其成本也反應在船價上，所以在審核時，船舶業者應檢附相關單據以作為管理船

價的參考標準。 
 
交通部航政司 劉詩宗 科長 
1. 補貼經費需使用在經濟效益上，在合理化成本訂定標準上必須明確且唯一性。 
2. 船舶成本估算中，新舊船隻的折舊價值落差頗大，應考慮其補貼公平性。 
3. 在系統管理上採集中式管理，但人力可分散在各港務局作業。 
4. 業者的資料有其重要性，應屬於動態性資料。 
 
主持人 李樑堅 教授 
1. 新舊船折舊費用落差大的問題，會在成本合理化建置上予以考量，將使其補

貼標準更具公平性。 
2. 在系統管理方面，會於計畫中提供中央管理及區域管理的比較表給予交通部

參酌決議。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一平 先生 
1. 成本計算制度可運用於補貼審議及核定票價之參據，藉由本計算制度之建立

及合理化成本之範圍擬訂，可供主管機關在實際補貼審核時參考運用。另，

國內航運統一會計科目之訂定及本會計制度經去年度執行計畫及本年度之試

算計畫，加上未來推廣運用計畫之結果確定可行後，擬將報交通部核定實施，

如奉核可，屆時國內航運業者不論是否接受補貼與否均須配合實施，尤其是

統一會計科目與成本計算制度之實施，將不侷限於補貼審議之運用。 

2. 在軟體開發及修正過程中，請業者隨時提供研究單位試算軟體與系統建置之

建議。 

3. 本研究要求以 web-based 方式建構系統，以符未來資訊科技發展之趨勢，各

單位針對系統架構之建議，請研究單位探討其利弊及運用方式，提出相關建

議供執行之參考。 

4. 請業者協助提供完整正確資料，俾利本成本計算制度之建立與推動。 

5. 各項相關問題請研究單位於計畫執行中妥適處理，並請配合之前訪談紀錄處

理意見，予以列表整理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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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部辦公室 賴新田 科長 
1. 有委外操作的單位若有問題必須馬上回報，最重要的是要考量其安全性，降

低風險。 
2. 台馬輪的航次數偏高，是否會造成船隻過度使用及員工無法得到足夠的休

息。站在政府的立場考量，應訂定適當航次，避免船舶過度耗損增加維修成

本，也能給予船員足夠的休息時間。 
 
主持人 李樑堅 
  感謝各位與會貴賓提供寶貴的意見，本研究將會於期中報告提供更完整的資料

分析及軟體作為說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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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計畫」合作研究計畫 

第二次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召開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整 

二、會議召開地點：高雄市五福三路二十一號九樓 (義守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三、主持人：李教授樑堅        會議記錄：簡正明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下所示 

請 假
請 假

請 假
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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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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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高雄港務局馬如龍技士 
1. 本系統未來該如何擴充或更新，如未來兩三年內有新增的船加入補貼行列，或汰舊換

新的船其某些成本項目或基本資料改變時，這些資料未來由誰來更新？ 
2. 部分重要項目的合理成本，希望可以直接套用公式計算，例如燃料用油成本，我們只

需具備耗油率、油價、每公升航行多少海浬這些基本資料，便可大約算出成本；其他

例如折舊、船員薪資，也應該都有基本的費用存在，這些數據都可以用公式套出，也

就是由系統提供重要項目的套用公式以作為我們調整的參考。 
 
陶幼慧教授： 
基於每年提送申請書的資料都是由業者自行準備，所以船舶資料應由業者自行輸入，業者

申報補貼時也是採自行輸入方式。對於業者鍵入資料是否合理或錯誤，港務局本有審查監

督之權責，因此業者輸入的資料，港務局可以主動修正或是責成業者再行修改，因此，基

本資料的更新或建立仍須由業者端負責，港務局並非為要去操作或輸入的一方。 
 
李樑堅教授回答： 
1. 各位似乎將本系統之期望過度智慧化，一套合理成本之查核，有些重要的資料須馬上

計算出其對應的元素。以折舊為例，系統最好能自動通知這艘船現在剩下幾年的折舊，

但這似乎有些困難。我們建議部分資訊把他製作成一個參考表，表中提供這些項目的

計算公式，除了業者可以自行計算，港務局方面也可以依此表進行查核。但若要幫你

自動去計算，其實並不容易做到。系統要主動去抓一些資料，但必須視業者輸入的資

料是否足夠，同時我們還有一些換算的機制，惟因研究時程之限制，並非所有的機制

皆能馬上順利完成與運用。 
2. 燃油效率部分，郭塗城教授曾建議計算出一道公式，本協會將盡量去蒐集原製造公司

公佈的燃油效率配置表提供給大家參考，但若要將幾十家廠商提供的數據（實驗數據

與實際航行數據必有誤差空間）變成一道通用公式，自有應用及建立之困難。 
 
花蓮港務局航政組徐啟運組長： 
1. 研究單位所建立之軟體可隨著使用經驗的累積而慢慢做些修改，若運研所方面未來有

再進行其他相關之研究，建議也可以將更新功能繼續加入。方才高雄港務局提到的計

算公式問題，研究單位能否將計算公式寫出來，供大家參考，港務局本身也可採用這

公式進行成本試算。 
2. 前面提到「合理成本」，怎麼樣才能取得合理成本也是今天我們研究計畫所探討的目

標，整個計畫的期末報告出來前，我們還有很多機會測試這一套軟體，我們想藉由這

個測試的機會了解成本的計算在某些方面是否可以較合理。 
3. 關於李教授提到的燃油效率比問題，這套軟體如果能夠計算合理成本，我想可能會有

點困難，這方面也不能苛求研究單位，港務局在燃油使用效率上我們仍須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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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方是合理哪些地方是不合理，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軟體去做一些意見上的補充。

這個軟體的誕生對於補貼方面可以制度化，對於我們作業上也可以較簡化，且不至於

在審核時無所適從。 
 
李樑堅教授： 
1. 因為期中報告審完後，在燃料用油的公式上部分委員還有一些意見，所以尚未定案。

在此向各位做一個報告，合理燃料成本我們可以算出來，但各船舶的一些基本的屬性

並不相同，像主機數等。其實我們非常不容易向各輪船公司使用主機的廠商蒐集到部

分資料，然後再請製造公司提供燃油效率表，但這與船舶實際運行後的燃油效率仍會

有些微差距。 
2. 我們計算上會採用製造公司提供的燃油效率數值，再乘上航行的海浬數，這方面的計

算沒有問題；但若要求我們寫一個軟體就可以判斷經過 3 到 5 年後是否合理，我想應

該是不容易的。這個數值可幫各位計算完以後，由港務局去判斷，若覺得不合理可將

它修正。 
3. 其實剛才就一直在強調，這只是一個查核表，每一船舶屬性內涵跟操作的過程不一，

我們不能保證計算出來一定很精確，不過這個燃油效率資料我們還是會提供給各位。

而本系統的架構目前尚在測試中，現在的階段還需要增加功能並做系統的確認跟驗證。 
4. 據過去請業者提供成本資料的經驗，過去三年非常細項的部分無法完全提供，僅就 13

項成本分析表而已，所以目前我們只能依現存資料去做估計而已。至於民營的船舶第

一年營運是不能夠申請，至少要有營運三年，公營的船也要兩年。所以我們會在系統

增加一個選項，以輸入公營還是民營的船舶。以公營船舶為例，初次申請補助至少要

有過去一年的營運資料，如果是民營至少要有兩年的營運資料。 
5. 其實我們還有時間，運研所明年還有一個推廣運用與教育訓練計畫，我們是希望運研

所在這幾個月的時間內能讓我們的系統去做一些調整，我不敢大言不慚地說今年做的

會絕對完美，因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等待實際去推廣的時候，前四個月我們還可以

在系統上做一些更新，在下半年內我們再做全面性的調整。 
 
台中港務局航政組祁敏組長： 
我的意見跟高雄港務局馬技士一樣，都十分希望系統可以直接套用公式計算出合理成本。

同時我們也關心每個人所輸入資料的保密性。 
 
陶幼慧教授： 
系統中我們已經設計有 7 個模組，未來不論交通部主管機關委託港務局或業者代管系統，

系統管理員將會給輸入端使用者一組帳號、密碼，以方便各位輸入與更新資料，且僅限於

主管機關或港務局可以存取資料庫中的資料。 
 
台中港務局資訊室葛先生： 
1. 我建議以業者的許可證字號當作他們的帳號，並事先全部建檔，就業者立場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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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易外洩時，輸入正確詳細資料的意願將會提高。因為系統測試過程中資料容易

公開，業者將擔心機密資料讓人窺探。相信先做好網路保密工作，未來系統在推廣上

會比較容易。 
2. 研究單位必須先將網址設定好，目前所使用的是一個臨時帳號，業者容易誤認為系統

尚在測試，因此會認真輸入詳細資料的可能性較小，這將擴大系統實際測試上的誤差。 
 
台灣航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葉育昌先生 
1. 系統有預設輸入數值的上下限，若遇到輸入異常值時會准許通過嗎？依照先前試用系

統的經驗，異常值是無法顯示的。 
2. 其次是新增項目的問題，例如航行負債有些細項無法歸類在 13 項會計科目中，此時我

們都會把它列在名目新增，也就是所謂的其他項，但目前系統似乎沒有此選項。 
 
義守大學資管系莊順斌同學： 
超過預設上下限數值時系統一樣會接受，但能否被核可則必須由港務局做判斷。 
 
王世坤老師： 
有關保險是否要列入補貼成本，依據航運業法第 17 條以及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

規則都提到乘客保險是一種強制險，所以一定要投保。另外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業管理

規則還規定意外險應該要投保 200 萬，業者可將投保金額加諸在票價上，所以兩項都屬強

制險。站在業者觀點倘若發生意外將對其造成很大的衝擊，所以業者站在穩健經營的角度

來思考應該也會去投保意外險，同時也會投保乘客險。業者定票價時候會將所有成本費用

都納入考慮。因此要把乘客保險費納入補貼成本的考慮，若不補貼保險費，業者將對法令

強制投保的規定心生不滿，我們看法是應該要包括在 13 項成本裡面，而且補貼成本也應

該將乘客保險費考慮進來。 
 
花蓮港務局航政組徐啟運組長： 
一般保險公司採總額保險，保險公司會視該艘船實際可搭乘人數收取保費，至於團體保費

則另計。 
 
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賴新田課長： 
政府補助保險費必須以保險公司所開立的保險單據為依據，且補貼原則並非全額補貼。因

為船舶行駛都有一定的船期表，所以因假日乘客或人員增加，造成業務量增加而多出的費

用，並不在考慮補貼範圍之內。 
 
陳昭宏教授： 
航行人員獎金與假日不見得有關係，我們會發現業者提列出的資料中，假日有一筆績效獎

金，但假日不見得是賺錢的，所以在此可能還有若干差異。倘果真的要請業者細分至此，

將有實際運作困難，同時增加成本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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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交管系呂錦山教授 
探討的主要內容分成六點說明如下︰ 
 
I、成本合理性： 
就研究計畫書中所列六點分別建議如下︰ 
1. 計畫書中第 3-2 頁，提到合理計算的公式，因不知業者提供資料是否正確，這合理性

由誰認定? 
2. 公式裡面第三項有新增一個標準數，這個每趟行駛的浬程數跟每趟行駛的標準數是一

個怎麼樣的關係？ 
3. 燃料用油有更改原始公式，也就是為什麼要加一個標準數，跟燃料用油與附屬燃料用

油這兩個公式為什麼不一樣？ 
4. 剛才探討新增名目，如果物價波動時，應該做怎麼樣的變動？ 
5. 船員的薪水到底是採固定還是績效加成，怎麼樣才是一個合理的薪資？這是呼應剛剛

陳昭宏教授的談話，從 3-14 頁可以看到很多船員的配備人數，事實上可以看出船舶的

配備人數也都是不一樣，像管理人員或業務人員即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想知道怎麼樣

才是一個最合理的配備人數？因為保險人員無法得知是否表列的人員都實際用在該船

上，所以建議用公司團體的人數除以每一艘船的航行次數，可以算出他的標準，把所

有浬程數加起來再除以公司的總人數，這樣可以算出一條船大概是配備人數是多少。 
6. 前面提到假日津貼，很難去細分出來。 
 
II、保險： 
1. 根據航業法規定一定要保險，這是強制投保，但是投保是由業者代投保，這跟保險法

所規定的是兩種收費，收費者應該是旅客，最主要是總合保險的問題，做總合的時候

一定會發現不一樣。有些旅客保得比較高有些比較低，這個基本值是 200 萬沒錯，業

者代為投保但最後受益者到底是誰？ 
2. 船舶運送人投保就是可以將發生意外之責減免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我們應該

將它變更為強制責任險，如同汽車一般。 
 
III、系統： 
1. 填完表格項目的時候，要有一個再確認鍵，以便做責任的劃分，按下再確認後如果你

填寫的資料有錯誤，這責任就應該由填表人自行負責。 
2. 還有就是系統壅塞的問題，如果同一時間太多人使用是否會造成當機？ 
 
IV、保密： 
注意保密的問題 
 
V、表格顏色： 
這個是剛剛花蓮港務局徐組長提到的圖表顏色問題，建議加入自選顏色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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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離線使用： 
若透過網頁表單傳送資料，中途當機無法完成傳遞，可否直接將檔案列印出來，再寄給審

核單位。這牽涉可否離線使用。 
 
交通部航務科劉詩宗科長 
1. 如果說船公司的船變動，依法定程序那當然是要從頭來申請，所以也建議提供新增選

項。如果對現有船舶來作公式試算，則在系統測試上可能會打折扣。 
2. 高雄港務局所希望能夠由研究單位提供合理成本的公式計算，相信這有現實的障礙存

在，但是有些公式可能會隨著測試的過程，慢慢浮現出來。 
3. 使用權的問題，我認為各港務局能不能互相看對方資料，可能要加一個查閱紀錄程序，

因為業者資料屬於商業機密理應保密。 
4. 在指定系統管理上，未來此系統管理維護應該不會很複雜，如果中辦明年還沒有取消，

我們還是會以中辦為最主要考慮對象。但是如果明年中辦回到交通部裡面的話，我們

會以四個港務局挑一個或用輪流的方式處理。 
5. 台航葉先生提到 13 項成本以外科目的問題，這一部分我有另一種看法，凡政府要求民

眾填表的選項中，只要有其他的選項大家都會去填其他，這將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除非能舉證不可抗力或天災，我們才可以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6. 薪資問題應該從船的角度來看，而不應該從岸勤人員，尤其我們業者來講，如果他的

全部船舶都有提出申請營運補貼，那岸勤人員當然包括進來。然卻不是所有的業者都

這樣做，部分業者還有經營貨物運輸的部分，要全部扣除，應該從營運成本影響度，

按研究單位所提，公式中認定一個業務人員兩個票務人員一個經營管理人員，這 4 個

人的薪資跟海勤人員作比較的話，其實海勤人員的薪資才是真正影響到成本的部分。 
7. 加班費如果有遇到假日或是旺季，應先考量清楚並列入船期表當中，當然因為人數暴

增或團體出航導致加開船班，這一部分是不能夠納入考量的。還有航行人員津貼薪水

部分，不知研究單位是否考慮到，不管是大型或小型公司，對這個船員應該都有扣繳

憑單，是否可提供列為薪資項參考之依據。 
8. P＆I 責任保險跟人身傷害保險部分，我們擔心中小型公司沒有投保責任險跟人身傷害

險，因為現行海運責任保險是船公司任意投保並不強制，僅人身傷害險有強制性。因

為法律規定是採過失主義，此與空運的無過失主義併不同，所以萬一運送人沒有過失

的時候，這個旅客的傷亡就不必賠償，因此航業法訂定人身傷害保險之規定，由運送

人代旅客投保，所產生的保險費加到票價裡面，所以制定票價時要分清楚，不是 P＆I
的保險全部擺進來，應僅限於對旅客投保責任保險那一部分，也不包括船員保險。 

9. 沒有投保責任保險的船公司，萬一發生狀況要負責任的部分，公司要自己想辦法，非

屬其責任的部分，人身傷害保險還是包含到。 
 
交通部運研所陳一平研究員︰ 
1.建議系統加入匯出 Excel 功能，讓使用者能夠以文字檔的方式下載資料，同時主管機關

在審查或概算資料上會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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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研究單位持續提供線上測試功能，並籲請業者隨時上線測試，回饋相關建議與意見；

另請業者提供詳實成本資料，以使本系統完整建置。 
 
義守大學資管系莊順斌同學︰ 
因為 Excel 從 97、2000、XP 總共三個版本，後端使用者不一定使用相同版本，較新的版

本可以支援舊的版本，但是舊的版本卻無法開啟新版本所製作的檔案，所以我們如果匯出

城 Excel 格式之檔案讓各位下載，可能會出現部份使用者的系統無法支援的情況。建議以

文字檔的格式匯出。 
 

七、主席結論： 

我們的系統功能與內容會再作調整與測試，包括今天建議要新增、修正、擴充的部分我們

會持續努力。也呼籲業者能夠提供給我們最詳實的資料。至於合理化成本、燃油效率、保

險、折舊、薪資等成本計算項，我們在期末報告時會定案。至於在系統保密與統計圖表也

都會在期末報告中提出處理方案。非常感謝各位提供的寶貴建議。 
 



 

附錄 10-1 

附錄十 業者營運資料問卷內容 

 

船舶運送業公司名稱： 

壹、現有員工數共   人：其中船員    位，管理人員    位，業務人員    位 

貳、請提供  貴公司所有航線之下列基本文件： 

九十一年度偏遠地區營運虧損補貼申請書有關記載各航線所使用船舶之主機、發電

機的燃油消耗率規格及馬力等手冊或文件有關各航線各船舶原始(包括舊船)之相關購置

文件，包括金額、船齡及購買年度等去年細部營運資料：有關各種優待票收入、各種優

待票人數、包船航次及收入。 

其他：如有委託經營或外包之特殊資料。 

參、請依  貴公司之所開行定期航線提供下列基本文件： 

第一條航線之起迄地點為：                      ；船舶航行浬程(單趟)：      

   1.若有獨立售票場站(與公司場所分離)，其面積      M2；配置人數：     人 

   2.所使用船舶之基本資料： 

  船舶 a. 船舶 b. 船舶 c. 船舶 d. 

 船舶名     

 配屬船員數     

 去年小修及歲修金額(仟元/年)     

 1.貨艙之載貨容積噸位     

 2.可載運汽車數     

 3.去年總載運貨物噸位數     

 4.去年總載運貨物收入     

 5.去年總載運汽車數     

 

(客
貨

船

請

填

1-6
) 

6.去年總載運汽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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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船舶民國 90 年營運資料 

 航線停靠站 -              
(例：台東- 蘭嶼

-             
綠島 -  蘭嶼 

-          
台東 - 蘭嶼) 

1.去年航行趟次(單趟計)    

2.單趟航行浬程    

3.單趟平均航行時間    

4.全年載客量    

5.全年優待票數量    

船

舶

  
a 

6.全年港灣費用    

1.去年航行趟次(單趟計)    

2.單趟航行浬程    

3.單趟平均航行時間    

4.全年載客量    

5.全年優待票數量    

 

船

舶

  
b 

6.全年港灣費用    

1.去年航行趟次(單趟計)    

2.單趟航行浬程    

3.單趟平均航行時間    

4.全年載客量    

5.全年優待票數量    

船

舶

  
c 

6.全年港灣費用    

1.去年航行趟次(單趟計)    

2.單趟航行浬程    

3.單趟平均航行時間    

4.全年載客量    

5.全年優待票數量    

船

舶

  
d 

6.全年港灣費用    

1.去年航行趟次(單趟計)    

2.單趟航行浬程    

3.單趟平均航行時間    

4.全年載客量    

5.全年優待票數量    

 

船

舶

  
e 

6.全年港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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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計畫」 

執行單位︰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台灣航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葉育昌先生︰ 

1.試辦本計畫初期，建議第一年可將人事及管理

等成本項列入計算。 

 

2.本系統之建置希望能提供軟體測試與查核等功

能，並提供測試頁及列印頁之功能，以利進行

查核及文件存檔。 

 

1. 列入參考，並提供作

為未來報告撰寫之

分析依據。 

2.本系統將於業者端提

供查核與文件存檔所

需之測試與列印頁功

能： 
（1）輸入會計科目資料

與營業分攤基礎

後，延伸計算之營

運分析結果，可提

供查詢列印功能。 
（2）十三項成本計算過

程與結果，亦可提

供查詢列印功能。 
（3）本系統亦將提供教

學或訓練用之模擬

功能，可實際操作

本系統，但資料不

會存入正式之資料

庫內。 
（4）業者端確定送出資

料時，將提供一確

認畫面，細列所有

輸入資料與日期，

可供列印存檔用。 
（5）本系統將建置一些

合理值檢核規則，

並於資料輸入後做

一合理值檢測，結

果將供業者參考。 
 

 

1. 同意研究單位

意見，列為期

末報告修正參

考。 

2. 同意研究單位

意見，列為期

末報告修正參

考。 



附錄 11-2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基隆港務局黃艷秋小姐︰ 

1.研究對象以船舶運送業經營固定航線及固定航

次，運輸旅客於台灣本島與離島或離島與離島

之業者為主，惟目前補貼作業對象已及於載客

小船經營業者，本研究範圍是否應涵蓋之？請

予以釐清。 

2.有關業者建議業者端系統能提供列印及測試等

功能，於主管機關端之作業亦有此等需要，建

議增加此功能。 

 

 

 

 

 

 

3.簡報資料 p53 頁中，執行主管機關系統架構查

核功能，僅及於本身所主管之船舶運送業者所

屬之船舶，對於非主管航政轄區內之業者資料

並無法讀取，建議相關讀取資料權限可擴及其

他轄區航線，以利比較類似船舶之成本資料，

俾供審核時參考。 

 

1.在研究範圍之第二點

已涵蓋在內，但可在報

告中加以明確表示。 

 

2.執行主管機關端也會

提供列印與測試功能： 

(1)業者端之列印與

測試功能原則上亦

適用於主管機關

端。 

(2)主管機關端於審

查過程中參照之比

較分析資料、審核

意見過程與結果皆

可試算與列印。 

3.本系統將提供可設定

選擇查閱其它主管航

政轄區之權限等功

能。屆時，最高主管單

位同意某些交叉讀取

之權限時，即可快速設

定完成。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為

期末報告修正

參考。 

 

 

 

 

 

 

3.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為

期末報告修正

參考。 

 

花蓮港務局徐啟運組長︰ 

1. 感謝研究單位對本局於前座談會所提之意

見，特別針對系統架構須以分散或集中管理

方式進行優缺點之分析評估，惟以港務局現

行資訊能力及設備，應足以應付及配合本系

統在軟體或硬體上之要求，至於本系統之建

構未來將以集中或分散之管理方式，本局無

特別意見。 

 

2.本系統目前建構為 web-based 之架構與以往不

同，建議在未來執行上能提供主管機關或業者

進行實際測試，俾利提出具體意見。 

 

1.將於召開座談會時，共

同再了解交通部看法

後予以作較完整之分

析。 

 

 

 

2. 預計八月底、九月初

於本研究計畫第二次

座談會時，進行實際

系統之示範與解說。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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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屆時，將邀請部份業

者與主管機關單位參

與實際測試。 

 

 

航政司劉詩宗科長︰ 

1.前座談所提有關業者費用之處理，是否納入本

報告中再行研討，請補充說明。 

2.有關究竟採集中式或分散式之管理，請研究單

位提出明確之解決方案與建議，另可參考主管

審核機關港務局之相關意見，惟港務局之意見

應先行研討整合，以求一致化。 

3.有關旅客保險部分，依現行航業法第十七條之

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旅客運送者，應為旅客

投保人身傷害保險。其保險費已包含於票價

中，運送人可轉嫁於票價中，惟國內航商僅類

似台華輪大型船舶之客運服務始有可能參加

P&I 船東互保機制，運送人可藉由投保 P&I 將
旅客風險分散，但其他國內大部分小型船舶均

未參加 P&I 保險，請研究單位深入探討其保險

成本與其影響。 

4.新舊船購置成本與操作成本明顯不同，請進一

步探討分析。 

 

 

 

5.航業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指定經營特定航線之

客貨運送，應補償其營業損失。在合理成本審

議機制健全條件下，未來若有特殊航線如烏

坵、蘭嶼航線等，將由政府核實補貼，請納入

研究考量。 

 

1. 在期末報告中加以補

充說明。 

2.將於召開座談會實際

操作說明時，彙整港務

局意見後，進行完整分

析。 

3.列入參考，並在期末報

告時加以分析探討，是

否予以排除。 

 

 

 

 

4.(1)新船折舊成本高、

其他操作成本（如修理

成本、燃料成本）較

低，舊船則相反。 

 (2)合理成本已考慮折

舊、燃料成本。 

5.視未來研究結果，再研

議是否予以納入研究。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4.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5.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交通部會計處吳婉瑜小姐︰ 

1.感謝業者與主管機關對本計畫之配合，對本計

算制度之推動樂觀其成，希望未來能如陸運推

動成本計算制度一樣執行成功。 

 

1.敬悉。將盡力執行本計

畫。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附錄 11-4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2.有關成本之合理性分析與未來實行之系統整合

等問題，期盼後續研究得以妥善解決。 
2.系統整合部分將於九

月初完成雛形系統，供

使用者測試。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交通部會計處柯東漢委員︰ 

1.認同報告中有關優惠政策應由地方政府配合之

內容，因優惠票價可能衍生票價不合理之訂

定，如東琉線之票價即受其議會影響。另針對

老人及兒童之優惠福利措施，應與社會福利政

策有關，屬內政部等相關部會之權責，而此影

響收入面之差距應如何表達？如係屬透過政策

性之成本支出，或有關福利政策及外在因素所

造成之虧損差額，應該讓數字具體浮現，計算

出實際之金額差距，充分反映政策面之影響結

果，以供補貼審查單位參酌。 

2.一般船舶若逾使用年限，而於折舊攤提結束後

繼續營運行駛，將來發生事故之際，可能衍生

主管機關責任釐清之問題，主管機關在船舶已

無折舊之情況下，是否仍可准許船舶繼續航行

使用，請研究單位就其權責與因應問題進行探

討。 

 

 

3.收入面所反映之數字若能具體呈現，收支結果

即有所變動，將來應克服相關成本認定之問

題，使成本與收入能更加透明化與合理化，讓

補貼制度之推動更趨於合理有效。 

4.另進行補貼作業時若如中部辦公室所建議報表

逾時不收，是否面臨行政程序法之適法問題？

而馬祖所提會計師簽證問題，是否可延請台灣

會計師進行簽證？併請予以研究說明。 

 

1.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已明文規定不能以優

待票，而是以全票計

價，因此未來業者提供

收入資料，將依不同收

費對象列示其差異

化，如此才能有效區

隔，以便作為補貼審議

之參考。 

 

2.(1)耐用年限採稅法規

定行政院公佈年限。 

  (2)船舶已達耐用年限

如仍適航應可繼續使

用。 

  (3)已達耐用年限無折

舊費用則補貼較少，

間接鼓勵汰舊換新。 

3.敬悉，列為後續研究之

參考基礎。 

 

4.在相關申報通知公文

中，已加以明確告

知，以便辦理審議，

逾期不收應屬合理，

但實際作業，港務局

仍會權衡狀況酌予調

整。至於馬祖請台灣

會計師進行簽證，既

然有要求，則由當地

單位自行協調延聘。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4.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附錄 11-5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林所長大煜︰ 

1.「發展大眾運輸條例」已於 91.6.19 通過實施，

其規定大眾運輸票價一律全票收費，依法律規

定予以優待者，其差額所造成之短收，由中央

主管機關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如台

北市捷運目前即無優待票，將來票價之訂定須

納入考量，請海運公司了解並參考執行。 

 

將於期末報告中予以明

確註明。 

 

同意研究單位處

理意見，列為期

末報告修 正參

考。 

交通大學黃台生委員︰ 

1.本研究報告成果較前期更為完善，對將來制度

推動應有助益。 

2.有關燃油消耗部分，建議試行將船舶油耗與噸

位間之關係製表供參，以提供未來有新船或新

航線加入審議之參考。 

3.本研究已針對台華輪運送之車輛與貨物進行分

析，惟離島海運與公路運輸並不相同，載運汽

車屬貨運收入不予補貼尚屬合理，但離島居民

所騎乘之機車是否列入貨運範圍？基於用途別

與海運之特殊性，建議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4.船舶時常面臨天候、海象等因素影響而停航，

並必須定期上架檢修，無法像陸上運輸工具可

正常按時提供服務，在此影響下，有關人事薪

資之合理公式應如何訂定與計算？如船舶進行

大修時之薪資應如何折減？目前在報告中並無

完整之說明；另加班費之計算亦面臨相同問

題，如遠洋船舶船員長時間於船上服務，加班

費之核算與計算公式應如何訂定？請併予補充

說明。 

5.除成本計算之資料外，首頁表單中有關營運資

料及分攤基礎資料之設計甚佳，惟目前報告並

未具體呈現，請予補充說明。 

 

1.敬悉。 

 

2.儘量蒐集有關資料，嘗

試予以分析製表，俾供

參酌。 

3.機車在台華輪仍作為

收入，但其他離島業者

則作為船員之福利收

入，將在期末報告中加

以深入探討，以區隔其

差異。 

4.(1)離島航線航行時間

不會太長，故加班費計

算仍應按勞基法及公

司相關規定。 

 (2)船舶大修時薪資仍

計入實際成本，但合理

成本應予適度調整。 

5.系統之營運資料與分

攤基礎輸入後，本系統

另有提供業者查詢計

算後之營運分析資

料。本計畫去年第一年

度之期末報告有對此

計算之完整介紹。另

外，本年度亦將根據座

談與審查意見作適當

修改。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4.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5.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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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海洋大學郭塗城委員︰ 

1.本階段研究可促使船舶會計制度推動之標準化

與制度化，其成果甚佳，未來可加強宣導並針

對少數業者不太熟悉之會計科目進行檢討與修

正。 

2.p3-3 之公式建議適度修正，如航行附支、其他

業管費用等，公式中多以實際費用除以標準浬

程，如此即可能認定船公司所呈報之實際費用

係屬合理，惟實際費用可能不等於合理之費

用，必須先行推估所提報實際費用之合理性，

有關各公式項目中所擬之計算基礎，請進一步

檢討與修正。 

3.有關航行、業務、管理人員薪資中，每人每月

標準薪資應如何訂定？人員數目核定之正確性

如何？本研究應推估及判定各類工作聘用多少

人員尚屬合理，如會計、場站服務、售票人員

人數等，並依其工作內容、執掌與業務功能等

先予核算訂定。另有關薪資水準建議可參考全

國交通從業人員之薪資標準，依照職等、技術

程度等薪資條件進行統計分析，類比如船員技

術、證照等條件，進行薪資項目之訂定。 

4.建議剔除乘客保險費項目，因其可經由票價轉

嫁旅客吸收。 

 

5.業務費用與場站租金之合理成本與人員多寡無

關，建議須分別建立其認定之方法。如場站租

金應考慮其經營規模與實際需求，加以分析訂

定；其他如業務費用等亦可依營業金額大小進

行分析。合理成本計算基礎之訂定尚賴研究單

位依人數、規模、標準數額等條件進一步考證

分析。未來在成本制度健全建立條件下，依據

合理及正確之成本計算制度，甚至可進行競標

性質之營運補貼制度。 

6.p3-9 第五項收入項之估算資料，本報告書歸併

於第 3-1 節有關成本項目之內容中，惟收入與

成本項差異甚大，建議獨立章節分別陳述。 

7.燃料用油建議進一步區分為主機及發動機兩部

 

1.列入參酌，並在第二次

座談會時加以探討。 

 

2.因現有可參考數據不

多，應是先採實際費

用，後建立本制度二、

三年後再修正合理 
成本。 

 

 

3.(1)航行人員數目依主

管機關規定業管人員

數目，目前並無標準

人數。 

  (2)薪資費用比率合理

數字可參考財團法人

金融徵信中心公佈同

業數字。 

4.(1)仍計入實際航行成

本。 

  (2)於計算補貼之合理

成本可考慮調整之。 

5.業務費用合理比率可

參考金融徵信中心公

佈同業數字。 

 

 

 

6.列入參酌，在期末報告

中加以調整。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4.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5.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6.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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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分，如大型船舶不同於一般小型船舶，雖然主

機停車，但其發動機仍處於使用狀態而繼續耗

損油料，且其油料分別為重油與輕油，其油價

與油耗各有不同，若分別計算將使成本更具真

實性。 

8.有關船舶噸位與油耗相關資料，建議可洽海洋

大學輪機系諮詢。 

7.儘量蒐集相關資料，但

需業者配合提供船舶

主機及發電機型式，以

作分析。 

8.將於會後向海洋大學

諮詢請教。 

7.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8.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本所運管組王穆衡組長︰ 

1.本研究承續前階段研究成果進行修正，並賡續

推動本制度之試算計畫，目標在建立一套確實

可供主管機關及業者操作使用之介面與系統，

因此，本研究重點可分合理性與適用性兩階

段。合理性部分，在業者所能配合提供之資料

與工作內容為何，尚請研究單位進一步思考分

析，另標準化、合理化成本與制度之建立，亦

請研究單位協助深入探討；另適用性部分，本

制度相關軟體與系統之建構應朝使用者接受之

角度進行，未來系統移轉實際使用後，業者所

提供之資料必須具正確性及可使用性，若業者

因無法便利操作本系統，導致其提供主觀判斷

或加工處理後之資料，將失去本制度推動之意

義。未來資料鍵入對業者而言，並非新的負擔，

而是能提供真實成本資料，政府也得據以合理

審核分析。 

 

 

2.系統之開發應考量實際操作者之背景與可能面

臨之問題，本階段已有部分系統開發之成果，

在真正推廣運用之前，應再多徵詢相關單位之

意見與建議。 

3.有關集中式管理或分散式管理之執行主管機

關，在簡報資料中界定由本所負責，惟運研所

為本部幕僚機關，擔負之責任主要為配合交通

事業主管機關之需求預作考量，進而辦理合理

性系統之規劃與設計。至於未來執行面之推

動，主管單位之建議容許有所保留，並請配合

修訂報告內容。 

 

1. 本系統之適用性部

分，經過第一階段業者

與主管機關的訪談

後，已有初步之需求，

且將搭配一些適用性

設計原則，設計實施於

雛形系統中；第二階段

之座談會後，更將邀請

業者與主管機關參與

雛形系統之適用性測

試，整合使用者參與意

見之修正系統，將更具

適用性。 

合理性則將依本計畫

蒐集彙整之檢核規

則，撰寫檢查程式模

組，於業者端與主管機

關端執行並產生合理

性問題報告。 

2.未來除了第二次座談

會及期末報告，明年還

有推廣計畫，因此將可

獲取更充分資訊作為軟

體修改之依據。 

3.將於期末報告中予以

彈性保留。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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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本所洪憲忠委員(書面資料)︰ 

1.報告字體大小及章節顯法不符本所出版品規

定、部分章節編排混亂(如第 3-2 節)、報告內仍

有錯字或缺字，建議重新檢查修正。 

2.p2-2 九、各項設備折舊︰係指非營業用船舶之

外的各項設備折舊成本以及維修費用，可能誤

植，建議重新定義清楚。 

3.p2-3 表 2-1 之(含於 13.業管費用)應改為(含於

12.業管費用)。 

4.p4-3(二)、業者端系統需求之寫法有待改進，建

議參考 p4-4(三)、執行機關端系統需求之寫法

較佳。 

 

1.洽詢運研所修正報告

格式，錯漏字將予以檢

查更正。 

2.在報告加以更正。 

 

3.在報告中加以更正。 

 

4.比照執行機關端系統

需求之寫法，撰寫業者

端系統需求部分。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4.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本所運管組(書面意見)︰ 

1.依研究單位所提工作進度報告，包括訪談各業

者與主管機關，惟於所舉辦之各座談會與訪談

中，部份業者均未參與，尤其是未申請營運虧

損補貼之海運業者，對未來推動成本計算制度

之看法(包括統一會計科目、會計制度、表單、

軟體系統操作等)與配合意願均不得而知，未來

進行本計畫推廣與運用或實際推動本制度時，

可能面臨更大之困難，請研究單位主動寄送相

關資料並加強聯繫未參加座談會各業者，以廣

納意見並提供修正報告或軟體之參考。 

2.優待票問題影響業者營運收入極大，也往往造

成票價或成本計算之扭曲，「發展大眾運輸條

例」已於 91.6.19 通過實施，其規定大眾運輸票

價一律全票收費。未來各航線之營業收入若因

針對特定對象提供之優惠票價所造成營收偏低

或扭曲營運成本之情形，應進一步檢討修正。

3.若評估未來所建構之航線成本計算制度系統，

以集中式管理方式較佳，基於事權統一原則，

建議其最高主管機關之規劃仍應以交通部為

宜。 

4.交通部中部辦公室(目前已更名為「交通部交通

事業管理小組」)，目前仍為統籌各港務局配合

辦理海運補貼審議之工作；另交通部會計處主

 

1.將於第二次座談會中

加以聯繫，請其出席，

以廣徵意見及彙集想

法。 

 

 

 

 

2.將於期末報告中加以

明確告知。 

 

 

 

3.列入參酌，作為修正之

依據。 

 

4.將依建議修改之。 

 

 

1.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2. 列為期末報告

修正參考。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4.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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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管本部會計業務，惟原訪談計畫並未將其列

入，考量並期符合未來本制度實際推動與操作

之需要，建議應進一步加強聯繫或諮詢其相關

意見，俾供參考。 

5.公營與民營業者在接受營運虧損補貼審議時，

有關十三項成本之審議項目並不完全相同，如

公營船舶折舊費用因屬政府編列預算購置，於

補貼上不可提列；另委外操作部分，受委託單

位常無法提供完整正確之成本資料，未來在軟

體或成本計算制度設計上，是否能建立相關稽

核機制或提供檢核及操作之建議，以提供主管

機關或審議單位參考。 

 

 

 

6.線上表單設計應朝簡單及使用者便利等方向，

輸入特定資料項或數值應有即時檢核或警告訊

息，以輔助業者正確填寫；主管端軟體應建立

相關合理成本分析與檢核等功能，以提供主管

機關稽核成本資料正確性之參考。 

 

 

 

7.3-2 頁十三項成本之燃料用油項中，有關新公

式之平均油料價(元/公克)因油料價格隨時間變

動，請提出該平均值之適當選取或計算方法。

十三項成本合理之計算分析，請結合未來試算

單位實際之成本資料，詳予分析與說明；另為

取得各項主管查核資料或業者需配合提送資料

時，所須之附加成本(如進行船價鑑定之費用、

修船費用須經會計師簽證費用等)請一併提出

分析之。 

8.業者需配合提送資料時，所須之附加成本(如進

行船價鑑定之費用、修船費用須經會計師簽證

費用等)請一併提出分析之。 

 

 

 

 

5.公民營與委外操作部

分，未來於系統設計

上，將盡量依研究資料

蒐集彙整後所產生之

檢核規則，建置檢核機

制。 

(1) 委外操作部分應於合

約中規範受託公司應

提供十三項成本資

料。 

(2) 建議受託公司參加講

習以熟悉本制度。 

6.線上表單已朝設計簡

單與使用者便利之方

向。業者端輸入之檢核

警示將配合主管機關

端之檢核功能，以批次

方式產生所有檢核不

合理之項目與原因報

表。 

7.於期末報告加以說明。 

 

 

 

 

8.建議︰ 

(1) 申請補貼業者應提供

財務報表及成本計算

表單應經會計師簽

證。 

(2) 船價鑑定非會計師專

正參考。 

 

 

5.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6.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7. 列為期末報告

修正參考。 

 

 

 

 

8.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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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9.章節內容請配合本所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編排

修訂。 

業。 

9.配合修正辦理。 
 

9. 列為期末報告

修正參考。 

主席結論︰ 

1.研究對象請將載客小船經營業納入考慮。 

 

2.航運十三項成本中，實務上有實際運用之技術

問題尚待克服，請研究單位配合斟酌修正。 

3.因應行政機關特殊之需求，請配合其實際要求

提供在軟體適用之方便性，如測試頁、列印頁

之功能考量。 

4.本案針對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

之試算進行研究，請注重其適用性與合理性。

適用性部分應使各單位包括船公司、港務局、

包括中央主管審核單位在使用上操作簡易及便

利性；合理性部分著重於合理成本之推估，其

與船舶噸位、馬力、與船公司船舶艘數等有密

切關係，除就所蒐集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外，請

於所蒐集資料中針對不同之成本項目特性，找

出合理成本之計算基礎，而非僅就業者所提供

之成本資料加以加、減、乘、除計算而得，請

就成本合理性在航業專業考量下，進一步進行

檢討分析。如烏坵航線服務 35 人所產生之虧

損，並不見得就其申報之虧損進行補貼，而應

就其合理成本考量下所發生之虧損金額進行辦

理。 

5.文章內容之整體歸類，如成本與支出項目有須

調整者，請於期末報告中加以調整。 

6.本案期中審查通過，各專家學者所提之意見及

本所同仁相關意見，請後續依據期中審查會紀

錄研提處理情形意見加以答覆回應，經本所審

查通過後撥付第二期款經費。 

 

1.將在研究範圍中明確

表示。 

2.配合辦理。 

 

3.可在系統中增加相關

功能。 

 

4.在期末報告中再加以

深入分析探討。 

 

 

 

 

 

 

 

 

5.於期末報告中加以配

合修正。 

6.配合辦理相關作業程

序。 

 

1. 列為期末報告

修正參考。 

2.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3.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列

為期末報告修

正參考。 

4. 列為期末報告

修正參考。 

 

 

 

 

 

 

 

5. 列為期末報告

修正參考。 

6.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意見。 

 



附錄 12－1 

附錄十二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計畫」合作研究計畫 

期末會議記錄 

 

一、會議召開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

二時整 

二、會議召開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五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鄭副所長賜榮 

四、會議記錄：運管組 陳一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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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海運研究協會簡報：略 

六、討論： 

台灣航業葉育昌先生： 
一、 本制度輸入項目內容甚為詳盡，惟希望儘量考量配合業者現行會計制度作

業，以半年或一年輸入一次為原則，如此不僅可減輕業者負擔，所得資料也

較確實，如月結帳款或下游包商之請款無法即時入賬，易造成帳面資料不符。 
二、 希望本系統能真正達到「無紙化」之功能，儘量減少紙張附件之需求，現

行制度要求申請補貼作業必須檢附公司執照、營業登記證等。而新系統規劃

需求項目更細，可預見未來將需要額外提供更多附件如人員薪資餉單、加油

單及各項帳單等（且一式十五份），可能增加業者的負擔，並無法真正簡化

作業。 

花蓮港務局徐啟運組長： 
一、本系統是否可在各版本之工作平台上使用？請說明。 
二、補貼作業所需資料為全年資料，如按月提報雖可能增加業者的作業量，惟對

業者內部營運管理及成本分析應有助益。 
三、本系統所提供之審查建議功能甚佳，可協助港務局實際進行審查作業。 
四、所提出非航行人員薪資檢核之功能，若以健保稅級進行稽核，則業者必須在

稅款與補貼款間進一步斟酌，並據以提報真實之成本資料，可使業者所提供

之報表更具可信性。 
五、所提出燃油之檢核公式，建議可藉由業者實際提供之數據進行測試後，再行

配合修訂。 
六、系統管理單位之認定仍有討論空間，個人認為可依目前實際管理作業情況，

委由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執行辦理，但未來應由何單位實際執行，可再

行協商決定。 
七、 P2-28 表格中，請將本報告中所運用之計算公式另行彙整呈現。 

基隆港務局黃艷秋專員： 
一、 報告中所列客貨分攤比例、燃油效率、薪資、折舊等公式，可供實際審議

作業之參考。 
二、 有關委外操作部分之研究，因實際需求仍存在，希望能提供較具體之結果

供參。 
三、 未來系統管理工作若由港務局執行恐不適當，然若建議由某一港務局擔任

管理工作，則軟、硬體購置與維護等問題仍應先行規劃考量。 
四、 海運補貼作業係按年度申報，收入部分之營運資料則按月提報，為避免業

者增加負擔，其申報期限應以一年為期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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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務局施美珠小姐： 
一、系統管理單位之建議與軟硬體設備購置等相關意見與友港所陳述意見相同，

其他無補充意見。 

交通事業管理小組吳裴然先生： 
一、 請研究單位檢視實際作業之需求，提出偏遠地區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計

畫執行管理要點的修正建議，以供主管機關執行參考，及針對海運航線營運

虧損補貼作業暨審議規定提出建議，讓業者遵循辦理。 
二、 建議應成立專責之審議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 
三、 感謝各港務局協助與支持海運歷年運補貼審議作業之進行，有關系統管理

架構部分，希望能進一步協商決定，並建議考量專人專職負責該管理系統之

運作。 

航政司劉詩宗科長： 
一、委外操作費與特殊航線等議題是否可再進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如針對未來烏

坵航線等必然產生虧損之政策性航線，提出具體執行建議。 
二、建議將來應持續進行教育訓練以使本制度推展順利。 
三、有關營運虧損補貼之表報如須調整，建議併同對交通部執行偏遠地區海運航

線營運虧損補貼計畫執行管理要點及補貼作業暨審議規定等提出修正建議。 
四、有關系統未來管理單位，建議依現況由港務局辦理，因港務局本身已有資訊

部門，所需增加之軟硬體設備有限。港務局航政組目前即辦理補貼初審及提

報之作業，未來若委由港務局辦理將可與目前作業結合，至於選擇之條件則

建議可考量依現行補貼量來決定。 

會計處吳婉瑜小姐： 
一、本研究之重要成果主要在建立成本之合理性與公平性，以供後續補貼審議之

依據，有關各學者專家所提之意見敬表認同。 
二、同意交通事業管理小組之意見，成立一專責評審委員會以處理相關事務，至

於未來系統管理之單位，建議應再行協商決定。 

海洋大學郭塗城教授： 
一、P3-1，3.1 節內容為「客貨收入分攤比例探討」，非「客貨成本分攤比例探討」，

請修正。 
二、P3-2，台華輪客貨收入分攤比例估算之貨運收入額仍值得商榷。除非每立方

公尺載貨容量均為一公噸，且 800 立方公尺之容積可被充分使用，否則估算

之收入將不正確。 
三、版面安排請再檢討改善，如： 

１P3-23，公式後之文字說明應避免分散，可將各項簡短說明文字合併成一段。 
２P3-27，步驟二之編排不宜緊接表 3-13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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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P3-28，第一行「備註一」之文字，建議更改標題用語，如為備註性質則建

議可臚列於附錄之中。 
４軟體模組是否需將主管機關再區分為執行主管機關與最高主管機關？可否

合而為一，建議斟酌考量。 
５建議研究團隊針對系統軟體管理及操作細節問題多加考量，尤其資料查閱

及修改之程式及限制，應有周詳妥適之規劃。 

交通部會計處柯專門委員東漢： 
一、本計畫之成本合理化分析結果甚具參考價值，其中薪資部份已建立計算之標

準，其他項目亦能就實際成本分別建立合理之估算方式。建議未來進一步之

研究中，能建立一套標準化之參考值，儘量克服各公司在提報薪資、折舊、

燃油等成本大項差異性之驗證問題。 
二、P-21 中燃油與附屬用油之貨運運費項目，如為具有經營規模之業者對此貨

運運費之會計歸屬可能比較清楚，但一般業者較難區分燃油運費與附屬用油

運費之差異，建議可於系統警示功能中加以提示，以避免輸入錯誤。 
三、P2-2，第九項各類設備折舊項，是否應包含設備修理部分？請檢討修正。 
四、針對訪談所提問題之解決措施可使系統功能獲得具體改善，惟後期研究期限

僅有四個月時間，針對新發現之問題進行系統與軟體之修正，其期程是否足

夠？建議適度寬列軟體修正時間，使計算制度更符合未來實際運用之需求。 

本所洪憲忠委員： 
一、 系統保密性為業者非常重視之功能，將影響業者輸入正確資料之意願。目

前系統已有帳號及密碼之管理，如能加上 IP 機制，雖可能造成操作不便，

但保密功能將更佳。 
二、 輸入表單是否可離線使用？若可，將可增加系統使用之便利性。 
三、 P2-2，第九項「各項設備折舊」建議保留正確定義即可。 

本所運管組王穆衡組長： 
一、感謝各學者專家與各單位所提供之意見與長期之協助，本期研究主要以「大

膽假設」方式規劃並開發系統與應用軟體，下期計畫將以「小心求證」態度

進行系統與制度之修正，並進行實務之推廣與運用。而明年推廣運用計畫最

主要的工作是將本系統實際建置，以供使用者進行實務操作，故仍請各單位

及業者持續協助配合辦理。 
二、應用軟體經今年開發與明年持續性試算與修正後，將可更趨於穩定。未來一

年期間內，請各單位針對本系統使用功能及操作使用繼續提出建議，以提昇

本系統與軟體之可操作性。 
三、本系統軟體之開發係採應用程式概念，軟硬體操作需求並不高，可適用於各

種平台，未來各管理單位之資訊部門應足以勝任本項工作。而功能需求部分

因本計畫研究單位將持續提供一年之技術諮詢服務，因此可持續測試與運

用，並無使用時間或研究期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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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單位所建議之系統管理單位，原則上並不需專人負責此項系統的運作，

應可在主從架構概念下，僅負責權限授予等行政工作。在補貼審議過程中可

由承辦人列印相關成本資料，提供審議委員會參酌，並不需額外派員負責此

項工作。 
五、有關軟體便利性、適用性之要求，將於明年度計畫中持續分析與修正，讓軟

體之使用不致增加額外人力之負擔，以簡便實用之原則降低使用者之壓力

感。 
六、船舶委外操作部分，建議應於契約簽訂時即納入適用本成本計算制度之義務

規範，如此將可配合取得實際成本資料加以計算運用。 

運管組（書面意見）： 
一、 期末報告修訂稿時，請配合提出系統技術手冊及操作手冊供參。 
二、 請研究單位於提送期末報告修訂稿時將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訪談紀錄、本報告之簡報資料等各項研究相關輔助資料整理於附錄。 
三、 為蒐集本系統實際執行之問題，請研究單位持續主動寄送相關資料並加強

聯繫未參加會議或座談會的主管機關及業者，廣納各類建議及意見，以提供

修正報告或系統軟體之參考。 
四、 法律或專有名詞如「船舶運送業」、「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前中部辦

公室）、「東昇號」（前良台三號）等專有名詞請配合統一修正。另如「計畫」

與「規劃」、「紀錄」與「記錄」等動詞與名詞之用語亦請予區分修正。 
五、 請針對本計畫所建立之統一會計科目、成本計算制度實務操作可行性、可

能面臨問題及解決方案等進行評述，並提供建議。 

七、主席結論： 

一、感謝研究團隊在時間、經費有限下之投入與提出具體之研究成果，也感謝各

業者與主管機關之配合與協助。 
二、名詞使用不一致之處，如「船舶運送業」等法律名詞應予以一致化，其他有

關折舊內容之說明、版面安排、公式編號等建議，請研究單位再行檢核修訂。 
三、本研究之產出除軟體系統之建置外，請依合約規範提送軟體使用手冊及操作

手冊。 
四、本成本計算制度所定義之成本項目及計算公式，請研究單位加以綜整納入報

告書中。 
五、有關委外操作計算之功能需求，僅需在系統開發功能中增加統計收入項目之

表單即可，希望研究單位儘量配合納入，另如資料安全功能之加強等，請研

究單位進一步補充說明可行性。至於離線功能之要求，請衡量是否可於本期

計畫期限內完成，若有實際執行之困難，亦請於下期計畫中儘速開發完成。 
六、有關客貨運預期收入及成本分擔計算之合理性，請研究單位進一步檢討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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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成本計算制度資料輸入週期及系統管理單位之建議等課題，請本所主辦

單位及研究團隊納入後續計畫中提出適當之建議，作為報部核定實施之參

考。 
八、本研究為一試算計畫，透過試算計畫之執行，對於現行規劃制度之實務運

用、相關的統一會計科目、所提供之表單與功能、資料蒐集彙整等課題，可

進一步予以釐清與解決。為符合使用者未來之需求，透過實際試算執行，請

研究單位針對各實作單位所提出之困難，儘量改善以加強本系統與軟體之功

能，而透過本期試算過程所發現之問題，亦請研究單位提出適當解決方案。

另請針對成本計算制度未來推動之可行性具體說明，俾供交通部未來實施本

制度之參據。 
九、本研究案經期末審查通過，有關各專家學者所提之意見及本所同仁相關意

見，請研究單位依據期末審查會紀錄研提處理情形意見加以回應，並經本所

審查通過後撥付第三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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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計畫」 

執行單位︰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台灣航業葉育昌先生： 

一、本制度輸入項目內容甚為詳盡，惟

希望儘量考量配合業者現行會計制

度作業，以半年或一年輸入一次為

原則，如此不僅可減輕業者負擔，

所得資料也較確實，如月結帳款或

下游包商之請款無法即時入賬，易

造成帳面資料不符。 

二、希望本系統能真正達到「無紙化」

之功能，儘量減少紙張附件之需

求，現行制度要求申請補貼作業必

須檢附公司執照、營業登記證等。

而新系統規劃需求項目更細，可預

見未來將需要額外提供更多附件如

人員薪資餉單、加油單及各項帳單

等（且一式十五份），可能增加業者

的負擔，並無法真正簡化作業。 

 
一、依本系統與軟體之設計，輸

入期限並不影響系統之試算

功能。本研究亦儘量朝向輸

入便利、程式精簡之方向開

發設計，故可配合業者一年

輸入一次，亦可保留按月輸

入之功能。 
二、基於查核及審查之需，第一

年仍需提送相關資料附

件，惟後續年度則可簡化，

並將於下年度計畫中進一

步檢討及改善。 

 
一、為利日後成本

稽核之需，程

式設計仍以保

留按月輸入之

功能為宜。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花蓮港務局徐啟運組長： 

一、本系統是否可在各版本之工作平台

上使用？請說明。 

 

 

二、補貼作業所需資料為全年資料，如

按月提報雖可能增加業者的作業

量，惟對業者內部營運管理及成本

分析應有助益。 

三、本系統所提供之審查建議功能甚

佳，可協助港務局實際進行審查作

 

一、本系統相容性極高，任何平

台只要能提供上網並以瀏

覽器連結至本軟體系統的

URL，皆可使用。 

二、目前系統可配合按月或按年

輸入之功能。可於明年度計

畫綜整港務局與業者端之

意見後配合修正。 

三、感謝委員之肯定。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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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業。 

四、所提出非航行人員薪資檢核之功

能，若以健保稅級進行稽核，則業

者必須在稅款與補貼款間進一步斟

酌，並據以提報真實之成本資料，

可使業者所提供之報表更具可信

性。 

五、所提出燃油之檢核公式，建議可藉

由業者實際提供之數據進行測試

後，再行配合修訂。 

六、系統管理單位之認定仍有討論空

間，個人認為可依目前實際管理作

業情況，委由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

小組執行辦理，但未來應由何單位

實際執行，可再行協商決定。 

七、P2-28 表格中，請將本報告中所運

用之計算公式另行彙整呈現。 

 

四、列入參酌。 

 

 

 

 

 

五、列入參酌。 

 

 

六、依未來協商具體結果辦理。 

 

 

 

 

七、遵照辦理。 

 
四、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五、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六、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七、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 
 

基隆港務局黃艷秋專員： 

一、報告中所列客貨分攤比例、燃油效

率、薪資、折舊等公式，可供實際

審議作業之參考。 

二、有關委外操作部分之研究，因實際

需求仍存在，希望能提供較具體之

結果供參。 

 

 

 

三、未來系統管理工作若由港務局執行

恐不適當，然若建議由某一港務局

擔任管理工作，則軟、硬體購置與

維護等問題仍應先行規劃考量。 

四、海運補貼作業係按年度申報，收入

部分之營運資料則按月提報，為避

免業者增加負擔，其申報期限應以

一年為期較為適宜。 

 

一、感謝委員之肯定。 

 
 
二、委外操作部分在相關申報及

查核過程中之差異，在於補

貼計算公式中須增列一張計

算表單，實際之成本資料可

於合約中要求業者按期提

送，可配合辦理。 
三、俟系統管理工作協商確定

後，相關軟硬體及後續維護

費用可於後續研究中予以規

劃考量。 
四、依本系統設計，月報資料原

本可於年度申請截止日前填

報即可，可配合改成按年輸

入，使業者負擔降至最小。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四、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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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高雄港務局施美珠小姐： 

一、系統管理單位之建議與軟硬體設備

購置等相關意見與友港所陳述意見

相同，其他無補充意見。 

 

一、俟系統管理工作協商確定

後，相關軟硬體及後續維護

費用可於後續研究中予以

規劃考量。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交通事業管理小組吳裴然先生： 

一、請研究單位檢視實際作業之需求，

提出偏遠地區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

貼計畫執行管理要點的修正建議，

以供主管機關執行參考，及針對海

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作業暨審議規

定提出建議，讓業者遵循辦理。 

二、建議應成立專責之審議委員會處理

相關事宜。 

三、感謝各港務局協助與支持海運歷年

運補貼審議作業之進行，有關系統

管理架構部分，希望能進一步協商

決定，並建議考量專人專職負責該

管理系統之運作。 

 

 
一、列入明年延續研究計畫加以

提送修正相關意見。 
 
 
 
 
二、交通部已成立離島航線補貼

審議委員會之運作機制。 
三、系統管理原則上應由專人專

職負責，而增加的工作量有

限，故亦可就現有資訊中心

人力協助辦理。將於系統管

理架構中參照各港務局意

見配合說明。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航政司劉詩宗科長： 

一、委外操作費與特殊航線等議題是否

可再進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如針對

未來烏坵航線等必然產生虧損之政

策性航線，提出具體執行建議。 

 

 

 

 

二、建議將來應持續進行教育訓練以使

本制度推展順利。 

 

三、有關營運虧損補貼之表報如須調

整，建議併同對交通部執行偏遠地

區海運航線營運虧損補貼計畫執行

管理要點及補貼作業暨審議規定等

 

一、 委外操作部分將於系統中

增列計算表單供參。 有關烏

坵等特殊航線之運輸需求與

合適船型及噸數等需求，目前

無法得知，實難以估算特殊航

線之計算成本及提供船型之

建議，若有相關資料，應可匯

入系統中進行試算。 
二、 教育訓練為明年度系統軟

體全面提供使用者端進行測

試前之重要工作。 
三、列入明年研究計畫加以檢

討。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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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提出修正建議。 

四、有關系統未來管理單位，建議依現

況由港務局辦理，因港務局本身已

有資訊部門，所需增加之軟硬體設

備有限。港務局航政組目前即辦理

補貼初審及提報之作業，未來若委

由港務局辦理將可與目前作業結

合，至於選擇之條件則建議可考量

依現行補貼量來決定。 

 
四、本研究建議可以港務局為執

行主管機關，並以既有之資

訊中心配合辦理，但仍需視

協商結果而定。 

 

四、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會計處吳婉瑜小姐： 

一、本研究之重要成果主要在建立成本

之合理性與公平性，以供後續補貼

審議之依據，有關各學者專家所提

之意見敬表認同。 

二、同意交通事業管理小組之意見，成

立一專責評審委員會以處理相關事

務，至於未來系統管理之單位，建

議應再行協商決定。 

 
一、列入參酌。 
 
 
 
二、交通部已成立相關審議委員

會，本研究建議可以港務局

為執行主管機關，但仍需視

協商結果而定。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海洋大學郭塗城教授： 

一、P3-1，3.1 節內容為「客貨收入分

攤比例探討」，非「客貨成本分攤比

例探討」，請修正。 

二、P3-2，台華輪客貨收入分攤比例估

算之貨運收入額仍值得商榷。除非

每立方公尺載貨容量均為一公噸，

且 800 立方公尺之容積可被充分使

用，否則估算之收入將不正確。 

三、版面安排請再檢討改善，如： 

１.P3-23，公式後之文字說明應避

免分散，可將各項簡短說明文字

合併成一段。 

２.P3-27，步驟二之編排不宜緊接

表 3-13 之後。 

３.P3-28，第一行「備註一」之文

字，建議更改標題用語，如為備

註性質則建議可臚列於附錄之

 

一、遵照辦理。 

 

 

二、遵照辦理，已請台華輪營運

業者協助提供其貨艙平均可

裝載之空間比例以作為調整

之依據。 

 

三、1.、2.、3.點在期末報告定

稿予以修正。 
4.最高主管機關與執行主管

機關之權責不同，且有上

下層級關係，例如最高主

管機關端可以設定港務局

間之交叉查閱權限，故建

議宜應分開。 
5.本系統目前的設計為執行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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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中。 

４.軟體模組是否需將主管機關再

區分為執行主管機關與最高主

管機關？可否合而為一，建議斟

酌考量。 

５.建議研究團隊針對系統軟體管

理及操作細節問題多加考量，尤

其資料查閱及修改之程式及限

制，應有周詳妥適之規劃。 

主管機端可查閱轄區之業

者資料，且在業者提出修

改請求情形下，可修改業

者資料；最高主管機關端

可查閱所有執行主管機關

端及業者端之資料，但不

可修改；執行主管機關亦

可查閱授權轄區之業者資

料，但不可修改；業者僅

能看到與修改自己的資

料。 

交通部會計處柯專門委員東漢： 

一、本計畫之成本合理化分析結果甚具

參考價值，其中薪資部份已建立計

算之標準，其他項目亦能就實際成

本分別建立合理之估算方式。建議

未來進一步之研究中，能建立一套

標準化之參考值，儘量克服各公司

在提報薪資、折舊、燃油等成本大

項差異性之驗證問題。 

二、P-21 中燃油與附屬用油之貨運運

費項目，如為具有經營規模之業者

對此貨運運費之會計歸屬可能比較

清楚，但一般業者較難區分燃油運

費與附屬用油運費之差異，建議可

於系統警示功能中加以提示，以避

免輸入錯誤。 

三、P2-2，第九項各類設備折舊項，是

否應包含設備修理部分？請檢討修

正。 

四、針對訪談所提問題之解決措施可使

系統功能獲得具體改善，惟後期研

究期限僅有四個月時間，針對新發

現之問題進行系統與軟體之修正，

其期程是否足夠？建議適度寬列軟

體修正時間，使計算制度更符合未

 

一、針對主要成本項目皆已構建

相關參考數值表及計算公

式。至於其他項目則較無法

予以建構。 

 

 

 

 

二、列入參酌。 

 

 

 

 

 

 

三、在期末報告定稿中檢討修

正。 

 

四、所有系統測試與修改的工

作，將於明年度計畫內全程

進行，研究時程之分期，僅

為使用者測試前有修改、安

裝與內部測試的時間規劃。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四、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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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來實際運用之需求。 

本所洪憲忠委員： 

一、系統保密性為業者非常重視之功

能，將影響業者輸入正確資料之意

願。目前系統已有帳號及密碼之管

理，如能加上 IP 機制，雖可能造成

操作不便，但保密功能將更佳。 

二、輸入表單是否可離線使用？若可，

將可增加系統使用之便利性。 

 

三、P2-2，第九項「各項設備折舊」建

議保留正確定義即可。 

 

一、IP 安全檢查機制將於伺服器

防火牆端設定。 

 

 

 

二、表單輸入將於明年度開發離

線軟體供無網路連線之業

者端使用。 

三、遵照辦理。 

 
一、意研究單位處

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運管組王穆衡組長： 

一、感謝各學者專家與各單位所提供之

意見與長期之協助，本期研究主要

以「大膽假設」方式規劃並開發系

統與應用軟體，下期計畫將以「小

心求證」態度進行系統與制度之修

正，並進行實務之推廣與運用。而

明年推廣運用計畫最主要的工作是

將本系統實際建置，以供使用者進

行實務操作，故仍請各單位及業者

持續協助配合辦理。 

二、應用軟體經今年開發與明年持續性

試算與修正後，將可更趨於穩定。

未來一年期間內，請各單位針對本

系統使用功能及操作使用繼續提出

建議，以提昇本系統與軟體之可操

作性。 

三、本系統軟體之開發係採應用程式概

念，軟硬體操作需求並不高，可適

用於各種平台，未來各管理單位之

資訊部門應足以勝任本項工作。而

功能需求部分因本計畫研究單位將

持續提供一年之技術諮詢服務，因

此可持續測試與運用，並無使用時

 

一、配合辦理。 

 

 

 

 

 

 

 

 

 

二、配合辦理。 

 

 

 

 

 

三、配合辦理。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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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間或研究期程之限制。 

四、研究單位所建議之系統管理單位，

原則上並不需專人負責此項系統的

運作，應可在主從架構概念下，僅

負責權限授予等行政工作。在補貼

審議過程中可由承辦人列印相關成

本資料，提供審議委員會參酌，並

不需額外派員負責此項工作。 

五、有關軟體便利性、適用性之要求，

將於明年度計畫中持續分析與修

正，讓軟體之使用不致增加額外人

力之負擔，以簡便實用之原則降低

使用者之壓力感。 

六、船舶委外操作部分，建議應於契約

簽訂時即納入適用本成本計算制度

之義務規範，如此將可配合取得實

際成本資料加以計算運用。 

 

四、列入參酌。 

 

 

 

 

 

 

五、列入明年研究計畫之執行重

點。 

 

 

 

六、已在相關委外操作合約中加

以建議及落實執行。 

 

 

四、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五、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六、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運管組（書面意見）： 

一、期末報告修訂稿時，請配合提出系

統技術手冊及操作手冊供參。 

 

二、請研究單位於提送期末報告修訂稿

時將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

情形表、訪談紀錄、本報告之簡報

資料等各項研究相關輔助資料整理

於附錄。 

三、為蒐集本系統實際執行之問題，請

研究單位持續主動寄送相關資料並

加強聯繫未參加會議或座談會的主

管機關及業者，廣納各類建議及意

見，以提供修正報告或系統軟體之

參考。 

四、法律或專有名詞如「船舶運送業」、

「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前中

部辦公室）、「東昇號」（前良台三號）

等專有名詞請配合統一修正。另如

 
一、系統之技術手冊即結案報告

中第四章之內容，操作手冊

則將提示於附錄中。 

二、遵照辦理。 

 

 

 

 

三、遵照辦理。 

 

 

 

 

 

四、遵照辦理。 

 

 

 

 
一、同意研究單

位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

位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

位處理情形。

 
 
 
 
四、同意研究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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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計畫」與「規劃」、「紀錄」與「記

錄」等動詞與名詞之用語亦請予區

分修正。 

五、請針對本計畫所建立之統一會計科

目、成本計算制度實務操作可行

性、可能面臨問題及解決方案等進

行評述，並提供建議。 

 

 

 

五、遵照辦理。 

 

 
 
 
五、同意研究單

位處理情形。

 

主席結論 

一、感謝研究團隊在時間、經費有限下

之投入與提出具體之研究成果，也

感謝各業者與主管機關之配合與協

助。 

二、名詞使用不一致之處，如「船舶運

送業」等法律名詞應予以一致化，

其他有關折舊內容之說明、版面安

排、公式編號等建議，請研究單位

再行檢核修訂。 

三、本研究之產出除軟體系統之建置

外，請依合約規範提送軟體使用手

冊及操作手冊。 

四、本成本計算制度所定義之成本項目

及計算公式，請研究單位加以綜整

納入報告書中。 

五、有關委外操作計算之功能需求，僅

需在系統開發功能中增加統計收入

項目之表單即可，希望研究單位儘

量配合納入，另如資料安全功能之

加強等，請研究單位進一步補充說

明可行性。至於離線功能之要求，

請衡量是否可於本期計畫期限內完

成，若有實際執行之困難，亦請於

下期計畫中儘速開發完成。 

六、有關客貨運預期收入及成本分擔計

算之合理性，請研究單位進一步檢

討分析。 

七、有關成本計算制度資料輸入週期及

 
一、感謝委員之肯定。 
 
 
 
二、遵照辦理。 
 
 
 
 
三、依合約規定辦理。 
 
 
四、遵照辦理。 
 
 
五、待本計畫提出委外操作之相

關變更設計，系統軟體部分

將於明年度計畫開始時修改

配合。離線軟體也計畫於下

期計畫期初完成。 
 
 
 
 
六、遵照辦理，將依據委員意見

據以修正。 

 

七、遵照辦理。 

 
一、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二、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三、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四、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五、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六、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七、同意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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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系統管理單位之建議等課題，請本

所主辦單位及研究團隊納入後續計

畫中提出適當之建議，作為報部核

定實施之參考。 

八、本研究為一試算計畫，透過試算計

畫之執行，對於現行規劃制度之實

務運用、相關的統一會計科目、所

提供之表單與功能、資料蒐集彙整

等課題，可進一步予以釐清與解

決。為符合使用者未來之需求，透

過實際試算執行，請研究單位針對

各實作單位所提出之困難，儘量改

善以加強本系統與軟體之功能，而

透過本期試算過程所發現之問題，

亦請研究單位提出適當解決方案。

另請針對成本計算制度未來推動之

可行性具體說明，俾供交通部未來

實施本制度之參據。 

九、本研究案經期末審查通過，有關各

專家學者所提之意見及本所同仁相

關意見，請研究單位依據期末審查

會紀錄研提處理情形意見加以回

應，並經本所審查通過後撥付第三

期款。 

 

 

 

 

八、可行性評估將於期末報告定

稿中加以檢討補充。 

 

 

 

 

 

 

 

 

 

 

 

 

九、遵照辦理。 

處理情形。 
 
 
 
八、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九、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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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軟體系統需求清單 
 

基隆港務局訪談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1.  離島地區業者填寫此會計制度軟體資料，

是否會有困難？ 
下年度後續計畫中，將依本

年度 Web-based 系統，提供

一套單機作業的輸入程

式，供無網路連線之業者郵

寄資料磁片給主管機關代

為匯入資料庫。 
2.  相類似航線船舶之各項成本之標準值、平

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之資料。 
已於執行機關端審查作業

中之成本比較表功能，提供

同航線船舶的相關成本之

統計資料供補貼審核參考。

3.  業者輸入之各項原始資料檔的資料，在原

始各項資料欄輸入部分。建議加入一欄「主

管建議欄位」，可以提供主管機關填入建議

之合理成本資料。 

已於審查畫面之 13 項成本

旁，增加「主管建議欄位」。

4.  業者輸入之資料，主管端部分可以看到異

常資料告知之功能，以提供主管參考。 
已提供於送出輸入資料前

之確認畫面提供空白資料

欄位輸入及執行機關端所

設定檢查規則之警示功能。

 
 
花蓮港務局訪談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5.  未來是否有使用說明手冊，使用手冊內容是

否涵蓋成本的計算方式之說明 
系統會提供完整的線上說

明，包含成本計算方式於主

管機關端之審查作業、及業

者端之查詢輸入功能畫面

中。期末報告也附有操作手

冊。 
6.  此系統要特別注意病毒侵襲的問題。 下年度後續計畫中，交通部

指定單位安裝本系統時之

伺服器需求如第三節所條

列，已要求防毒軟體與防火

牆之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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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業者端的基本資料輸入部分應分成：

（1）公司基本資料（2）船舶基本資料 
已於業者端輸入設計公司

基本資料、船舶基本資料與

公司營運資料三部份。 
8.  建議業者的資料是否先送各港務局，在經由

港務局送至電腦主機端，可避免擁塞、網路

不穩的問題。 

本年度以 Web-based 運作

為設計考量。業者端離線作

業 方 式 將 於 下 年 度 依

Web-based 系統之業者端功

能開發。 
 
 
 
高雄港務局訪談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9.  因業者輸入資料完成後為了資料安全不能再

回去修改輸入的資料，主管端是否具備修改

當年度資料(業者)權限？ 

已於執行主管機關提供修

改資料的權限，但原則上

僅限於業者端所提出之修

改需求管理介面顯示部

分。 
10.  各項輸入欄位及功能表單具有線上說明能

力。 
在系統的每一個畫面及每

一個輸入的欄位項目，均

已提供必要之說明與超連

結的線上說明。另外，系

統運算結果產生的值也提

供了說明來源的科目和產

生金額。 
11.  系統發生問題之解決方法？ 交通部指定單位的維護為

最基本的能力要求，包含

資料備份與安全防護等工

作。網路連線或電腦硬體

系統發生問題修復的時間

應該不致太長，以致無法

完成進行審議。另外，業

者於繳交時也須繳送書面

資料，亦可充當審查之備

份資份。系統程式與資料

庫設計維護部分則仰賴交

通部預算，提供軟體人員

維護處理之。 
12.  預算估計時，公家之折舊及修理費不含算在 已於業者端基本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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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如何解決此差異性？ 時，分辨公、民營屬性，

補貼申請書產生時即審查

作業時可依公、民營的不

同屬性，做不同的折舊處

理。 
13.  Web 作業下若增設防火牆等資訊管理作業問

題，是否會繁複作業程序? 
資訊安全措施很重要，增

設防火牆的確會繁複作業

程序，但主要是在管理者

端。所以，交通部指定單

位的伺服器管理者端必須

要有資訊專員維護管理。

這個問題可留待下年度後

續計畫中，安裝本系統時

視伺服器管理單位最終提

供之資源，再做進一步的

研究和探討。 
14.  主機架設位置為何？ 

核發帳號及密碼之單位為何？ 
交通部指定單位，但尚不

知為何單位。 
15.  所有表格具有列印功能。 業者端與執行機關端之表

格均已提供表格列印功

能。 
16.  各類比較表欄位重排，增加各項統計值。 比較表均有提供各項統計

值，但欄位重排則無。因

欄位重排之使用者操作介

面程式設計較為複雜且不

易滿足使用者操作性，如

下年度後續計畫之測試討

論後，仍覺有必要，再考

慮提供此項需求之解決方

式。 
17.  年度補助預算書各項科目有說明欄位，說明

科目金額產生來源。 
已於執行機關端審查補貼

作業畫面中，提供十三項

成本的說明、原始公式、

以會計科目為基礎之公

式、會計科目分月資料細

項、及實際數值之公式表

達。 
18.  依據公家船與私人船的會計原則之不同，產

生年度補助預算書各項表格。 
已依據公、民營業者之屬

性做不同的處理，含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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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次申請補助之歷史

資料年數之要求。 
19.  依據各項會計科目的會計原則之不同，產生

年度補助預算書各項科目之預估值(如:各項

折舊費用)。 

已提供人員薪資、燃油與

折舊等三成本項目之預估

值。 
20.  軟體作業系統中可擴充船舶航線別變更的功

能，便於業者進行變更修改之用。 
已提供業者端新增與修改

航線船舶之功能，但刪除

航線船舶之功能則僅限執

行機關端。 
21.  系統作業上可涵蓋備份存檔、部分儲存、暫

存列印等功能性，並可將某些欄位作特別設

計，拒絕離群值。 

已提供業者端與執行機關

端之暫存、列印與儲存等

功能。然而離群值的計算

與拒絕，本年度並未處

理，僅就執行機關端所設

定之合理值範圍做警示功

能。 
 
 
澎湖縣望安鄉公共車船管理訪談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22.  會計科目名稱對照，原先業者端為主計處公

佈知會計科目、現在系統所使用為證期會公

佈的會計科目。 

已提供業者端輸入會計資

料處一線上證期會和主計

處之會計科目比照表。 
23.  離線軟體需要壓縮功能 離線軟體預計下年度後續

計畫中執行，屆時將考量

資料壓縮問題與解決方

案。 
24.  輸入方法希望改為依 13 大項為主 業者端會計科目之輸入已

改成依 13 大項為主分類。

25.  將網頁輸入改為一頁到底 業者端資料輸入已改成一

頁到底操作模式。 
26.  檢核會計科目不可能為零者，預設不可為零 本系統僅設預設值 0，但

若未輸入值時，則大多預

設值可能都可被歸為異常

值，造成判斷警示上之衝

突。本系統於業者輸入確

認之前檢查並警示未輸入

值之欄位，並於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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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端提供成本計算明細

時以紅色顯示為輸入值之

紀錄。 
 
 
馬祖連江航業公司訪談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27.  雖然未來此會計制度軟體可以上網登錄資

料，但是如何認定此登錄資料之正確性為何。

已提供業者端輸入資料畫

面之列印與暫存功能，可

供業者再一次的確認資料

的正確性，然後才進行資

料的正式登錄與申請書之

列印。 
 
東港琉興有限公司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28.  因沒有辦法上網，是否能提供離線的軟體？ 預計下年度後續計畫中提

供離線軟體。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29.  建議會計科目分類上是否可以再簡化。 已依澎湖縣望安鄉公共車

船管理處建議，會計科目

之輸入依 13 項成本來分

類，所以無法再簡化。 
但業者如有具體建議，將

可根據建議進行後續之改

善參考。 
30.  由於此會計制度系統涉及到整個公司的會計

分類制度系統、會計師認證等相關程序，公

司必須整個再討論過，所以我們只能盡量配

合。 

本系統之操作乃模擬業者

端準備補貼申請書的果

成，會計分類或認證程序

的差異，本系統以提供主

計處與證齊會之會計科目

比照表，以降低業者作業

上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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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書面審查意見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31.  台灣航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業育昌先生：本

系統之建置希望能提供軟體測試與查核等功

能，並提供測試頁及列印頁之功能，以利進

行查核及文件存檔。 

已於業者端及執行機關端

提供查核與文件存檔所需

之測試與列印頁功能，測

試請參考第六節系統測

試。另外，本系統亦將於

正式測試期間提供一獨立

之教學或訓練用之模擬系

統與帳號，不會影響正式

系統與帳號之運作與資

料。 
32.  基隆港務局黃艷秋小姐︰有關業者建議業者

端系統能提供列印及測試等功能，於主管機

關端之作業亦有此等需要，建議增加此功能。

執行機關端亦有如業者端

之列印與測試功能。尤其

是於審查過程中參照之比

較分析資料、審核意見過

程與結果皆可檢核與列

印。 
33.  基隆港務局黃艷秋小姐︰簡報資料 p53 頁

中，執行主管機關系統架構查核功能，僅及

於本身所主管之船舶運送業者所屬之船舶，

對於非主管航政轄區內之業者資料並無法讀

取，建議相關讀取資料權限可擴及其他轄區

航線，以利比較類似船舶之成本資料，俾供

審核時參考。 

已於最高主管單位端提供

可設定選擇執行機關端間

之教查查閱權限之功能。

屆時，最高主管單位同意

某些交叉讀取之權限時，

即可快速設定完成。 

34.  花蓮港務局徐啟運組長︰本系統目前建構為

web-based 之架構與以往不同，建議在未來執

行上能提供主管機關或業者進行實際測試，

俾利提出具體意見。 

除了本年度雛形開發過程

中之業者與執行機關端之

局部測試外，期望於下年

度後續計畫中，系統安裝

於交通部指定單位後，可

進行全面性之 Beta 版測

試。 
35.  航政司劉詩宗科長︰有關究竟採集中式或分

散式之管理，請研究單位提出明確之解決方

案與建議，另可參考主管審核機關港務局之

相關意見，惟港務局之意見應先行研討整

合，以求一致化。 

本研究單位建議集中式管

理，且系統的設計也朝此

方向進行 (請參考第四節

最後之集中式與分散式之

比較分析)。可行的方法為

安裝於某一指定之港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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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待系統測試告一段落

後，可進行檢討並決定指

定單位是否需更換或輪

流。 
36.  交通部會計處吳婉瑜小姐︰有關成本之合理

性分析與未來實行之系統整合等問題，期盼

後續研究得以妥善解決。 

本研究團隊也預期於系統

正式安裝於指定單位時，

系統測試整合的問題可逐

一獲得妥善之解決。 
37.  交通大學黃台生委員︰除成本計算之資料

外，首頁表單中有關營運資料及分攤基礎資

料之設計甚佳，惟目前報告並未具體呈現，

請補充說明。 

本年度計畫結束時，營運

資料與分攤基礎之衍生計

算與分析，功能與畫面均

已完整。書面之說明，則

可參考本計劃去年第一年

度之期末報告之完整介

紹。 
38.  海洋大學郭塗城委員︰本階段研究可促使船

舶會計制度推動之標準化與制度化，其成果

甚佳，未來可加強宣導並進行少數業者不太

熟悉之會計科目的檢討與修正。 

本系統提供線上最新之資

料說明，含有會計科目之

說明、主計處與證期會計

科目對照表。 
39.  運研所運管組王穆衡組長︰本研究承續前階

段研究成果進行修正，並賡續推動本制度之

試算計畫，目標在建立一套確實可供主管機

關及業者操作使用之介面與系統，因此本研

究重點可分合理性與適用性兩階段。合理性

部分，在業者所能配合提供之資料與工作內

容為何？尚請研究單位進一步思考分析，另

標準化、合理化成本與制度之建立，亦請研

究單位協助深入探討；另適用性部分，本制

度相關軟體與系統之建構應朝使用者接受之

角度進行，未來系統移轉實際使用後，業者

所提供之資料必須具正確性及可使用性，若

業者因無法便利操作本系統，導致其提供主

觀判斷或加工處理後之資料，將失去本制度

推動之意義。未來資料鍵入對業者而言並非

新的負擔，而是能提供真實成本資料，政府

也據以合理審核分析。 

本系統之適用性部分，主

要分內容與操作兩部分：

透過對業者與港務局等單

位訪談及兩次正式之座談

會，使用者內容上之適用

性蒐集已相當完整，相信

應滿足本計畫功能上之目

標。至於操作上之適用

性，第五節之設計原則表

示，已朝模擬原本運作的

模式於電子化系統上，但

終將會有使用者必須負擔

的學習成本，相信透過教

育訓練與下年度後續計畫

的正式測試，使用者對系

統的了解越多，越能更具

體的提出建設性之意見或

調整本身操作習慣，提升

本系統之適用性。 
會計資料輸入之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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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目前則提供執行機關

端設定檢視規則，並由本

系統檢視警世異常值。合

理值得認定，目前主要仍

有待執行主管機關端的經

驗與認定。 
40.  運研所洪憲忠委員(書面資料)︰p4-3(二)、業

者端系統需求之寫法有待改進，建議參考

p4-4(三)、執行機關端系統需求之寫法較佳。

已依建議參考執行機關端

系統需由之寫法，調整業

者端系統需求部分之寫

法。 
41.  運研所運管組(書面意見)︰公營與民營業者

在接受營運虧損補貼審議時，有關十三項成

本之審議項目並不完全相同，如公營船舶折

舊費用因屬政府編列預算購置，於補貼上不

可提列；另委外操作部分，受委託單位常無

法提供完整正確之成本資料，未來在軟體或

成本計算制度設計上，是否能建立相關稽核

機制或提供檢核及操作之建議，以提供主管

機關或審議單位參考。 

已於業者端辨識公、民營

屬性，於申請補貼資格年

限與折舊兩方面做不同處

理。至於委外操作的處理

必須有具體需求，且經最

高主管機管端之同意，本

系統才可依據需求處理。

42.  運研所運管組(書面意見)︰線上表單設計應

朝簡單及使用者便利等方向，輸入特定資料

項或數值應有即時檢核或警告訊息，以輔助

業者正確填寫；主管端軟體應建立相關合理

成本分析與檢核等功能，以提供主管機關稽

核成本資料正確性之參考。 

線上表單已依據設計簡單

蒐集到便利使用者之需求

方向。業者端輸入已依據

執行主管機關端之設定進

行檢查警示功能。另外，

本研究也就薪資、燃油與

折舊等三項進行合理值之

參考建議。 
 
第一次台北座談會意見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43.  基隆港務局：營運分析畫面，除合理成本欄

位未，加入說明欄位。 
本系統執行主管機關端之

營運分析表畫面有初審合

理成本欄位，同紀錄另有

一按鈕選項至『成本分析

計算明細』畫面作為核定

之明細說明。 
44.  高雄港務局：設定業者更新期限，審核過即

關閉更新功能。 
本系統提供最高主管機關

端設定補貼作業之會計年

度起訖月份，業者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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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新僅限於當年期之月

會計與營運資料。 
45.  高雄港務局：線上審核是否必要，書面離線

審核更為方便？ 
本系統的設計希望審核過

程就如同人工審核的方式

一樣，但更便利於資料的

蒐集比對工作；同時在此

過程成能保留數位資料供

存查。長久而言，會讓補

貼審核作業更有效率。 
46.    

 
第二次高雄座談會意見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47.  高雄港務局馬如龍技士：未來系統該如何擴

充或更新，如未來兩三年內有新增的船加入

補貼行列，或汰舊新的船其某些成本項目或

基本資料改變時，這些資料未來由誰來更

新？ 

本報告第五節之設計原則

提到，資料產生來源單位

有責任擔任第一手資料輸

入的工作，本系統對於航

線船舶的變動均有提供新

增修改之功能給業者端進

行。僅有例外為過了業者

端資料維護期限，則可透

過修改需求管理介面申請

由執行主管機關端代為處

理。 
48.  花蓮港務局航政組許啟運組長：高雄港務局

提到的計算公式問題，研究單位能否將計算

公式寫出來，供大家參考，港務局也可採用

這些公式進行成本試算？ 

本系統的執行主管機關端

會有部分合理值建議，該

處並提供原計算公式以利

稽核(詳見本報告第六節

說明) 
49.  花蓮港務局航政組許啟運組長：合理成本的

計算是複雜的，我們應該利用本系統軟體作

一測試了解的工具。 

本年度的雛型系統測試結

束後，明年度還有一個推

廣運用與教育訓練計畫，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調整測

試機會，也希望運研所能

夠同意。 
50.  台中港務局資訊是葛先生：建議以業者的許

可證字號當作帳號，並事先全部建檔，如此

較有保密性，且業者的實際資料測試會較易

配合；另外網址應該固定，否則會讓業者覺

待交通部指定單位管理本

系統後，才有可能固定網

址並建立正式的測試帳號

與環境。因此，下一年度



附錄 14－10 

得沒有必要未測試網站輸入詳細資料。 後續計畫開始時，應該就

可依此建議邀請業者盡力

配合測試。 
51.  台灣航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葉毓昌先生：系

統有預設輸入數值的上下限，若遇到輸入異

常值時會穩許通過嗎？依照先前適用系統的

經驗，異常值是無法顯示的。 

本系統容許超過預設上下

限數值，且於確認送出前

與查閱功能時警示業者端

異常輸入欄位。執行機關

端於審查作業之營運分析

表中亦有『成本計算細目』

之按鈕顯示異常值，提供

執行機關端審查作業參

考。 
52.  台灣航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葉毓昌先生：新

增項目問題，例如航行附在有些細項無法歸

類在 13 項成本會計科目中，此時我們都將之

列在名目新增，也就是所謂之其它項，但目

前系統並無此選項。 

交通部運研所曾於座談會

中表示本系統不應提供其

它項成本會計科目功能，

而應該在會計科目認定上

或作業流程上思考解決方

式。 
53.  成大交管系呂錦山教授：填完表格項目時，

要有一個再確認鍵，以便作責任的劃分，按

下確認鍵後如果你填寫的資料有錯誤，就應

自行負責。 

本系統有提供表單填寫完

之確認功能，並可查詢與

列出功能以比對輸入資料

之正確性。任何錯誤於當

期輸入期限內均可自行修

改，否則亦填寫修改需求

功能通知執行主管機關代

為更正。 
54.  成大交管系呂錦山教授：系統壅塞的問題，

如果同一時間內太多人使用使否會造成檔

機？ 

原則上如果交通部指定單

位的網路頻寬與主機容量

適當的話，軟體部分的設

計應該不至於造成當機。

55.  成大交管系呂錦山教授：注意保密的問題 安全防護上，除了帳號管

理外，另建議防毒軟體、

防火牆之建置，另外日後

安裝於交通部指定單位時

亦可以 IIS Web 伺服器設

定資料加密。 
56.  成大交管系呂錦山教授：花蓮港務局徐組長

提到的圖表顏色問題，建議加入自選顏色的

選項。 

本系統目前僅提供基本統

計圖表功能，執行機關端

可自行匯出文字檔，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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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檔客制化。 
57.  成大交管系呂錦山教授：若透過網頁表單傳

送資料，中途當機無法完成傳遞，可否直接

將檔案列印出來，再寄給審核單位，這牽涉

到可否離線使用？ 

本系統資料採即時傳送至

中心資料庫方式運作，當

機或斷線之前的資料皆可

從資料庫中查詢，而未完

成之輸入亦可透過修改功

能完成之。預計於下年度

後續計畫時增加業者端離

線軟體的模組。 
58.  交通部航務科劉詩宗科長：使用權的問題，

我認為各港務局能否互看對方資料，可能要

加一個查閱紀錄程序，因為業者資料屬於商

業機密理應保密。 

最高主管機關端有設定交

叉查詢之權限，而授權之

執行機關端進行跨轄區資

料查詢時，將被要求重新

登入，以建立基本之查閱

紀錄。 
59.  交通部運研所陳一平研究員：建議系統加入

匯出 Excel 功能，讓使用者能以文字檔的方

式下在資料，同時主管機關自審查或概算資

料上會比較方便。 

本系統已提供單一船舶暨

同航線船舶之統計圖表匯

出文字檔功能。 

  
10/8 交通部系統報告意見  
編號 需求 處理說明 
60.  補貼申請書列印時應有流水號可供比對，避

免執行機關審查時系統之資料與書面之申請

書不一致。 

本系統將提供業者最後更

新日期與時間於業者端與

執行機關端之產生申請書

畫面，以利執行機關端線

上及書面申請書之日期與

時間一致性。 
61.  刪除航線船舶之權限應該僅限港務局，避免

業者端誤刪，又建立一新航線，使得系統資

料呈現新舊不整合之現象。 

本系統已移除業者端對航

線船舶資料之刪除權限。

對於刪除之航線船舶處理

方式為，仍存於資料庫

中，但其狀態為『刪除不

使用』，萬一執行機關端誤

刪，仍可簡單恢復已『刪

除不使用』狀態之航線船

舶。 
62.  執行機關端之檢查值設定，各航線逐一設定

過於麻煩，能否有類似複製修改之方式，儉

本系統提供全航線輸入值

設定及各船舶設定，大多



附錄 14－12 

省時間與簡化操作？ 數相同之設定值可於全航

線輸入值設定時一次解

決，少數船舶差異設定在

個別設定即可。 
63.  審查十三項成本之營運分析畫面，可否提供

所有成本項目之建議值？ 
依本研究團隊的結果，目

前僅有燃油、人員薪資與

折舊三項可建議。故系統

也僅能支援此三項之功

能。 
64.  業者端輸入錯誤之通知，email 怕不可靠？ 本系統於業者端輸入修改

需求通知給執行機關端之

表單確認時，將資料存於

資料庫中並自動發出一份

email 通知執行機關端。換

言之，提供一修改通知管

理介面，供業者輸入錯誤

通知資料與查詢處理狀

況，及供執行機關端查詢

與輸入處理狀況。 
65.  分攤比較表可否增加到三年？ 本系統已修改兩年分攤比

較表改成三年期。 
66.  資料輸入期限設定功能 目前本系統提供補貼作業

會計年度之設定功能於最

高主管機關端。故業者端

僅能輸入與修改當年度12
月份之資料。 

67.  蒐集軟體試用 feedback 資料 (主管機關與業

者) 
本系統於軟體測試期間提

供反映問題給軟體製作小

組的輸入功能。另外，正

常之需求也提供業者端與

執行機關端之修改需求管

理介面，即可提供業者端

輸入與查詢暨執行主管機

關端查詢與修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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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船舶運輸業國內航線別成本計算制度之試算計畫

期末報告簡報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合作辦理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二 月 二十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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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範圍

研究對象
船舶運送業以經營固定航線及固定航次，運輸旅客
於台灣本島與離島或離島與離島之間為營業者

依91.6.19通過「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補貼對象
適用於載客小船運輸業，因此服務於離島與離島間
經營固定航線及固定航次之載客小船業者皆在適用
對象

航線範圍
包括金門縣、澎湖縣、琉球鄉、蘭嶼鄉、綠島鄉籍
連江縣等六離島與台灣本島之航線，以及金門、澎
湖、連江縣之離島對離島部分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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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1. 以業者實際成本資料為實例，進行本制度之試算
分析

2. 由資料蒐集整理與實地訪查，彙整本制度相關問
題，以及各業者與相關主管機關之需求與建議

3. 成本計算制度之檢討與修訂

4. 成本分擔計算所需表單之檢討與修訂

5. 成本計算制度軟體之檢討與修訂(含業者端與主管
機關端)

6. 研訂航線別合理成本評估分析方法

7. 提供自本計畫完成後為期一年之技術諮詢服務



4

研究方法

以業者實際成本為實例，進行成本計算
制度之試算分析

相關業者及主管機構舉辦座談會及說明
會

成本計算制度之檢討與修訂

成本計算分攤所須之表單檢討與修訂

成本會計軟體之再檢討與修訂

航線合理成本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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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

相關文獻回顧

成本計算軟體之建構及測試

確立研究目的

業者及主管機關之訪談及說明會 舉辦座談會

成本計算表單之
修正

成本計算軟體功
能之修正

成本計算制度之
修正

網站功能測試

航線合理成本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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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合理化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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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人員薪資分析

人事薪資的審查事項，其程序包含下列幾個要項：

核閱人事政策

人員的任用

員工基本資料查核

員工出勤紀錄查核

薪資計算之審查

薪資發放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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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佐查核之其他事項：

勞健保費用的查核

退休金提撥之查核

查核薪資扣繳紀錄表

加班查核

獎金查核

紅利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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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直接人員薪資探討

表3-11 東琉線航行人員補貼薪資審核表（單位：元）

職
稱

船長 輪機長

大副、
大管
輪、
經理

船副、
管輪、
副理、
事務

長、報
務人員

水手長、副水手長、
餐勤長、銅匠、機匠
長、副機匠長、電
匠、冷氣匠、通用
長、副通用長、服務

員領班

幹練水
手、舵
工、機
匠、大
廚、通用
員、機械

士

水手、副
通用員、
副機匠、
二廚、廚
工、服務
員、洗衣
工、事務

員

薪
資

29,127 28,020 24,144 19,715 18,055 16,394 1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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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91年9月25日交通部令：訂定「航行船

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

本標準依船舶航行之航線、種類、大小分為下列

三種：

國際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動力、非動力工作船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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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之航行人員

5,678,266215000以上客船

5,181,031193000以上未滿5000客船

4,171,346151000上未滿3000客船

2,664,4269500以上未滿1000客船

總金額（元）合計員額
（人）

總噸位數（噸）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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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慮到船舶歲修，航行人員可能面臨無法出航的問

題，可以下列方式進行：

固定薪資：採用國內航線僱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

低月薪為標準。

航行津貼：可以各航行人員出航次數、時數或是依照

航行的距離計算航行津貼。計算方式以每月應航行海

浬或是時數，次數來計算當月的航行津貼。例如：每

月應航行（海浬、時數）×每海浬之航行津貼=當月航

行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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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每月航行人員的總薪資可為

總薪資=固定薪資+航行津貼

各航次人員應有每月基本工作時數（或航行海

浬），若未達工作時數（或航行海浬）者，以實際

航行工作時數給付航行津貼部分，另加上固定本薪

後為總薪資。固定本薪為基本薪資部分，若是逢海

象不佳無法出航，或是船舶大修時，可以節省船舶

公司的人事成本，而且不致使員工生活沒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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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航行人員間接人員薪資分析

其計算方式加以說明如下列程序：

先估計過去三年度之平均薪資並依此推算出過去年度之航運人

員之標準包括高標、均標和低標。其中

高標：將申請航行補貼航運公司之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由低

至高排名前50﹪的公司，取其平均值設定為高標。

均標：將所有申請航行補貼的航運公司之非航行人員平均薪

資，取其全部平均值為均標。

低標：將申請航行補貼航運公司之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由低

至高排名後50﹪的公司，取其平均值設定為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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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步驟計算方式以及建議採行要項如下列說明

步驟一：估算出各航運公司前三年平均非航行人員薪

資之高標、均標以及低標，採行其中一項標準為非航

行人員之平均薪資。

步驟二：與行政院公佈的同一行業之平均薪資予以比

較，若不超過服務業部門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薪資則

不予以刪減。否則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差異之原因，

若無任何合理說明應將其高估的員工薪資，適度刪減

至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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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則之基本公式為：

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

MIN（前三年非航行人員平均薪資之高標或均

標或低標，行政院公佈的運輸倉儲業之平均薪

資）其中，MIN：選取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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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非航行人員薪資審查步驟彙整表

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差
異之原因，並酌刪減預
算到運輸倉儲業之平均
薪資部分予以補助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佈
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
薪資相比較，較高者

刪減至標
準

未達標準者（高
標或均標或低標）

通過審查，給予補助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佈
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
薪資相比較，較低者

刪減至標
準

未達標準者（高
標或均標或低標）

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差
異之原因，並酌刪減預
算到運輸倉儲業之平均
薪資部分予以補助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佈
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
薪資相比較，較高者

通過初審
達標準者（高標
或均標或低標）

通過審查，給予補助
比行政院主計處公佈
之運輸倉儲業之平均
薪資相比較，較低者

通過初審
達標準者（高標
或均標或低標）

建議做法審核標準建議做法審核標準

第二步驟第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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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琉線（東港-琉球）為例，進行此一步驟之釋例說明

前50﹪751,000東港-琉球眾益輪

前50﹪776,250東港-琉球飛馬輪

後50﹪4,052,325東港-琉球欣泰號

後50﹪902,250東港-琉球東信輪

前50﹪519,750東港-琉球競強輪

後50﹪806,917東港-琉球觀光輪

計算區域過去三年平均薪資
（元）

航線
船名

表3-15 非航行人員標準成本計算過程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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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 非航行人員薪資審核步驟一彙整表（單位：元）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標準

1,150,000682,333東港-
琉球

眾益輪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標準

900,000682,333東港-
琉球

飛馬輪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標準

4,908,400682,333東港-
琉球

欣泰號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標準

944,750682,333東港-
琉球

東信輪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標準

1,028,000682,333東港-
琉球

競強輪

不通過，請送審單位補充說明
差異之原因，並酌刪減至標準

1,053,241682,333東港-
琉球

觀光輪

審核結果91年申請補
助

非航行人員標
準

航線
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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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計算每人的平均薪資，均未達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運輸倉儲業之
平均薪資54,090，予以通過。

0.8942,71342,33840,52639,17337,218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

-0.2051,73551,84051,04149,49147,776工商服務業

3.3059,49557,59656,63455,27555,981金融保險及不動產
業

3.6854,09052,17250,89949,47047,355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0.1737,87037,80637,05836,23435,048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1.4445,02044,37943,41542,29140,982服 務 業 部 門

-2.9537,74638,89338,07037,88837,031營造業

5.6994,68989,59190,02585,81678,450水電燃氣業

-1.3338,27738,79237,68636,43635,456製造業

2.1744,48743,54342,06540,69239,167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2938,94039,44738,40937,27736,256工 業 部 門

0.2141,96141,87440,87039,73638,562總 計

年增率
(%)

民90年民89年民88年民87
年

民86年
行業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普查局第四科薪資及生產力統計資料（民91）

表3-17 各行業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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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成本分析

航行㆟員薪㈾
21%

船舶修理
10%

其他
22%

燃料用油
23%

船舶折舊
24%

2.2%

6.0%

2.8%

3.7%

4.2%

場站租㈮

管理費用

員工薪㈾

各㊠設備折舊

業務㆟員

船舶

航行附支

港灣費用

附屬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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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類別 檢核方法 檢核性質  
燃料用油  燃油公式計算  客觀性  
船舶折舊  船舶價值及稅法  客觀性  
航行人員薪資  勞健保投保等級  牽制性  
船舶修理  維修單據憑證  專業性  
其他  會計師簽證  專業性  

 

船舶合理成本檢核方法

界定客貨成本分攤比例

船舶主要成本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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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貨運空間未明確區分貨物及汽車空間

載貨收入未區分車輛與貨物

試算方式

方案一採貨物不分類及考量車輛收入
0.57：0.43

方案二採貨物不分類及採貨物運價計算
0.64：0.36

方案三採貨物分類 0.68：0.32
89年所提出申請 0.71:0.29
90年客貨實際收入 0.67:0.33

界定客貨成本分攤比例(以台華輪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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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方案二)

客貨船預期收入

 預 期 收 入 計 算  

客 運 預 期 收 入  以 船 舶 各 艙 等 客 位 數 乘 上 對

應 全 票 票 價 之 總 和 。  

貨 運 預 期 收 入  以 載 貨 容 積 噸 位 為 主 ， 就 平 均

每 噸 貨 物 運 費 為 基 礎 ， 乘 上 載

貨 容 積 噸 位 後 之 總 收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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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用油

建議公式:
每浬燃料成本＝

船舶出廠的燃油消耗率規格（公克/千瓦/小
時）

×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馬力(千瓦)

×平均行駛時間(小時)

×平均油料費用（元/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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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泰號欣泰號
七美輪七美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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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泰號MTU欣泰號MTU

主機型號:

MTU 12V 396 TE74L

出力:

(AT MCR)1500KW

每分鐘轉數:(RPM AT MCR)
1900-2000RPM



29

198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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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耗理論值計算

HP=KW*3/4     1500KW＊2(部)=3000KW

L/Hr=KW＊g/KW-Hr/1000/0.85(比重換算)  

3000KW＊206/1000/0.85=730 L/Hr

採206 g/KW-Hr計算之燃油費用

=730＊0.5(航行時數)＊13.5(油價)＊2211(航次)

=10,894,703元/年

採216 g/KW-Hr計算之燃油費用

=762＊0.5(航行時數)＊13.5(油價)＊2211(航次)

=11,423,572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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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耗理論值與實際值比較

 補貼文件所提

報實際費用 
計算公式 

(採 206 g/KW-Hr) 

計算公式 

(採 216 g/KW-Hr) 

費用(元/年) 11,685,258 10,894,703 11,423,572 

差距(%) - 6.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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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船公司 輪船別 廠牌 型式 主機

數 

燃油消耗率 

(g/KW/Hr) 

琉興輪船 欣泰號 MTU 12V396TE74L 二部 214 

澎湖車船處 七美輪 DEUTZ TBD 604BV12 柴油機 二部 206 

澎湖車船處 恆安一號 DEUTZ TBD 620V12  柴油機 二部 200.1 

馬祖連江航業 順 風 號 MAN D2842LE408 二部 216 

馬祖連江航業 鴻順二號 Perkins M600Ti 二部 235.5 

競強輪船 東 昇 輪 MTU 16V396TE74L 二部 212 

飛馬輪船 飛 馬 號 GM 16V149 二部 225 

東信輪船 東 信 輪 MTU 12V183 三部 223 

眾益輪船 眾 益 輪 GM 24V71 二部 230 

浯江輪渡 富 國 號 Detroit Diesel 6-71 二部 239 

浯江輪渡 浯 江 號 YAMAHA ME580TI 二部 181 

浯江輪渡 太 武 號 CATERPILLA

R 

U.S.A. PITAV12 二部 217 

望安車船所 望安號 VOLVO TAMD122P 二部 211.4 

望安車船所 益安號 VOLVO TAMD122P 二部 211.4 

望安車船所 益安三號 CATERPILLA

R 

3406E(9WR01134P) 二部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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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泰號欣泰號

船舶主機耗油量分佈

圖 船舶主機耗油量分佈(L/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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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每年應攤提折舊費用÷每船平均
年駛浬數

現有船價：各港務局「船舶事項表」
登載為主。

船舶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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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新造船舶：
公司：提供購買憑證發票。

個人：提供買賣契約書。

購二手船

船舶保險單載明之船價。

或委託相關船舶公證機構統一估價。

或銀行設定抵押文件。

附件：同新造船舶。

船舶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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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折舊年限：
公營：依行政院主計處財產分類法規定。

政府購置船舶在「船舶折舊」乙項不可提

列，故影響不大。

民間：依所得稅法規定，建議十二年。

購二手船折舊年限：

折舊年限：購買之原始建造年度至今未超過七年
者以剩餘年限折舊之，超過七年以上，以特檢通

過之五年折舊之。

折舊方法：採直線法

船舶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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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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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目前本研究建構成本計算之初版應用軟體，其
操作因受限於時間、經費等限制，仍有調整空
間。因此，未來尚需配合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
別成本計算制度之推廣應用計畫配合，才有更
好的應用價值與推廣意義。

建議持續編列相關軟體功能加強與應用推廣計
畫，邀請業者作實質的培訓、教育使用。

對於系統指定管理單位應於研究計畫結束後，
儘速建請交通部核定，以方便作系統建置與操
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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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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